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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1997 年 7 月 16 日星期六 

Wednesday, 16 July 1997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J.P. 
 
王紹爾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SIU-YEE 
 
田北俊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J.P. 
 
朱幼麟議員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何世柱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 SAI-CHU, J.P. 
 
何承天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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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吳亮星議員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吳清輝議員  

PROF THE HONOURABLE NG CHING-FAI 
 
李家祥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J.P. 
 
李啟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李鵬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LLEN LEE, J.P. 
 
杜葉錫恩議員，G.B.M. 
THE HONOURABLE MRS ELSIE TU, G.B.M. 
 
周梁淑怡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J.P. 
 
林貝聿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PEGGY LAM, J.P. 
 
胡經昌議員  

THE HONOURABLE HENRY WU 
 
倪少傑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NGAI SHIU-KIT, J.P. 
 
唐英年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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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武議員  

THE HONOURABLE YUEN MO 
 
馬逢國議員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張漢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N-CHUNG 
 
曹王敏賢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MRS TSO WONG MAN-YIN 
 
梁振英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EUNG CHUN-YING, J.P. 
 
梁智鴻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EONG CHE-HUNG, J.P. 
 
梁劉柔芬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AN, J.P. 
 
許賢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UI YIN-FAT, J.P. 
 
陳財喜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CHOI-HI 
 
陳婉嫻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陳榮燦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WING-CHAN 
 
陳鑑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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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議員  

THE HONOURABLE TSANG YOK-SING 
 
程介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NG KAI-NAM 
 
馮檢基議員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黃宏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J.P.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黃英豪議員  

THE HONOURABLE KENNEDY WONG YING-HO 
 
楊孝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楊釗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CHARLES YEUNG CHUN-KAM 
 
楊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YEUNG YIU-CHUNG 
 
葉國謙議員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江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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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皇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J.P. 
 
劉健儀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KIN-YEE, J.P. 
 
劉漢銓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J.P. 
 
蔡根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OY KAN-PUI, J.P. 
 
鄭耀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NG YIU-TONG 
 
鄧兆棠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TANG SIU-TONG, J.P. 
 
霍震霆議員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簡福飴議員  

THE HONOURABLE KAN FOOK-YEE 
 
顏錦全議員  

THE HONOURABLE NGAN KAM-CHUEN 
 
羅叔清議員  

THE HONOURABLE LO SUK-CHING 
 
羅祥國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LAW CHEUNG-KWOK 
 
譚耀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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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李國寶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J.P. 
 
夏佳理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RONALD ARCULLI, J.P. 
 

莫應帆議員  

THE HONOURABLE MOK YING-FAN 
 
廖成利議員  

THE HONOURABLE BRUCE LIU SING-LEE 
 
鄭明訓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PAUL CHENG MING-FUN,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行政會議議員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MRS ANSON CHAN, J.P.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行政會議議員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DONALD TSANG YAM-KUEN,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行政會議議員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J.P. 
SECRETARY FOR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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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先生， J.P. 
MR MICHAEL SUEN MING-YEU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文康廣播局局長周德熙先生， J.P. 
MR CHAU TAK-HAY, J.P. 
SECRETARY FOR BROADCASTING, CULTURE AND SPORT 
 

政制事務局局長吳榮奎先生， J.P. 
MR NICHOLAS NG WING-FUI,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生褔利局局長霍羅兆貞女士， J.P. 
MRS KATHERINE FOK LO SHIU-CHING,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財經事務局局長許仕仁先生， J.P. 
MR RAFAEL HUI SI-YAN,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先生， J.P. 
MR JOSEPH WONG WING-PING,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梁寶榮先生， J.P. 
MR BOWEN LEUNG PO-WING, J.P.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工商局局長俞宗怡女士， J.P. 
MISS DENISE YUE CHUNG-YEE, J.P. 
SECRETARY FOR TRADE AN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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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先生， J.P. 
MR LAM WOON-KWONG,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保安局局長尤曾家麗女士， J.P. 
MISS CARRIE YAU TSANG KAI-LAI,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MR LAW KAM-SANG, J.P.,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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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  

SWEARING IN 
 
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現在進行宣誓儀式。蔡素玉議員。  

 

 

蔡素玉議員：我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

法會議員，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

行政區服務。宣誓人，蔡素玉。  

 

 

主席：我代表各位歡迎蔡素玉議員加入本會。  

 

 

文件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4)款的規定提交：  

 
項  目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 1997 年危險藥物條例（修訂附表 2）  

 （第 2 號）令》  ...........................  

  

388/97 

   

《 1997 年公眾生及市政條例（公眾遊樂場地）  

 （修訂附表 4）（第 3 號）令》  ..............  

  

389/97 

   

《鐵路條例（ 1997 年第 59 號） 1997 年（生效日期）  

 公告》  ...................................  

  

390/97 

   

《獸醫註冊條例（ 1997 年第 96 號） 1997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3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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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規例  

 （ 1997 年第 228 號法律公告）  

 1997 年（生效日期）公告》  .................  

  

 

392/97 

   

《1997年婦女及青年（工業）（修訂）規例 

 （1997年第 229 號法律公告）  

 1997 年（生效日期）公告》  .................  

  

 

393/97 

 
 
PAPERS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4)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Subject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N. No. 
 

 Dangerous Drugs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econd 
  Schedule) (No. 2) Order 1997 ....................................  388/97 
 
 Public Health and Municipal Services Ordinance 
  (Public Pleasure Grounds) (Amendment of Fourth 
  Schedule) (No. 3) Order 1997 ....................................  389/97 
 
 Railways Ordinance (59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390/97 
 
 Veterinary Surgeon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96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3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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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7 (L.N. 228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392/97 
 
 Women and Young Persons (Industry)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7 (L.N. 229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393/97 
 
 

報告 

REPORT 
 

《 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LEGISLATIVE 
PROVISIONS (SUSPENSION OF OPERATION) BILL 1997 
 

 
發言 

ADDRESS 
 
主席：發言。葉國謙議員會就《 1997 年法律條文  (暫時終止實施 ) 條例草案》

委員會的報告發言。  

 

 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5)款，發言不容辯論，但我可酌情准許各

位就發言的內容，提出簡短的問題，以求澄清。葉國謙議員。  

 

 

葉國謙議員：主席，本人以《 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草案》

委員會主席的身分呈交報告，並向各位重點匯報委員會的商議結果。  

 

 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行了兩次為時頗長的會議，以了解建議暫緩實施的

7 項條例的個別內容、予以暫時終止實施的理據及因此而帶來的影響。  

 

 部分委員不贊成政府當局以一項法案一併處理 7 條不同法例，認為當局

應提交不同的法案，以便議員逐一考慮。部分委員亦認為，政府應該在法案

中列明暫時終止實施條例的期限。政府在回應時強調，現行立法形式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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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承諾一定可以在 9 月底前將具體建議呈交臨時立法會。但在考慮過委員的

關注後，當局及後同意提出修正，在法案中註明凍結期至本年 10 月 31 日為

止，如有需要延長該期限，則須經臨時立法會批准。此外，政府當局亦向委

員會澄清，即使《 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草案》獲得通過，

該法案亦不會具有追溯效力。  

 

 委員會對於是否支持該法案，暫時終止實施 7 項條例，意見紛紜。在討

論 5 項涉及勞工權益的條例時，部分委員並不反對暫時終止實施有關法例，

以便政府及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可進一步研究該等法例。他們亦

非常強調勞顧會共識的重要性。與會的勞工界委員及部分委員則對全面暫緩

實施各條例有所保留，並質疑政府當局所提出的理據。有委員認為，《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4 號）條例》及《 1997 年職業性失聰（補償）（修訂）

條例》無須凍結，因為有關觀點已在當時的條例草案委員會及前人力事務委

員會討論，而後者的實施更可配合當局將會提出的改善建議。經磋商後，與

會大多數委員均同意，《 1997 年職業性失聰（補償）（修訂）條例》不應暫

緩實施，因此，本人會代表法案委員會提出有關的修正案。另一方面，委員

會亦傾向支持當局暫緩實施較具爭議性的《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

權條例》，以便進行進一步研究及諮詢勞顧會。委員會未有就另外 3 項勞工

條例的暫緩實施與否達致一致的立場，但認為法案第 7 條不應同時處理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4 號）及（第 5 號）兩條例。政府已答允就上述草擬形

式提出技術性的修正案。我在此希望各位議員能首先支持政府在這方面的修

正，然後再按各位議員的意向，逐一就修正後的（第 4 號）及（第 5 號）條

例分別表決。  

 

 委員會在考慮《保護海港條例》時，曾聽取保護海港協會的意見，該會

認為當局實無須暫緩執行該條例。政府則認為，條例設定了不准在中央海港

進行填海工程的推定的公法原則，並規定公職人員和公共機構在行使其權力

時，須以這項原則作為指引。不過，條例並無訂明實施的細則。委員會法律

顧問則指出法庭在處理訴訟時，可根據立法原意詮釋條例的規定，對個別案

件作出裁決。當局亦強調，該條例會對現時計劃中的 4 項大型填海工程構成

不明朗因素。委員會對應否暫緩執行有關條例未有一致立場，但政府答允，

縱使有關暫緩建議獲通過，當局在這期間內亦不會進行任何大型填海工程。  

 

 至於《 1997 年香港人權法案（修訂）條例》，當局認為此項修訂條例對

第 3 條及第 7 條的詮釋帶來混淆，並有可能令《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適用於

私人間的訴訟。此外，人大常委會不採納現時條例第 3 條的決定，也可能令

新條文變成毫無意義。委員會法律顧問則認為新增第 3(3)條是否會令《香港

人權法案條例》適用於私人間的訴訟，應由法庭在適當案件中作出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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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部分委員則質疑，假如當局的政策及立法意向並不打算令《香港人權

法案條例》適用於私人間的訴訟，則應考慮廢除此修訂條例。政府回應時則

指出，暫緩實施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讓專家就有關的法律問題詳加研究。委

員會最後未有就該修訂條例應否暫緩實施達成共識。  

 

 各位議員，以上是法案委員會的意見。謝謝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在開始向政府官員提出質詢之前，我想提醒各位，質詢時

間一般限定為 1 小時，因此，各位所提出的補充質詢，尤其是引言部分，應

盡量精簡，以便更多議員可提出補充質詢。引言如果過於冗長，我認為是假

借質詢向本會發表議論，因而並不合乎《議事規則》。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  

 

主席：第一項質詢，楊孝華議員。  

 

 

1. 楊孝華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接受申請的首

個星期內，已接獲的申請約數為何；及在這些申請中，估計有多少名申請人

被鑑定為並無持有其他有效旅行證件及／或其旅行證件有效期將於 12 個月

內屆滿？  

 

 

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入境事務處於 1997 年 6 月 10 日起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

護照的郵遞申請。在開始接受申請的第一個星期（即 1997 年 6 月 10 日至 16

日），入境事務處共接獲 24 369 份申請。  

 

  截至 7 月 14 日，入境事務處共接獲 125 660 份申請。其中 47 472 份已

經初步審核。當中有 24 369 宗，即 51%的申請人自稱並無持有其他有效旅行

證件，或其旅行證件有效期將於 12 個月內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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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楊孝華議員。  

 
 
MR HOWARD YOUNG : Madam President, according to the figures given by 
the Government, those who deserve some sort of priority will take at least two 
weeks to have their passports issued according to current practice.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in view of the circumstances, whether there 
might be a case for a grading of different priorities, in other words, separating 
them into those who have no travel document, those whose travel documents 
expire within six months and then those with documents expiring within 12 
months? 
 
 
主席：保安局局長。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adam President, given our current capacity, 
it is our intention that we should treat or accord priority to those applications first.  
Given the larg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in particular urgent ones, I regret that we 
are not able to sometimes acknowledge all applications within the performance 
pledge time.  However, we have in mind the plan to eventually clear all the 
urgent case load by the end of September, following which our computer and 
supporting system should be fully geared up to issuing some 4 000 passports 
daily.  We shall then in a position to process both urgent and routine 
applications.  As regards whether further refinement to the grading of priority 
cases, I shall certainly take into account of this and relate this to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主席：譚耀宗議員。  
 

 

譚耀宗議員：主席，如遇有急切情況時，可取得證件的最短時間為何？政府

希望在裝置新電腦系統後，每天可以處理 4 000 宗個案，在這方面，是否須

增加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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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們不單止在電腦系統方面會增加設備，也會在人

手編配方面加添人手。事實上，無論在技術或人手方面，我們也會增加資

源，以達到我剛才所說的目標。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以往巿民申請旅行證件時，如有急切需要，可以要求

入境事務處在某日期簽發給申請人。在保安局局長剛才所說的申請中，有多

少人屬於上述情況，即他們有特別要求、有緊急需要，要在某日期使用旅行

證件？直至目前為止，入境事務處可否簽發證件給這類人士，以免阻礙他們

的旅遊計劃？  

 

 

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據我了解，目前，我們照樣能處理所有急切性的申請。

剛才我和楊孝華議員提及的個案，兩星期內便可獲處理，這是平均的處理時

間。據我所知，在最緊急的情況下，入境事務處曾在一天之內簽發證件給有

需要的人士，確保不會延誤他們旅行或出外公幹。  

 

 

主席：何承天議員。  

 

 

何承天議員：主席，請問保安局局長，在已發出的特區護照中，有多少人是

有充分理由急需取得護照，而有多少人沒有充分理由？  

 

 

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據我所得的資料數字顯示，應該有 70 萬份申請符合急切需要

這要求，而其他則因手續不清楚或須再核實而獲發還或繼續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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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林貝聿嘉議員。  

 

 

林貝聿嘉議員：主席，請問保安局局長，現時究竟有多少國家接受特區護照

而無須簽證？有多少國家可以讓我們入境逗留 7 天而無須簽證？有多少國家

一定要簽證？請問有否上述數字？  

 

 

主席：保安局局長，這項跟進問題已超越原來問題的範圍，所以妳可選擇回

答或不回答，或以書面答覆。  

 

 

保安局局長：主席，現時有 36 個國家已經給予特區護照持有人免簽證待

遇，另有 7 個國家也表示願意給予特區護照持有人跟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持有人同等待遇。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在政府的特區護照申請書中，有一句如下：“本處

在接獲你的申請後，便會在 5 個工作天內，將收到的申請書回條寄上。”但

剛才保安局局長說接到了十二萬多份申請，其中四萬多份經作出評估。這是

否表示有超過一半的申請根本仍未拆開，不能在 5 天內發出回條給申請人？  

 

 

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是的。正如我剛才解釋，由於我們接獲大量申請，所以

的確有部分申請我們仍未拆閱及進行檢定。  

 

 

主席：如沒有議員提出其他補充質詢，現進行第二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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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空氣污染  

 

主席：第二項質詢，陳財喜議員。  

 

 

2. 陳財喜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對現時本港的空氣污染問題有甚麼改

善措施？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政府已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所訂立的法

定架構實施全面的消減空氣污染計劃，這項計劃包括 4 個主要部分，分別處

理不同的空氣污染來源。  

 

（一）  管制工業程序   ─   有 30 種產生污染的工業程序，例如混凝

土配料廠、電力站、鋼鐵廠和化工廠的工序，都受到嚴格的

發牌管制。這些廠房的經營者必須遵守嚴格的廢氣管制標

準，以及採取最切實可行的廢氣管制措施。在建造煙和火

爐方面，有關的設計亦必須獲得批准，以盡量減少對鄰近地

區的空氣質素造成影響。  

 

（二）  淨潔燃料策略   ─   我們的目標，是希望人人使用產生最少

污染的燃料，以盡量減少燃燒過程產生的空氣污染物。我們

在 1990 年禁止使用含硫量高的工業用燃油，又在 1995 年把汽

車柴油的含硫量由 0.5%減至 0.2%，並在 1997 年 4 月進一步將

含硫量減至 0.05%。我們在 1991年引進了無鉛汽油。我們現正

研究是否可以用石油氣這一種潔淨的燃料取代汽車用的柴

油。  

 

（三）  管制建築塵埃   ─   管制建築塵埃的規例已於 1997 年 6 月生

效，規例訂明承建商必須採取指定措施，以減少建築塵埃。

我們希望個別建築地盤產生的塵埃能減少約 80%。  

 

（四）  管制車輛廢氣   ─   我們的既定政策是在技術和實際方面可

行的情況下，採取最嚴格的車輛廢氣管制標準。我們規定在

1992 年後登記的新汽車車輛在首次登記時必須安裝催化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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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使用無鉛汽油，從而有效地把這些車輛排出的廢氣大約

減少 90%。隨科技的發展，我們在 1995 年提高了柴油車輛

的標準，並在 1997 年進一步加強對大型柴油車輛的管制。我

們計劃在 1998 年年初對小型柴油車輛施行更嚴格的歐洲聯盟

第二階段廢氣標準。此外，我們還會加強每年檢驗商業車輛

的工作，以及對排放黑煙車輛執行的管制措施，以盡量減少

柴油車輛不必要地噴出黑煙的情況。  

 

    儘管當局採取上述措施，柴油車輛所排放的廢氣造成有害污染物的濃

度偏高的問題，仍然令人關注。我們希望在 1997 年年底展開石油氣的士試

驗計劃，以確定在技術方面是否可靠，並估計運作成本，從而制訂可行的汽

車燃料策略，改善空氣質素。  

 

 

主席：陳財喜議員。  

 

 

陳財喜議員：主席，由於政府的答覆並沒有提及電力汽車，請問規劃環境地

政局局長可否告知我們，政府在這方面會否多下功夫，引進多一些電力汽

車？據我所知，政府現時只有數輛電力汽車。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自從 1994 年開始，我們已經實施對使用電力

的車輛豁免首次登記稅的措施，希望鼓勵各界使用。此外，中華電力有限公

司已經引進了 16 輛使用電力行走的車輛，而政府則於 1994 年開始實施一項

試驗計劃，採用兩部用電行走的小型貨車。直至目前為止，這些試驗計劃的

結果均顯示電力車輛的設計仍未成熟。我們在試驗這些車輛時發現了不少問

題，例如須要補充電力的時間相當頻密、可以行走的距離很短，以及這些車

輛在香港行走時經常出現半途“死火”的情況。因此，我們認為現時仍然不

可以大量引進使用電力行走的車輛來取代其他車輛。  

 

 

主席：黃宜弘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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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宜弘議員：主席，請問政府可否告知我們，當局展望香港 5 年後的一般空

氣質素將會比現時較佳還是較差；以及有何計劃進一步提高空氣質素？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們是以 7 項分析成分的標準來衡量香港的空

氣質素。就二氧化硫，一氧化炭和鉛的含量方面來說，香港的空氣質素都比

不少發展中甚或發展完成的城巿較佳。這 3 種污染物質的來源，主要是工業

排放物和汽油車輛排放的廢氣。因此，就這三方面來說，我們已經能夠很有

效地加以控制。  

 

  另外兩種污染物質是總懸浮粒子和可以吸入的懸浮粒子，這兩類污染物

質在空氣中的含量仍然很高，主要原因正是我剛才曾經提及的情況，就是香

港仍然有很多車輛是使用柴油作燃料的。現時全香港約有三分之一的汽車使

用柴油，但是所有車輛所行駛的總哩數卻有三分之二是屬於柴油車輛的，所

以造成了不少問題。至於最後兩項指標，則分別是二氧化氮和臭氧水平。目

前我們對這兩方面的情況都仍屬滿意，但在整年內也可能會有一、兩次是超

越了標準的。  

 

  歸根究柢，我們須要集中處理的就是柴油車輛排放廢氣的情況。就這方

面來說，我剛才已經提及柴油車輛佔香港總行車哩數和車輛數目的比例，至

於空氣污染的問題，也有超過 60%左右是由柴油車輛造成的。當局曾經進行

研究分析，結論是如果能夠鼓勵輕型柴油車輛例如的士或小型客貨車轉用其

他乾淨的燃料，香港的空氣質素才可以得到肯定的改善。不然這兩個問題仍

然會繼續在香港存在的。  

 

 

主席：田北俊議員。  

 

 

田北俊議員：主席，剛才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作答時，指出問題的癥結始終

在於柴油汽車。我們當然明白如果要改用石油氣或電力可能須要作長時間的

檢討。我想請問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有沒有一些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推行的

措施？對於使用柴油的車輛如的士、貨車或旅遊巴士在行駛時排放廢氣的問

題，我們暫時是沒有方法禁止的，但我們還經常看見街道上有不少旅遊車或

貨車在停車等候時仍然一直開動車輛引擎，排放很多廢氣出來。請問政府

可否就這方面立例，例如旅遊巴士在等候遊客購物的那一個小時內是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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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掉引擎，又或是貨車在上落貨的半小時時間內可否關掉引擎呢？請問當局

可否在短期內實施一些這類的措施呢？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們基本上是極希望能夠做到這一點的。我們

現時已在實施一項宣傳計劃，鼓勵這些車輛在並非載客或是在等候乘客的時

間內關掉引擎。但是有關方面已經表示在實行上是有問題的，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香港大部分這些車輛都是要使用空氣調節，如果關掉引擎的話，車廂內

的空氣調節也會關掉，而一些有空調的巴士也有同樣的問題。所以，如果我

們要求他們關掉引擎的話，他們其實是有困難的。我們曾經參考情況跟香港

差不多的城巿或國家的經驗，發現這些地方在引進這一類法例時也有實際的

問題，所以很多國家都給予這一類車輛很多豁免的情況，或是在不同的情況

之下有不同的規定。此外，在執法方面也有問題，就是如何評定車輛在停泊

3 分鐘之後便要關上引擎，那 3 分鐘是如何計算的呢？有些國家則以 5 分鐘

為限，有些則是 12 分鐘，而香港的情況亦不盡相同。不過我們相信有些車

輛（例如貨車）在上落貨時根本無須開動引擎，而且裝置了空氣調節的貨車

也不普遍。然而，最大問題還是那些要用空氣調節的車輛和巴士，甚至是的

士或小巴，而這些車輛是有其實際的問題的。環境保護署現已手考慮這問

題，研究如何可以找出一個方法，可以一方面鼓勵這些駕駛人士關掉引擎，

另一方面則在立例規定之後能夠有效地執行有關法例。  

 

 

主席：劉健儀議員。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車輛的維修保養和其廢氣排放問題是有直接的關係

的，請問政府曾採取甚麼措施確保有關的車輛（尤其是柴油車）能有適當的

維修保養？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車輛的維修事宜當然是車主或是駕駛者的責

任。我剛才曾經提及當局是有一個檢控計劃的。一方面來說，假如我們在街

上發現有車輛排出廢氣，我們便會提出檢控；而我們也鼓勵有社會責任感的

巿民參與車輛黑煙管制計劃，擔任視察員的工作。他們將會接受訓練，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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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看到有車輛噴出黑煙的時候進行有關的記錄工作，然後環境保護署就

會要求車輛接受檢查。現時若有車輛須要接受檢查，便要進行一項“空檔加

速黑煙測試”，英文就是 "free acceleration smoke test"。有關車輛在換牌時
也要進行這項測試，所以車主在換牌以前必定要先行維修車輛。但是我們希

望可以盡量鼓勵車主盡量提高這方面的要求，所以從本年 9 月開始，將會提

升這項測試，就是在檢查車輛排放黑煙的情況時採用一個新的排放測錶來量

度黑煙數量。同時，我們還會測試車輛引擎的轉數和空氣過慮器的表現。  

 

  另一方面，我們還引進了一項試驗計劃，就是任何輕量柴油汽車若被發

現噴出黑煙的話，我們便會要求有關車輛在 6 個月內接受一個所謂底盤式功

效機檢驗，英文就是 "dynamometer test"。至於大型柴油車方面，我們希望可
以在明年引進類似測試計劃。除了上述計劃和檢控工作之外，我們還會考慮

增加罰款，當局希望可以通過這一切措施使柴油車司機對車輛的維修多加注

意。  

 

 

主席：王紹爾議員。  

 

 

王紹爾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剛才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所說的計劃，就是有

關檢黑煙的計劃。這計劃已推行數年，我想知道該計劃對空氣污染問題是

否有一些實質上的好處，以及有否這方面的檢控數字，即是那些熱心的社會

人士協助提出檢控的個案數字。此外，這計劃對於整體的改善空氣污染措施

有否任何正面的幫助？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有關檢控數字方面，或許我可以列 3 年的數

字。我們在 1995 年提出了 86 宗檢控，其中有 84 宗被定罪；而 1996 年則檢

控了 80 宗噴出黑煙的個案，其中成功檢控 77 人。今年直至目前為止，共有

19 宗個案，該 19 宗個案的當事人全數被定罪。不過，我們這並不是以檢控

數字來決定成功率的。我們要求的是我們能夠發現多少輛汽車噴出黑煙，使

多少輛車輛進行維修或接受黑煙測試，而且在進行測試之前車主已經維修了

車輛，迫使他提高車輛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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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蔡根培議員。  

 

 

 

蔡根培議員：主席女士，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當局有否就改善空氣污染方面

的工作與各類單位合作，特別是與華南地區一帶配合？為何我要這樣提問

呢？因為我們香港的汽車和貨櫃車經常都要進出內地，而內地有關汽油的處

理跟香港是完全不同的。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們目前最主要的工作當然是處理本港的空氣

污染問題。不錯，現時確是有不少車輛出入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邊境，但是這

些車輛其實全部都是香港的車輛，如果我們可以就本港的車輛下功夫就可以

解決有關問題。至於燃油方面，差不多 90%以上的車輛都是採用柴油的。此

外，內地方面也開始關注這問題，並且減少內地車輛所用柴油的含硫量，雖

然目前部分地區所訂定的標準不及香港的水準要求那樣高，但是他們已經開

始非常關注這問題。事實上，重型柴油車輛在香港產生廢氣的問題，是不及

輕型柴油車輛所產生的問題嚴重的。  

 

 

主席：黃英豪議員。  

 

 

黃英豪議員：主席女士，我想請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告知本會，政府有否一

些有關本港空氣中的大氣輻射的數據，例如過去 3 年內有否增加的趨勢？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很抱歉，我不大明白這項質詢所問的是甚麼。

根據一般的分析，大氣輻射包括了十多二十種不同的放射，我不知道應該

怎樣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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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黃英豪議員。  

 

 

 

黃英豪議員：主席女士，我想請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告知本會，過去 3 年本

港空氣中對人體有害的輻射，例如核電的輻射量，有否上升的趨勢？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無法回答這質詢，因為大氣輻射與空氣污

染是兩回不同的事，我並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主席：黃議員，我亦同意局長的說法，問題已超越原來問題的範圍。本來我

以為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仍可作答，正如保安局局長備有詳盡的資料一樣。  

 

 

主席：楊孝華議員。  

 

 

MR HOWARD YOUNG: Madam President, I would like to follow up on the 
Secretary's answer to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s question on switching off 
engines.  In a previous incarnation not too long ago, the Secretary was 
explaining to Members that vehicles running their engines while stopping did not 
cause more pollution than vehicles which were moving.  Could the Government 
tell us whether or not it has assessed if switching off engines while vehicles are 
stationary will really have any material effect on Hong Kong's pollution, or that 
is merely a public relation exercise that is unlikely to produce any great result in 
the level of pollution?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Madam 
President, I think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is right.  Mechan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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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ing, a vehicle produces more emission while running on the road than 
staying at a place and idling its engine.  That is a pure mechanical product of 
combustion.  By the same token, if a vehicle is standing on a spot, it only affects 
pedestrians or people close to it before such people can be affected by the 
pollution from a tailpip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hourly running total, for 
example you take a stretch of road and, say, 200 vehicles run across it, compare 
with 10 vehicles staying on a certain spot idly, the vehicles actually running on 
the road or moving along produce more emission than the idling engines.  But 
having said that, if people have to be very close to an idling engine, for example 
outside schools or in enclosed areas such as bus stops, they would experience 
quite a large amount of nuisance or be affected by the vehicle emission 
concerned.  So, that is not purely a public relation exercise, that would certainly 
help to clean up or reduce the pollution in a very small and particular spot.  That 
would usually be on that score.  But if you are talking about the general 
pollution emission in the atmosphere of Hong Kong, then certainly vehicles 
running or moving along cause a bigger problem. 
 
 

主席：程介南議員。  

 

 

程介南議員：主席女士，有很多學者曾經指出，也正如剛才規劃環境地政局

局長的答覆內容一樣，現時處理空氣污染來源的工作，似乎側重於處理空氣

中的塵粒，即是這方面的工作為主；至於空氣污染是否也包括其他有毒的氣

體或不明氣體等非塵粒的物質，似乎剛才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在回答質詢時

是比較少提及這方面的措施的，請問可否請局長回答這方面的問題？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不錯，另外還有 4 類其他可能出現的情況，但

我們不稱之為空氣污染，而是可能有毒質的空氣成分。  

 

    第一類是石棉或石棉塵。有關控制石棉塵的條例已經在今年 6月生效並

實施，我們規定所有處理石棉的監管人、承建商、顧問公司，以及試驗室

等，必須進行登記，並要遵守條例內所有有關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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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類是苯，英文是 "benzene"。我們目前正在制定管制條例，並要就
如何實施和執行條例與有關行業商討。我們制定的條例將會規定所有售賣燃

油的地方例如加油站等，必須設有氣體回收的設備，以便控制和減少附近的

苯排放量。  

    至於第三類，很抱歉我要說化學學名，就是“過氯乙烯”，英文是

"perchloroethylene"。這種物質主要是乾洗行業使用化學物質時產生的。我
們現時正進行制定管制法例的工作，同時也須要與有關行業討論如何可以就

所使用的原料和整個商鋪的設計加以控制和減少“過氯乙烯”的積存和排

放。  

 

    最後，就是整體大氣中還有數十種不同的有毒物質，而環境保護署現

正展開工作，量度普通大氣附近的氣質，特別是要找出這些所謂有毒的空氣

成分。我們在收集足夠的資料後便可以就每一個成分來制定有關監管的條

例。  

 

 

增加建屋量所需的建築工人  

 

主席：第三項質詢，鄭耀棠議員。  

 

 

3. 鄭耀棠議員：主席，鑑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表示關注本港房屋問

題，並提及政府計劃在 10 年內令七成市民可以享有自置居所，建屋量預計

將會增加。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政府有否計劃培訓本地建築工人以應付預計增加的建屋量；若有，

詳情為何；  

 

(b) 除現有的補充勞工計劃外，政府有否其他輸入外地建築工人的計

劃；若有，如何確保該等計劃不會影響本地工人的優先就業機會；

及  

 

(c) 政府會否為應付預計的大量建屋需求而先行簽發輸入建築外勞的簽

證，然後才檢討補充勞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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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a) 為配合我們的政策目標，即為香港提供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口，以配
合蓬勃經濟的需求，政府主要是透過建造業訓練局、職業訓練局

（“職訓局”）和僱員再培訓局（“再培訓局”），為市民提供職

業培訓和再培訓，以應付預期增加的建屋量對本地建築工人的殷切

需求。  

 

 建造業訓練局預計在今年夏季將有 1 144 名學員修畢基本工藝訓練

課程，另有 424 名學員修畢建造業管工或技術員訓練課程。這兩項

都是為期 1 年的全日制課程。此外，截至 1997 年 7 月 10 日，共有

1 244 名學員參加建造業訓練局在 1996－ 97 學年開辦的全日制短期

課程，另有 15 756 人選讀部分時間制常規課程。  

 

 為了配合政府加建房屋的政策，建造業訓練局現正積極增加培訓名

額，以應付建造業相應增加的勞工需求。在 1997-98 學年，建造業

技工、操作員和技術員的培訓名額總數將會增加約 1 000 名。  

 

 展望未來，建造業訓練局計劃進一步擴展該局的訓練課程，以應付

建造業未來的需求。例如，修畢各項短期課程的學員人數，預計每

年平均增加 10%。連同修畢全日制課程的學員，建造業訓練局在未

來 5 年將可培訓超過 15 000 名建築工人。  

 

 至於職訓局，約有 323 名學員將於今年修畢建造業各項技工和技術

員訓練課程。至於與建造業有密切聯繫的機電行業，修畢有關課程

的學員則有 1 281 名。  

 

 為了應付建造業持續增加的人力需求，在 1997-98 年度，職訓局將

會為建造業和機電行業開辦多項課程，分別提供 380 個和 1 552 個

訓練名額。此外，職訓局亦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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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檢討高級文憑和文憑課程的課程計劃、內容及晉陞途徑；  

 

(ii) 考慮開辦結構工程文憑和證書課程；及  

 

(iii) 預期在 1998-99 年度開辦新的屋宇設備技術員基本課程和基

本技術課程，每年分別收取 16 名和 108 名學員。  

 

 

為配合最近公布的策略及組織檢討提出的多項建議，職訓局將會靈

活地增減訓練名額，以切合香港市場的需要。  

 

在 1996-97 年度，再培訓局為 332 名建造業學員提供再培訓。如按

工作類別劃分，其中 124 人修畢電力裝置工程助理訓練課程、 172

人修畢裝修課程，另有 36 人修畢地盤總務員課程。在今年年底

前，再培訓局將會提供 240 個再培訓名額，培訓助理機械工人和電

力裝置工程助理。由於再培訓局是以市場需求為主導，運作方式十

分靈活，因此，如發現建造業有任何需要，再培訓局可通過再培訓

機構，迅速提供額外的再培訓課程，以應付需求。  

 

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在檢討僱員再培訓計劃後，政府最近公布了

多項建議。有關建議使計劃更能切合本港經濟對再培訓的需要。這

些檢討結果，以及職訓局策略及組織檢討所得的結論，讓政府可在

協調的基礎上制訂策略，應付香港的人力訓練和再培訓需要。政府

會繼續與有關的訓練機構密切聯繫，確保提供具有效益和切合時宜

的訓練，滿足建築業的需要。  

 

(b) 除補充勞工計劃外，承建商只可根據新機場及有關工程特別輸入勞
工計劃，從外地輸入建築工人。特別輸入勞工計劃的目的，是容許

新機場和有關工程的承建商，在確實無法於工程指定期限內覓得本

地工人填補職位空缺時，可以輸入外勞，以便新機場及有關工程能

夠如期完成。換句話說，只有獲得新機場及有關工程合約的承建

商，才可根據這項計劃申請輸入勞工。  

 

 為確保本地工人獲得優先聘用，亦不會因輸入外勞以致失業，特別

輸入勞工計劃定有多項措施，包括規定外勞的工資不得少於擔任同

類職位的本地工人每月工資的中位數；僱主在申請輸入外勞前，必

須先在本地進行為期 4 周的招聘工作，以物色本地工人填補空缺；

外勞在留港的整段期間，只准直接受聘於標準僱傭合約內訂明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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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僱主；如須裁員，僱主應首先解僱外地勞工。根據特別輸入勞工

計劃，僱主凡因觸犯勞工法例而被定罪，或違反計劃的條件，都會

受到處罰，包括被撤回輸入勞工配額及／或日後申請配額不會獲得

批准。  

 

(c) 補充勞工計劃在輸入外勞方面，必須依照兩項主要的政策原則：就
是僱主必須優先聘用本地工人，填補勞工市場的職位空缺，以及僱

主如確實無法在本地覓得所需人手填補職位空缺，則可輸入外地工

人。由於補充勞工計劃的運作方式並非按行業編配配額，因此來自

任何行業的僱主，包括獲得建屋合約的建造商，都可提出申請。政

府按照個別情況考慮每宗申請。  

 

 截至本年 7 月 10 日，根據補充勞工計劃共有 3 310 名外地勞工獲准

來港工作。當中 1 020 名是建築工人，而在這些工人中， 486 個簽

證已在 6 月 30 日批出。根據補充勞工計劃獲准輸入外勞（包括建築

工人）的僱主，可在 3 個月內安排工人向入境事務處遞交簽證申

請。這些僱主亦可在有需要時，按照補充勞工計劃的程序申請輸入

勞工，包括建築工人。因此，在現階段沒有需要先行簽發輸入建築

外勞的簽證。  

 

 

主席：鄭耀棠議員。  

 

 

鄭耀棠議員：主席，政府在答覆本人的質詢時提到建造業訓練局、職業訓練

局和僱員再培訓局有計劃大量培訓建築工人，本人認為這是值得讚賞的。除

此以外，政府有否評估在預計增加建屋量的情況下，需要多少工人？政府有

否考慮當機場核心工程在 98 年上半年完成後，將會有三萬多名的工人，應

足以應付未來的建屋需求，因而無須輸入外地勞工呢？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教育統籌局在本年 3 月成立了一個內部工作小組，

成員包括房屋局和工務局代表、政府經濟顧問及有關政府部門人員。這個工

作小組主要負責就建造業未來 3 至 5 年內可能出現的人力需求進行特別研

究。研究的目的是評估日後建造業工人的供求情況，以期制訂適當的就業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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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培訓及其他措施。我們預算這項研究會在今年年底完成。屆時我們將會

有一個更明確的評估，知道未來數年建造業工人的供求是否平衡。若否的

話，須從哪些渠道或採取何種措施，以改善這不平衡情況。  

 

 

主席：陳鑑林議員。  

 

 

陳鑑林議員：主席，從剛才教育統籌局局長的答覆，似乎對未來建屋目標所

需的建築工人人數還未作過一項評估。不過，根據教育統籌局局長的答覆，

似乎未來的人力需求供應依然是重第一，人力培訓；其次就是外來輸入的

勞工。可是從他的答覆可見每年培訓出來的人力實在不多。請問教育統籌局

局長在評估有關需求時，會否同時評估建造業訓練局及其他培訓機構未來的

需求、課程或學員數字等？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該項評估是一項全面性的評估。當然，如果我們覺

得需要更多建造業工人，基本上也是從兩個途徑研究。一個途徑當然是職業

訓練或再培訓；另一途徑是在符合輸入外勞的政策，即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

業的情況下，考慮容許有需要的建造商輸入外勞。我們主要是基於這兩個途

徑作考慮。  

 

 

主席：李啟明議員。  

 

 

李啟明議員：主席，主要答覆 (b)部分提到建造商可根據新機場特別輸入勞
工計劃輸入勞工。據我所知，新機場核心工程就業中心會在 8 月結束，換而

言之，這新機場特別勞工輸入計劃將會失去監管，請問將來在輸入建造業工

人時有何機構取而代之？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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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對不起，我聽不清楚最後那句，請問李議員可否重

複一次？  

 

 

主席：李啟明議員。  

 

 

 

李啟明議員：主要答覆 (b)部分指出有新機場特別輸入勞工計劃，但新機場
工程已經完成，請問將來在輸入建造業工人時，除了補充勞工計劃外，會否

有一新的機構進行監管，或開設新的特別輸入勞工計劃？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首先，正如我在主要答覆中已提到，在現階段，若

有任何僱主，包括建造業僱主發覺他們有需要輸入外勞，可以根據補充勞工

計劃提出申請。只要符合要求，確保達到給本地工人優先就業機會這政策，

他們便可以獲得批准。我在主要答覆中也提供了一些數字，事實上，現時也

有相當數目的建築工人在補充勞工計劃下獲得批准來港工作。現時我們正在

檢討補充勞工計劃，特別是在哪方面可更能滿足我們所訂的兩項政策原則，

即本地工人能優先就業，以及容許僱主可以輸入外勞。  

 

 在現階段，我們還未有一個具體計劃，究竟是否須要成立一個新的特別

輸入外勞計劃，以針對建造業的需求。為何我們在現階段還未有一個計劃

呢？因為我們十分希望在進行全面檢討，包括檢討補充勞工計劃後，才決定

應該採取何種具體措施，以滿足任何不平衡之處，以及是否繼續推行現時的

補充勞工計劃，或設立適當計劃，以滿足建造業可能出現的不平衡地方。由

於我們在這方面未能獲得具體資料，所以我們不能在現階段揣測日後會否設

立一個特別為建造業而設的輸入外勞計劃。  

 

 

主席：李啟明議員。  

 

 

李啟明議員：我最擔心的是，新機場核心工程的特別輸入勞工計劃是不受其

他監管的，而新機場核心工程已完成，這是否表示特別輸入勞工計劃會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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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首先，我要澄清，新機場及有關工程特別輸入勞工計劃是

受到政府監管的，政府一定會加以監管，並不是不受監管的。該計劃也須符

合我們所訂的兩項政策原則，即必須經過程序，確保本地工人能優先就業，

以及確保在有需要時才輸入外勞。李議員提了這點兩次，所以我認為是有必

要澄清的。  

 

    第二，將來機場完成後，新機場特別輸入勞工計劃當然再無須存在，

所以這項計劃會終止。至於是否有需要為整體建造業設一項新計劃，主席，

我剛才也提過，這須要在我們稍後進行全面評估，包括檢討現行補充勞工計

劃後，才能作出決定。  

 

 

主席：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同意政府應進行評估，以及成立專責小組，為面對將

來建築業高峰期作出準備。不過，主席，這番說話我已聽過許多次。事實

上，現時的情況是顯而易見的，政府過去平均每年建屋二萬多，有些時候一

萬多，但現時我們的新政府說每年要興建八萬多，所以有需要大量增加人

手。可是，剛才教育統籌局局長說這項評估要在年底才能完成。政府昨天已

批出土地，接建築商已紛紛說要輸入外地勞工。如果按照政府現時的步

伐，我非常擔心會重蹈覆轍，就是興建機場的情形將會重演。那時候，香港

很多人希望趁那個黃金就業期，讓他們在香港經濟結構轉型期間，能轉投

到建築行業，但當時政府沒有這樣做，反而實行輸入外地勞工政策，後來證

明輸入的外地勞工全都是廉價工人。政府現時說評估、評估，但情況是顯而

易見的，每年的興建量由兩萬多增加至八萬多，如何有足夠人手呢？政府應

未雨綢繆。如果按照計劃，加 10%，以及在 5 年內要訓練 15 000 人 ...... 

 

 

主席：陳議員，請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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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主席，我就是不相信政府所說。我認為政府的最大動機並不是

兩個政策原則。主席，他說一個是讓本地工人有優先就業機會，另一個是輸

入外地勞工，但按照他剛才所說，我覺得他只是為輸入外地勞工作出準備。

剛才李啟明議員提到現時有整套機制，請問教育統籌局局長是否會實行現時

的整套機制，包括新機場就業中心及 2 000 個名額的補充勞工計劃？我希望

在評估後不要改動任何事情，我非常擔心政府會作出改動。主席，我只是提

出一項這麼簡單的質詢。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的主要答覆 (a)部分這麼長，就是正正希望讓議
員知道，政府未來在培訓和再培訓方面會做許多準備工作。這也是我們應付

未來需求的一項重要措施。關於輸入勞工方面，我在主要答覆中也提到，如

果現時有僱主，包括建造業僱主認為有需要輸入外勞，他們可以根據補充勞

工計劃申請。我們設有足夠機制，確保本地工人能優先就業。我也想順帶一

提，我所說的足夠機制是，由勞方、資方及政府三方組成的勞工顧問委員會

進行監管。我也提到，第一，我們有培訓計劃，第二，我們有輸入外勞機

制，但在未進行評估前，我們當然不應這麼快就決定是否有需要設立一個額

外的輸入外勞計劃。主席，我認為我已作出了詳盡的答覆。  

 

 

主席：譚耀宗議員。  

 

 

譚耀宗議員：主席，請問教育統籌局局長，建造業訓練局在招生方面有否遇

到困難？在訓練後真正投身建築行業的學員比例為何？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建造業訓練局在招生方面近年有上升趨勢，但我手

邊並沒有具體數字。至於畢業學員的就業情況，據我們了解是 100%。換而

言之，只要學員修畢建造業訓練局的課程，是完全不愁找不到工作的。我很

樂意日後在人力事務委員會上提供具體的資料和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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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不太相信政府沒有作出評估。剛才教育統籌局局長給

我的感覺好像是政府現時遇到問題才成立小組檢討，之後才知道如何解決問

題。特區政府已經成立，雖然是“舊人事”，但可否有“新作風”呢？我希

望不要再走回以前的循環，應盡快提出一些解決方法。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確實不十分明白這項質詢的焦點。是否“舊人

事”可有“新作風”呢？這當然是可以的。可是我的主要答覆也提到，事實

上我們正在做很多事情。當然，教育統籌司在 3 月成立的小組，教育統籌局

局長是否須改變呢？我認為未必，因為我們的工作還未完成。我想再次強

調，我們希望進行一項全面檢討，以評估未來 3 年、 5 年的人力需求。目

前，我們一方面增加再培訓的名額，另一方面又實行補充勞工計劃，確保任

何人如有需要輸入外地勞工，可向我們提出申請。因此，無論在短期或長期

方面，我們也已經有相應的措施。  

 

 

PRESIDENT: Mrs Elsie TU. 
 
 

MRS ELSIE TU: Madam President,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whether all those who have applied to enter the 
courses have been accepted and what is being done to encourage more people to 
apply for these courses? 
 
 
PRESIDENT: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Madam President, on 
the first part of the question, if you would allow me, I would prefer to provide the 
answer in writing because it involves certain detailed information which I do not 
have at hand without checki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raining Authority 
(CITA). 
 
 On the second question, I think it has always been the policy of CITA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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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rage as many people to be trained as construction workers as possible, but 
it is also a fact, according to CITA, that there has not been a lot of enthusiasm for 
the younger members of our community to jo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s 
compared with say, 10 or 20 years ago, because apart from requiring certain 
specific skills, it also requires quite a lot of physical work which has deterred a 
number of applicants.  But again, as I said, Madam President, I would be happy 
to take this matter up with CITA and provide the Honourable Member with 
information perhaps at the next manpower panel meeting if you do decide to set 
one up in due course. (Annex I) 
 
主席：何世柱議員。  

 

 

何世柱議員：主席，鑑於以往的經驗，即使政府容許輸入勞工，也要經過很

長時間才能成事。現時的問題是，將來的建屋計劃大量增加，大有可能除了

訓練建築工人及讓本地工人就業外，還一定要輸入外地勞工。如果我們現時

不盡快作出決定，我恐怕真的要輸入勞工時，將需要很長時間。請問教育統

籌局局長會否盡快作出考慮，除了實行現有的補充勞工計劃外，會否好像新

機場一樣設立一些新的輸入外地勞工計劃？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希望主要作出兩點回應。第一，我剛才提到會檢

討補充勞工計劃，其中一個檢討範圍是回應一些僱主的意見，他們指現時的

招聘時間會否過長，因為在現時的補充勞工計劃下，招聘需時 8 個星期，但

新機場核心工程輸入勞工計劃則只需時 4 個星期。  

 

    第二，我們不會排除考慮將來會採取甚麼適當措施，以應付我們所見

的建造業將會面對的越來越大的勞工需求。不過，我認為現時不適宜決定一

定要設立一個特別為建造業而設的輸入外勞計劃，因為我希望各位最少會給

我們多些時間，作出全盤考慮和檢討。  

 

 

主席：田北俊議員。  

 

 

田北俊議員：現時建造業工人只得大約 6 至 7 萬，政府昨天宣布的那項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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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是沒有可能在這數年內完成的。政府說有補充勞工計劃，但眾所周知，

在過去兩年來所有行業才輸入 2 000 名，如要多輸入萬多名工人，天曉得要

何時才能成事。現時，新機場的興建工程已近尾聲，還有數千名工人在港，

他們全都是熟練工人，十分熟習香港的環境。請問政府會否考慮先將那數千

名工人批給香港建造業，然後政府才慢慢研究其他方案？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的輸入外勞計劃要符合兩項政策原則。如果田

議員能將剛才那項建議較具體地提交給政府，特別是如何能符合我們的兩項

政策原則，我們將會很樂意考慮。  

 

 

主席：我很高興，剛才準備提問的議員現不打算提問，因此我們可進行第四

項質詢。  

 

 

安老院資助計劃  

 

主席：最後一項要求口頭答覆的質詢。陳榮燦議員。  

 

 

4. 陳榮燦議員：自 1995年 6月起，政府推行經濟資助計劃，協助自負盈虧

的安老院或私營安老院進行改善工程，以符合《安老院條例》的規定，使這

類安老院得以繼續經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自《安老院條例》實施以來，有多少間自負盈虧的安老院及私營安

老院獲發牌照或豁免證明書；這些安老院佔全港安老院的比率為

何；  
 
(b) 在上述資助計劃下申請資助的安老院為數多少；有否任何申請遭受

拒絕；若有，原因為何；及  
 
(c) 有否安老院因需時另覓處所繼續經營，以致其豁免證明書的續期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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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獲得批准；若有，該等續期申請及獲准續期的個案分別有多少

宗，及獲准續期的最長期限為何？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a) 自《安老院條例》於 1996 年 6 月 1 日全面實施以來，截至今年 6

月底，全港共有 444 間自負盈虧及私營安老院獲發牌照或豁免證明

書，其中獲發牌照者有 19間，獲發豁免證明書共有 425間，這些自

負盈虧及私營安老院約佔全港安老院數目的 80%。若以宿位計算，

則佔 60%。  

 

(b) 截至 1997年 6月底，共有 138間安老院申請經濟資助計劃。有一間

安老院於《安老院條例》實施以後才開始在現址經營，以致不符合

經濟資助計劃的申請資格，因此其申請已遭拒絕。有 21 間安老院

由於種種原因，例如決定自資進行改善工程或決定搬遷等，已自願

取消申請。獲批准的有 26 宗，其餘申請尚在審批中。  

 

(c) 社會福利署在審批豁免證明書的續期申請時，不會純粹因安老院須
要時間另覓地方，而將豁免證明書有效期延長。故此，社會福利署

並沒有這類申請的統計數字。  

 

 

主席：陳榮燦議員。  

 

 

陳榮燦議員：主席，生福利局局長在答覆我的質詢 (b)部分時指出，截至
1997 年 6 月底，共有 138 間安老院申請經濟資助計劃。請問經濟資助計劃的

總支出為何，而通過這項資助計劃進行改善工程的安老院所提供予政府購買

的宿位（“買位”）共有多少？此外，對於受安老院結束營業影響的老人家，

政府有甚麼機制幫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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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這項質詢可分為 3 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關於經濟資助計劃的支出的，而直至目前為止，當局共支

出了 200 萬元。  

 

 

    第二部分的問題是關於有沒有因為這項資助計劃令安老院可以改善其

院舍，而導致政府可以增加“買位”的數目。我們的“買位”準則並非與資

助計劃有直接聯系，所以不可以相提並論。“買位“的準則也要視乎有關安

老院的經營情況、服務水平、人手、服務質素，以及護理人員的質素等。  

 

    第三部分是關於安老院須要結束時受影響的老人家的住宿安排。根據

我們的紀錄，很多安老院都會因為經營理由或經濟理由而結束或搬遷，在這

方面，並沒有老人因上述情況而出現困難。如有困難時，社會福利署也會安

排他們轉往另一間安老院住宿。  

 

 

主席：許賢發議員。  

 

 

許賢發議員：主席，請問生福利局局長，政府是否有計劃解決現時大部分

私營安老院不合乎規格的問題，並且訂出時間表，最終可以向全部私營安老

院發出牌照，取締現時的豁免證明？如果沒有，原因為何？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豁免證明書計劃是因應現時有很多私營安老院未能

符合發牌標準而實施的。當局希望有關安老院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並通過

這項資助計劃，可以逐漸將其標準提高，以符合發牌的規則。可是，有一部

分的安老院仍需要時間安裝防火設施和屋宇安全的設施，以及進行其他有關

樓宇方面的改建，其中有很多違例改建須要修改，而這是需要時間的。我們

沒有訂下硬性的時間，但我也十分希望所有我們認為不是太好的私營安老

院，可以盡快將其水準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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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鄧兆棠議員。  

 

 

鄧兆棠議員：主席女士，政府於答覆的 (c)段中指出當局在審批豁免證明書
的申請時，不會因為安老院需要另覓地方而將有效期延長。請問獲政府批准

的豁免證明書申請中，以甚麼原因居多？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獲批豁免證明書的申請，主要是因為須要進行改建

工程，或是因為已有違例改建而須要再進行一些工程。此外，也有大部分是

因為其防火系統或走火通路須要進行工程，這些情況主要出現於私營安老

院。  

 

 

主席：陳鑑林議員。  

 

 

陳鑑林議員：主席，據我所知，目前輪候私營安老院床位的時間往往需要 2

至 3 年。政府可否告知我們，目前床位不足的數字是多少？當局會否以鼓勵

的方式使更多私營安老院投入服務？此外，政府於 4 月底 5 月初的時候曾對

我們透露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的宿舍準備出租作為安老院的安排，請問現時

進展如何？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這項質詢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是有關輪候的時

間。私營安老院並沒有輪候時間，因為這些安老院純粹是商業經營，所以完

全沒有輪候時間，只有政府資助的安老院才會有輪候時間，而不同的輪候時

間是因應有關老人家希望入住位於甚麼地區或哪一類型的安老院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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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有關鼓勵私營安老院增加設施。我們的確有計劃於其他地方鼓勵

更多私人機構經營私營安老院；至於威爾斯親王醫院以前的宿舍，我們也認

為是一個適合的地方，現時正在進行初步的招標工作。  

 

 

PRESIDENT: Mrs Elsie TU. 
 
 
 
MRS ELSIE TU: Madam President, having heard of one of such homes has to 
close down, I am sure there were others.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Secretary 
whether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has done any follow up work as to find 
out what has happened to the residents who did not want to move out but were 
forced to.  If they have not done any follow-up work, could they do so?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我剛才於答覆中提及有一間安老院被拒，那是指其

經濟資助計劃的申請被拒，並非要其結束營業。  

 

 

主席：譚耀宗議員。  

 

 

譚耀宗議員：主席，由於政府資助的安老院的床位極之不足，因而私營安老

院在提供服務方面承擔了很重要的角色。現時約有八成的私營安老院未能符

合發牌條件，而這些私營安老院的經營者也認為政府對他們的要求過分嚴

苛，以致他們的成本大增仍無法符合政府的要求。請問政府會否就這方面檢

討有關的政策？因為我們的社會實在有這方面的需求，希望當局能令私營安

老院可以繼續提供服務，並且可提升其本身的服務質素。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7 月 16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July 1997 
 

40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我們在接觸私營安老院的時候也聽了很多關於他們

所面對的問題。其中一個是合適的樓宇不多，而很多人在選擇地區的時候也

有很嚴格的要求，因為市區內適合的樓宇並不多。  

 

 他們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有關人手的問題。他們說其經營成本的最大問

題是工資高，因為若工資太低的話便聘用不到人手。此外，他們也向我反

映，他們十分希望盡量增加補充勞工計劃方面的輸入勞工。  

 

 上述多方面的問題，我們將會詳細研究他們所提出的建議。  

 

主席：許賢發議員。  

 

 

許賢發議員：主席，剛才生福利局局長答覆我有關取締現時的豁免證明的

質詢時提及當局並沒有一個時間表。可是，局長也曾告知我們，這個豁免證

明無非是要解決現時大部分私營安老院不合規格的問題。不過，我也想提

出，當局在主要答覆中曾經提及政府於 1996 年 6 月 1 日已經全面實施《安老

院條例》的規定。請問局長，若是定下一個時間表，是否可以一方面使私人

安老院感到有緊迫性，而盡早達到有關規格；另一方面亦可督促政府有關人

士能夠更緊密跟進有關工作？  

 

 

主席：生福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若是定下一個硬性的時間表，我恐怕未必可以達到

我們要提高私營安老院質素的目標。不過，我也同意許賢發議員的意見，希

望可以盡快增加私營安老院和政府之間的合作，盡量提高他們的水平。在這

方面，這個資助計劃正是一個好方法，當局也很歡迎所有私營安老院提出申

請，而我們已逐漸接到很多的申請。我們這項計劃的基金有 5,000 萬元，現

在還有大量金額，可以接受更多申請。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特區成立酒會的嘉賓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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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朱幼麟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酒會的嘉賓名單是由哪個政府

部門負責編訂；及  

 

(b) 是否所有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前最後一屆三級議會的成員均在被
邀之列；若否，當局根據甚麼準則決定被邀請嘉賓的名單？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a)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酒會的嘉賓名單是由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辦公室訂定。  

 

(b) 由於該酒會在特別行政區成立後行，因此，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辦公室對三級議會成員的邀請，是以特區成立後的臨時三級議會的

成員名單為基礎。所有臨時三級議會的成員均獲邀請。至於其他人

士，包括特區成立前各屆三級議會的成員，則按其他公職等而決定

是否邀請。  

 

 

新界西北區交通  

 

6. 何鍾泰議員：最近的暴雨，令新界西北區的交通再次癱瘓。估計新界西

北人口會在 2011年增至 143萬，屆時該區交通問題更為嚴重。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a) 在三號幹、西鐵與屯門公路擴工程未完成前，政府會否採取任
何過渡安排，以紓緩現時新界西北區的交通擠塞情況，例如加強警

方在公路上巡邏及加強檢控，確保駕駛人士遵守交通規則，並減少

交通意外所導致的阻塞；及縮短處理交通意外善後工作所需的時

間，從而減低對交通的影響；及  
 
(b) 有關部門有何措施確保新界西北的公路斜坡急切維修保養工程可以

盡早完成，以防止因山泥傾瀉引致交通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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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主席，在 1998 年年中三號幹（郊野公園段）通車之前，當局

會實施以下措施，以紓緩新界西北部的交通擠塞情況：  

 

(i) 屯門公路  (往九龍方向）近汀九一段 1公里長的上斜慢會在 1997

年 10 月竣工和通車，屆時道路容車量會有增加，使慢駛車輛導致

的擠塞情況得以減少。  

 

(ii) 除了屯門區現有的 3 個交通事故顯示標誌外，當局會在 1997 年 10

月，在元朗和葵青區增設 7 個新標誌。當屯門公路發生嚴重事故

而導致交通受阻時，顯示標誌將有助通知駕車人士，以便他們及

早作出決定，選擇其他路前往目的地。  

 

(iii) 汀九橋和有關的接駁支路會在 1998 年年初局部通車。汀九橋會在

汀九把青衣島與屯門公路連接起來。如果汀九與荃灣之間一段屯

門公路的交通受阻，新的道路或橋樑系統可提供替代路，經長

青隧道、藍巴勒海峽橋、葵涌高架道路和西九龍快速公路，把屯

門公路與西九龍連接起來。  

 

(iv) 為了保持屯門公路交通暢順，警方一向優先調動資源，安排人手
經常巡邏和採取執法行動，以確保駕車人士遵守《道路交通條

例》，特別是遵守車速限制，安全駕駛。過去 3 年，新界區警方交

通部的人手增加了 20%，警方的行動因而更為迅速。  

 

(v) 如果發生意外或其他事故，使交通受阻甚至須要封路，警方的拖

車隊可拖走肇事車輛和清理路面，使交通盡快恢復正常。此外，

警方並與私人營辦商訂立合約，為屯門公路提供有關服務，使路

面盡快恢復正常。  

 

(vi) 遇有緊急情況，例如路旁斜坡發生山泥傾瀉時，路政署會動員緊
急維修隊清理路面，盡量開放道路行車，同時，該署也會聯同土

力工程處的土力工程師到出事的斜坡視察，以確定是否須要進行

緊急修葺和鞏固工程。如果山泥傾瀉在主要幹發生，有關工程

會即時全日 24 小時進行。有關方面每天都會監察緊急修葺工程的

進度，以確保工程早日完成，道路可以盡快重開。  

 

 

 本年 7 月 3 日屯門公路封閉事件的始末如下： 7 月 2 日晚上本港持續下

大雨，使屯門公路對上的部分引水道淤塞，以致大量雨水沿天然的溪澗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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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到屯門公路，行車道的路面因而受損並出現深坑和散布碎石。當局在

7 月 3 日凌晨緊急清理瓦礫，並即時修葺路面。  

 

 路政署已加強視察和清理屯門公路沿路的渠道，以防水浸。一向以來，

該署每天都會視察道路渠道；如有需要，並會安排緊急清理工作。鑑於 7 月

2 日和 3 日發生的事件頗為嚴重，路政署正加緊研究可採取哪些適當的措

施，防止事件重演。  

 

 

 

 至於屯門公路沿路的斜坡，路政署已在 1994 年委聘顧問，對全港（包括

屯門公路）的路旁斜坡進行工程師維修檢查。根據研究所得結果，屯門公路

沿路無一路段的路旁斜坡被列為存在很高的山泥傾瀉風險。除 1995年 8月與

屯門公路改善工程有關的墮石事件外，屯門公路近年沒有發生過嚴重的山泥

傾瀉。  

 

 儘管這樣，路政署按照土力工程處所訂的準則，對所有由該署負責維修

的路旁斜坡，每年最少進行一次例行檢查，以確定斜坡是否有問題。過去幾

年，主要幹的例行檢查次數已增至每年兩次。為確保有問題的斜坡得以迅

速修妥，路政署會即時向承建商發出施工通知，其進行所需工程；這些工

程大部分在 2 至 4 星期內便可完成。本年 1 月至 6 月期間，路政署共發出

了 1 600 份施工通知，在整個新界區進行各項路旁斜坡維修和改善工程，工

程費用共 6,300 萬元。主要幹（例如屯門公路、青山公路、荃錦公路等）

的路旁斜坡已優先獲得處理。  

 

 每 5年進行一次的工程師維修檢查第二期已在 1997年 3月展開。檢查的

路旁斜坡約有 1 300 個，預計這項工作會在 1998 年 9 月完成。  

 

 當局已在 1996年 9月展開另一項顧問研究，探討地下管道對填土坡和擋

土牆安全程度的影響，而安裝閉路電視以查察管道情況的工程則會在幾個月

內展開，預計在 1998 年年底完成。此外，當局現正研究地下管道對削坡的

影響，而顧問研究則訂於 1997 年年底展開。  

 

 

補充勞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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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啟明議員：據悉，入境事務處根據補充勞工計劃已發出超過 2 000 個

簽證。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與上述已發出的簽證有關的行業與工種分類為何；及  
 
(b) 是否已對該計劃進行檢討；若然，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a) 截至 1997 年 6 月 30 日，根據補充勞工計劃為外地工人批出的簽證

共有 2 009 個。現把這些批出的簽證按行業和職位分類，分別在附

件 A 和 B 列載。  

 

(b) 補充勞工計劃在 1996 年 2 月開始推行，政府當時承諾在批出 2 000

個簽證後便會檢討計劃。批出的簽證已達到這個數目，我們亦已展

開檢討工作。這是全面的檢討，旨在評估補充勞工計劃是否達到下

列兩個主要政策目標，即：  

 

(a) 僱主必須優先聘用本地工人，填補勞工巿場的職位空缺；及  
 
(b) 如僱主確實無法在本地覓得所需人手填補職位空缺，則可輸

入外地工人。  
 

檢討範圍涵蓋補充勞工計劃的各個運作層面，包括申請程序、資格

準則、審批機制，以及聘用外地工人的條件和規定。  

 

 

附件 A 
補充勞工計劃  

 

按行業分類的獲批簽證數目  

（截至 1997 年 6 月 30 日）  

 
行業  批准的簽證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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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修理業   5 

飲食業   115 

製衣業   134 

建築業（地盤）   486 

電機業   3 

電子業   13 

傢俬業   11 

珠寶業   2 

金屬品製造業   206 

塑膠業   2 

印刷業   19 

船舶修建業   12 

紡織業   46 

旅遊業   1 

貨運業   46 

批發零售及進出口貿易   194 

其他
＊   714 

  

總計   2 009 

 

（＊其他：包括農場、護老院、保安業等）  

 

 

附件 B 
 

補充勞工計劃  
按職位劃分的入境簽證批准數目  
（截至 1997 年 6 月 30 日）  

 
職位  入境簽證批准數目  

  

飛機維修技工   77 

校整／測試工   1 

建築繪圖員   3 

客務助理主任   1 

麵包製造工人   2 

麵包師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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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包師傅／糕餅師傅   9 

酒吧主管   5 

燒烤師傅   13 

調酒員／冷飲櫃領班   14 

豆腐／黃豆加工工人   29 

芽菜製造／加工工人   4 

砌磚技工   1 

樓面部領班   16 

護老院服務員   117 

混凝土模板木工   33 

中文植字機操作員   4 

索償主任   2 

中式古典瓦面安裝技師   8 

中式古典石雕刻技師   5 

清潔管工   1 

清潔監督   1 

清潔工人   5 

製衣機械技工   1 

採購聯絡主任   1 

配色員   4 

調色技工   2 

分色機操作員   2 

電腦製版員   2 

建築機械技工   8 

連續染色機責任工   11 

廚師   15 

高級生蠔烹調廚師   1 

起重機操作員   4 

調度／裝載策劃管理員   2 

金屬壓鑄機操作工   1 

啤盒工   2 

點心師傅   6 

打潮州肉丸師傅   3 

點心師傅（魚丸）   2 

煎炸工   2 

商品陳列主任   3 

潛水員   1 

雙面記操作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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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井工／鑽孔工   74 

電阻焊接工   3 

電焊氣焊工   36 

馬達技工   3 

電器用具維修技工   4 

電機工程技術員   1 

電器技術員   1 

電機技工（廠房）   1 

電機技工（躉船）   1 

電器技工   17 

電器技工（建築商所僱用）   10 

電鍍及金屬塗層工   11 

電鍍品質管制員   1 

工程繪圖員   2 

英文電腦排字員   1 

修布工   9 

農場工人   3 

鑄件整理工   8 

漁場監督   2 

漁場工人   2 

管工（隧道）   1 

管工（承建商所僱用）   10 

管工／領工   1 

鏟車操作員   24 

傢俬製造機械操作工   1 

傢俬包裝工   2 

園藝技工   15 

普通中菜廚師   2 

平車車工   83 

玻璃工   1 

灌漿機操作工   6 

洗頭員   20 

挑縫工   19 

手袋製造／製辦技工   1 

旅遊接待員   1 

壓注模塑機工   1 

工具製造／修理工   1 

針織機械技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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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補工   15 

針織技術員   2 

雜工   17 

激光技術工程師   1 

皮革技工   1 

皮革打磨工   1 

平水員   66 

平水幫工   3 

平水助理   12 

機器操作工   83 

機器操作工（製造粉麵）   3 

機器操作工（塑膠）   2 

磨米機操作工   3 

配米機操作工   4 

機床工   10 

保養部主任   4 

搬運設備操作工   5 

機工助理   28 

機械工程技術員   14 

機械打磨裝配技工   4 

機械維修工   6 

商品／採購主任   40 

商品／採購主任（中藥）   2 

商品／採購主任（建築材料）   1 

金屬傢俬製造工   5 

金屬棚架技工   10 

金屬技工   2 

打石技工   5 

製模技工   2 

音樂教師   1 

二廚   7 

三廚   11 

噴漆工   15 

油漆工   2 

傢俬髹漆／裝飾技工   5 

傳菜部部長   6 

幫上什   2 

扎作技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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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餅師傅   3 

織物設計技術員   2 

豬場工人   226 

機械設備操作工   13 

機械技工   3 

磨光工   3 

鏟屎員   3 

雞隻飼養員   1 

孵化技術員   1 

管道裝嵌工   1 

管道裝嵌機操作工   1 

壓力機操作工   2 

印刷估價員   1 

活版機印刷技工   2 

生產程序協調員   1 

生產工程技術員   1 

生產部監督   1 

生產技術員／領班   2 

生產部值班技術員   8 

程序編製員   2 

工程助理   29 

四色稿打稿員   2 

公關主任   4 

木偶操縱表演員   1 

品質保證技術員   2 

品質控制員   2 

品質控制操作工   3 

品質控制技術員   2 

品質控制管理員   6 

鏡片品質控制員   1 

品質檢查員   14 

無電技工   3 

修理工   3 

電子修理技工   5 

捲閘製造工   5 

轆壓床技工   18 

售貨員   1 

營業主任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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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主任 (海產 )  2 

樣辦製造技工   4 

煉漂機責任工   9 

絲網印刷技工   2 

保安員   189 

仿古建築石雕刻高級技工   1 

仿古建築木作高級技師   23 

值班操作員   1 

聲探操作員   4 

特種衣車車工   1 

蒸籠工   2  

貨倉主管   2 

配石工   1 

貨倉主任   11 

建築鋼架技工   20 

茶葉質量調配操作工   3 

乾紗工   2 

上落紗工   5 

仿古建築木作技師   55 

工具及工模製造工   1 

火牛設計技術員   2 

隧道鑽機操作工   5 

打字員   1 

輪胎修補技師   1 

蔬菜廚師   11 

車身修理工   7 

汽車電工   7 

汽車機械工   3 

汽車噴漆工   3 

車胎修補工   2 

車內裝飾工   1 

廢料收集員   2 

廢紙打包工   3 

廢紙機器操作工   6 

蠟樣工   2 

焊接工   5 

木傢俬雕刻工   3 

木傢俬製造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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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鍊製造工   3 

  

總計   2 027* 

 
＊註：在 2 027 個已批准的入境簽證中， 2 009 個是發給根據補充勞工計劃獲

准輸入的外勞；其中 18 人在合約完成前已離港，因而須另發簽證。  

 

 

 

 

 

樓宇按揭貸款附加火險條件  

 

8. 羅祥國議員：據悉，現時各銀行在提供樓宇按揭貸款時，都附加條件要

求客戶購買一份保額與按揭貸款額相若的火險，並以提供按揭的銀行為受益

人，以保障銀行的利益。由於樓宇建築成本平均不會超過樓價 20%，銀行要

求客戶購買該類火險，實已大大超過實際需要。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本港各主要銀行（包括中國銀行、匯豐銀行、恒生銀行、東亞銀
行、美國銀行、第一太平銀行等）在提供住宅樓宇按揭貸款方面，

附加上述條件的具體內容為何；  

 

(b) 政府對該等銀行附加上述條件有否任何監管政策；若有，詳情為
何；  

 

(c) 1992 至 1996 年間，市民每年為住宅樓宇購買火險而支付的保險費

總額分別為何，以及同期的相關賠償額又有多少；及  

 
(d) 政府會否要求該等銀行檢討上述附加條件；若然，詳情為何；若

否，原因為何？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  

 

(a) 我們知道，所有主要銀行都要求按揭人為所按樓宇購買火險作為擔
保，目的是保障銀行不致受這類貸款的信貸風險影響。現時一般都

以貸款額作為保額，有個別銀行則容許客戶以修復工程費用作為保

額。在後一種情況中，客戶須支付釐定修復工程費用的估價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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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贊成銀行要求客戶為所按樓宇購買
火險作為樓宇按揭貸款的審慎借貸準則之一。金管局無意規定保額

的計算方法，但認為應該讓客戶在這方面有選擇（見下文 (d)段）。  

 

(c) 根據《保險公司條例》，認可保險公司須向保險業監督呈交保費統
計資料，而有關火險的保費統計資料歸入“財產損壞”的類別。這

個類別包括各類財產，不論是否房地產，也不論損壞是否因火災或

其他嚴重危險（例如風暴或盜竊）所造成。因此，有關當局沒有特

別就火險保費而另外顯示的統計數字。  

 

 

(d) 有關要求客戶就所按樓宇購買火險的做法，在最近由香港銀行公會
和存款公司公會發出的銀行營運守則（“該守則”）中有所規定。

根據該守則，所承保的數額和風險性質必須合理，且須是有關機構

與其根據貸款額抑或修復工程費用來釐定保額。該守則已由 1997

年 7月 14日起生效。香港銀行公會和存款公司公會的會員均應遵守

該守則，而金管局會在其日常監管工作中，監察這些會員有否遵

守。  
 

 

屯門公路山泥傾瀉  

 

9. 陳婉嫻議員：最近連場大雨令本港不少地方發生山泥傾瀉，屯門公路部

分路面亦因山泥傾瀉而需要暫時封閉，並造成交通大擠塞。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a) 會否檢討是次封閉屯門公路部分路面後疏導交通的安排是否足夠；  
 
(b) 有否就屯門公路一旦發生山泥傾瀉時所造成的影響進行評估；若

有，具體評估如何，及屯門公路哪些地段被評為山泥傾瀉高風險

區；及  
 
(c) 有否採取措施防止屯門公路每逢在大雨時出現大塞車的情況？  
 

 

運輸局局長答：主席，由於連場大雨，令本年 7 月 2 日晚上屯門公路汀九和

油柑頭段對上的引水道淤塞，以致大量雨水沿天然的溪澗湧下，流到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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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使行車道的路面受損並出現深坑和散布碎石。當局隨後封閉該段路

面，並緊急清理瓦礫和即時搶修路面。至翌日清晨 5時 30分，往屯門方向的

行車道重開行車。到上午 7時 45分，往九龍方向行車道的其中一條行車也

重開；至下午 3 時 30 分，餘下兩條行車也可再供行車。  

 

    運輸署獲悉須封閉屯門公路部分路段後，在本月 3 日凌晨 1 時，便即時

召喚緊急運輸協調中心執行任務，並採取以下各項緊急公共交通措施：  

 

(a) 渡輪服務  

 

(1) 往返中環與屯門之間的渡輪班次，由每 7 分鐘一班增至每 5

分鐘一班。往返中環與青龍頭之間的渡輪服務也加強，首

班渡輪開出的時間，由上午 7 時提早至 6 時 45 分。  

(2) 荃灣與屯門之間設有特別渡輪班務，由上午 7 時至下午 8 時

期間，每隔 15 分鐘便有一班渡輪開出。  

 

(b) 巴士服務  

 

(1) 在上午 7 時 45 分，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行車道的其中一條

行車重開之前，所有行駛屯門與市區之間的巴士須改經

吐露港公路。  

 

(2) 由上午 6 時 30 分至下午 8 時，屯門市中心與上水九廣鐵路

火車站之間，每 20 分鐘開出一班特別巴士。  

 

(3) 由上午 7 時至下午 8 時，荃灣碼頭與荃灣地下鐵路車站之

間，每 10 分鐘開出一班特別巴士。  

 

(4) 上午 7 時 45 分，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行車道的其中一條行

車重開，並劃為巴士專用，方便巴士行駛。  

 

(c) 小巴  

 

 由於當局同時封閉青山公路近汀九的一段路，小巴因此須改道屯門

公路。深井與汀九之間設有特別穿梭巴士服務。  

 

(d) 九廣鐵路／地下鐵路／輕便鐵路加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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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廣鐵路、地下鐵路和輕便鐵路也提供加班服務。在早上繁忙時

間，九廣鐵路的列車服務由平時的 39 班增至 48 班。輕便鐵路又在

原有的列車加裝車廂，令載客量增加 20%。  

 

    運輸署已檢討上述各項緊急交通措施。考慮到路面情況和可供使用的

巴士數目，運輸署認為渡輪加班服務對接載乘客由屯門前往市區十分有效。

在上午 9 時 30 分前的一段繁忙時間，渡輪共開出 66 班，載客量為 14 000

人次。平日則只開出 32 班，載客量為 2 000 人次。當日，渡輪共載客 31 000

人次，而每個正常工作日的平均載客量則為 6 500 人次。  

 

 

 

 

    運輸署的檢討結果是，如日後發生類似事故，當局可從下列幾方面改

善交通措施：  

 

(a) 應增加屯門渡輪碼頭的停泊設施。雖然在這次事件中有渡輪可以調
動，但上落乘客量卻受到渡輪泊位數目所限。屯門現有 4 個停泊

處。運輸署正研究可否在現有渡輪碼頭附近闢設後備臨時停泊設

施，藉此增加上落乘客量，利用渡輪從屯門接載更多乘客。  

 
(b) 增加停泊設施後，如有需要，還可考慮提供前往東涌的特別渡輪服

務。屆時，乘客可在東涌繼續行程，經北大嶼山快速公路／青嶼幹

或稍後通車的機場鐵路，前往市區。  

 

(c) 在當日上午 7時 45分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的其中一條行車重開之

前，由屯門開往市區的特快巴士須改行吐露港公路，但特快巴士一

樣受吐露港公路交通擠塞所影響。運輸署會進行檢討，把這項措施

與把乘客載往火車站轉車的措施作一比較，找出適當的做法。  

 

(d) 屯門與中環之間的渡輪服務由上午 6時 30分才開始。其實，這項服

務可提前至上午 6 時。  
 

     自本年雨季開始以來，路政署已加強措施，每天都視察屯門公路的渠
道，以防水浸；如有需要，並會安排緊急清理渠道工作。鑑於 7 月 3 日的事

件頗為嚴重，該署正加緊研究採取哪些適當的措施，防止事件重演。  
 
    至於屯門公路沿路的斜坡，根據 1994 年由顧問進行的工程維修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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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檢查”）結果，屯門公路沒有任何路段的路旁斜坡被列為存在很

高的山泥傾瀉風險。除 1995年 8月的墮石事件外，屯門公路近年沒有發生過

嚴重的山泥傾寫。路旁斜坡工程師檢查第二期已在本年 3 月展開，預計 1998

年 9 月便會完成。除了每 5 年一次的工程師檢查外，路政署對所有路旁斜

坡，還會每年最少進行例行檢查一次。過去幾年，主要幹的例行檢查次數

已增至每年兩次。如發現斜坡有問題，路政署會即時向承建商發出施工通

知，以進行修葺；這些工程大多在 2 至 4 個星期內便可完成。路政署已優先

處理主要幹（包括屯門公路）的路旁斜坡。  

 

    三號幹（郊野公園段）在 1998 年年中落成通車後，屯門公路一旦發

生事故，三號幹便可紓緩屯門公路的交通。在這之前，當局會實施下列措

施，以紓緩屯門公路的交通擠塞情況：  

 

(i) 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汀九一段 1 公里長 3.3 公里的上斜慢

會在 1997 年 10 月竣工和通車，屆時道路容車量會有增加，遇

有車輛故障或突發事件，交通擠塞的情況得以減少。  

 

(ii) 除了屯門區現有的 3 個交通事故顯示標誌外，當局會在 1997 年 10

月，在元朗和葵青區增設 7 個新標誌。當屯門公路發生嚴重事故

而導致交通受阻時，顯示標誌將有助通知駕車人士，以便他們及

早作出決定，選擇其他路前往目的地。  

 
(iii) 汀九橋和有關的接駁支路會在 1998 年年初局部通車。汀九橋會在

汀九把青衣島與屯門公路連接起來。如果汀九與荃灣之間一段屯

門公路的交通受阻，新的道路／橋樑可提供替代路，經落成的

長青隧道、藍巴勒海峽橋、葵涌高架道路和西九龍快速公路，把

屯門公路與西九龍連接起來。  
 
(iv) 為了保持屯門公路交通暢順，警方已優先調動資源，安排人手經

常巡邏和採取執法行動，以確保駕車人士遵守《道路交通條例》，

特別是遵守車速限制，安全駕駛。過去 3 年，新界區警方交通部

的人手增加了 20%，警方的行動因而更為迅速。  

 

(v) 如果發生意外或其他事故，使交通受阻甚至須要封路，警方的拖

車隊可拖走肇事車輛和清理路面，使交通盡快恢復正常。此外，

警方並與私人營辦商訂立合約，為屯門公路提供有關服務，使路

面盡快恢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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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山泥傾瀉  

 

10. 何鍾泰議員：本年 5 月底，土木工程署委任的斜坡安全技術檢討委員會

宣稱，經過當局多年的努力，本港的整體斜坡安全狀況現已得到改善，亦沒

有跡象顯示在今年雨季會發生大型的山泥傾瀉。不過，在最近幾天的連場暴

雨影響下，本港發生了逾百宗山泥傾瀉及水浸事件，導致人命傷亡。有見及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會否檢討現行聘用岩土專家的準則；在聘用這些專家時，會否優先
考慮較熟悉本港情況的本地專家；及  

 
(b) 有否制訂一套短期、中期，以至長期的措施，以防止山泥傾瀉發

生；若否，原因為何？  
 

工務局局長：主席，  

 

(a) 當局在 1995 年委任現屆的斜坡安全技術檢討委員會  (“委員

會”），任期 3 年。委員會的成員必須具備有關斜坡安全的專業知

識，並在岩土工程界享有崇高的國際地位。除了這些甄選準則外，

當局認為獲委任的成員不應參與本港任何商業性質的工程計劃，以

免有任何利益衝突。我們也重視有關人選是否對本港環境有認識，

因此他們必須具備處理本港斜坡穩固問題的實際工作經驗。  

 

 3 名獲委任的成員全部符合我們的甄選準則。事實上， 3 名專家當

中，有兩名是 1976 年香港填土坡獨立檢討委員會的成員。這個檢

討委員會是在秀茂坪發生第二次山泥傾瀉慘劇後成立的。  

 

 我們現正檢討委任新一屆委員會成員的準則。至於有關人選須熟悉

本港的情況，我們已在這方面作出規定，合適人選須具備相關的本

地知識和經驗，而當局會按照這些準則委任委員會成員。不過，同

樣重要的是，委員會成員必須是岩土工程界的真正專家，充分了解

岩土工程在國際上的作業情況和標準，從而協助我們的發展能夠與

其他地區並駕齊驅。我深信當局定會審慎研究委員會的意見，而我

們的專業人員也會因應本港情況，把這些意見付諸實行。  

 

(b) 為了進一步減低發生山泥傾瀉的危險，我們正在推行和策劃連串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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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措施方面，為了把山泥傾瀉造成的損毀和人命傷亡減至最低，

我們會繼續與有關的部門和決策局聯絡，確保統籌工作妥當而有

效，並使各部門所提供的各項救援和支援服務可保持效率。  

 

 至於中期至長期的預防措施，則包括：  

 

(i) 按規定的安全標準，繼續檢查所有新建斜坡的設計和建造方

法；  

 

(ii) 繼續實施“防止山泥傾瀉計劃”；  

 

(iii) 執行《建築物條例》，改善在私人物業發展期間對土木工程
的管制，加強執行已發給私人斜坡業主的危險斜坡修葺令；  

 

(iv) 繼續進行“本港斜坡維修責任的有系統鑑定及登記計劃”下
有關鑑定維修責任的工作，以確定每幅斜坡或擋土牆的維修

責任；  

 

(v) 加強維修所有政府斜坡，確保這些斜坡仍然穩固；  

 

(vi) 繼續視察可能對斜坡造成影響的所有地下管道和排水渠，並
在需要時採取行動，修葺和改善已出現的損毀；  

 

(vii) 繼續視察寮屋區，如發現斜坡安全出現問題，會按需要安排
清拆行動；  

 

(viii) 考慮立法，強制規定私人物業業主必須參與斜坡安全檢查計
劃；  

 

(ix) 繼續公布專業指引文件，並提供資訊服務、辦斜坡安全的
宣傳活動和發出山泥傾瀉警告，通過這些辦法教育和協助市

民預防山泥傾瀉；  

 

(x) 進行研究，並改善評估斜坡穩定程度和描繪工地特徵的方

法；及  

 

(xi) 評估天然斜坡的潛在危險，並在需要時採取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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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項措施已載於 1997年 5月向前立法局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提交

的資料文件內。  

 

    我們已訂下長遠策略，減低山泥傾瀉的危險，為協助推行這個策略，

也為了加快“防止山泥傾瀉計劃”的進度，我們現正設法增加資源。當局曾

為了加快實施為期 5 年的“防止山泥傾瀉計劃”而在土木工程署和屋宇署開

設 160 個臨時職位，目前正考慮能否把這些職位改為常額職位，以便展開新

訂為期 10 年的“防止山泥傾瀉計劃”。我們也正在考慮在各工務部門開設

多個職位，以加強維修政府斜坡的工作。  

 

 

 

 

 

《保護海港條例》  

 

11. 羅祥國議員：前立法局於本年 6 月底最後一次會議上通過由陸恭蕙議員

提出的《保護海港條例草案》。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該法案對政府的長遠土地發展規劃有何具體影響；  
 
(b) 該法案對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決策程序有何具體影響；及  

 
(c) 現時有何具體計劃，在維多利亞港進行填海工程？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  

 

(a) 《保護海港條例》嚴重限制了政府在中央海港區規劃和進行工程，
以提供土地和基礎設施的能力。該條例設立了一項不准在中央海港

進行填海工程推定的原則，並制訂公法職責，規定所有公職人員和

公共機構在行使權力時，必須以該原則作為指引。按照該條例的適

用範圍，不僅海港的填海工程會受到影響，為了在中央海港區海

面、海中和海底進行工程或計劃而展開的任何工作（包括規劃和建

議程序）亦可能受到影響。該條例沒有訂明有關實施和執行的細

則，也沒有就“不准進行海港填海工程推定的”原則，制訂紓解或

遵行的準則和程序。有些事項，例如應由誰人判斷有關方面有否應

用該原則、如何作出判斷，以及會實施甚麼制裁行動等，都完全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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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確說明。這種含糊不清之處，使公職人員和公共機構在執行職

務時，須面對難以接受的不明確情況。此外，公職人員或公共機構

如受到司法審核，被質疑沒有顧及或沒有遵守該原則，這些含糊不

清的條文亦可能會引起許多法律爭議。這種情況，會對幾乎每項在

中央海港區進行的工程，例如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灣仔填海計劃

第二期、中環至灣仔繞道和其他可能在該區進行的工程或建議工

作，帶來嚴重的不明朗因素，甚至會令工程中斷和受延誤。  

 

(b) 該條例設立有關“不准進行海港填海工程推定”的原則，而這項原
則適用於所有公職人員和公共機構。因此，城市規劃委員會亦受該

條例影響。由於該條例並沒有載明如何應用該項原則（例如由誰人

判斷有關方面曾否應用該項原則，以及如何作出判斷等），因此，

城市規劃委員會在考慮涉及中央海港區的問題和工程（包括擬備城

市圖則）並作出決定時，會面對極不明朗的情況。  

(c) 該條例會影響目前分別在擬訂建議、研究或規劃等不同階段的 3 項

計劃，即九龍角發展計劃、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和灣仔填海計劃第

二期，亦會影響那些與這些建議或計劃有關連的基建工程。由於我

們極難確定該條例會否影響這些計劃，以及會造成甚麼影響，因此

不能決定應採取多少行動，以及採取哪些進一步措施。  

 
 
法案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  

 

《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工商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  

 

 
工商局局長：主席，內務委員會同意免除恢復二讀辯論《聯合國制裁條例草

案》的一般通知期，我對此表示衷心感謝。  

 

  我們的確須要盡快訂立必要的法律架構，以便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施行聯

合國制裁。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確保本身作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成員

的責任得以履行；同時，我們的貿易夥伴亦須要獲得保證，確定香港不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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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來從事違背或規避聯合國制裁的活動。  

 

  中央人民政府已向行政長官發出指示，在特區實施多項聯合國制裁。行

政長官必須獲得執行這些指示的法理依據，這是《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須

要達致的目標，而中央人民政府已對本法案表示贊同。法案一經通過，行政

長官就會立即制定所需的規例，以執行所接獲有關實施個別聯合國制裁的具

體指令。  

 

  主席，稍後我將會就本法案動議一項與翻譯有關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我謹建議本會通過本法案。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

在付諸表決。  

 

 

主席：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數。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  

 

 

《 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草案》  

 

 

主席：葉國謙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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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謙議員：主席，《 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草案》的提交，

是政府認為有迫切需要暫時終止實施 7 條具爭議性、並且是政府認為會帶來

執法過程困難及混淆的法例。事實上，這是一個非比尋常的做法。當然，香

港現時正處於一個政權交接的時期，是一個非常時期，政府採用上述做法有

它的道理。不過，本人覺得絕不可濫用，否則，會造成對以往法例不尊重的

現象，這樣會帶來這方面的影響。  

 

  因此，本人會代表法案委員會，以及本人個人會就有關條文提出修正

案。對於各項修正案的詳細內容，本人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再向各位詳

述有關的理由。  

 

  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何世柱議員。  

 

 

何世柱議員：主席，在我們討論的有關終止實施 7 條條例的問題上，我的看

法是：第一，這次是暫時終止實施法例，而不是要我們決定這數項條例是否

適當，是否不對。政府只是在特別的情況下，要我們作出討論，以及提出暫

時終止實施這 7 條條例的法案。  

 

 

田北俊議員指出計時器尚未啟動。  

 

 

主席：多謝你提醒，田北俊議員。  

 

 

何世柱議員：這是否代表我有較多時間發言？（眾笑）  
 
 
主席：我會把剛才的時間扣除。  
 

 

何世柱議員：我特別想提到，其中數項是有關勞工的條例，我很同意葉議員

剛才所說，如果在一般情況下，由立法機關通過的條例，不能隨便凍結或作

出修改。可是，無可否認，這幾條條例，特別是這 5 條勞工條例在通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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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僱主有直接關係。這些條例也是在一個議會忙之下，未經諮詢，特別

是未經諮詢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而通過的。勞顧會中有資方、勞

方及政府的代表，進行三方協商方式的討論。大家不要忘記，這些已獲通過

的條例如真的要實施時，僱主在很多情況下都要負上實施的責任。要他們負

上實施的責任，但卻完全沒有諮詢他們的意見，沒有聽取他們的看法，不經

討論，對僱主實在是完全不公平的。  

 

  對於那些較新的議員，我要多說一些勞顧會的情況。勞顧會是一個具有

悠長歷史的機制，在政府主持下，勞資雙方也會出席的一個協議機制。資方

是由香港的主要工商組織，而勞方則由勞工團體選出代表，兩方面各有 6 位

代表，其中勞方有 5 位是由他們自己選出來的代表， 1 位由政府委任；而資

方則由五大商會提名代表， 1 位由政府委任。  

 

 

  一直以來，在我擔任勞顧會工作的數年間，凡重大的勞工法例，我從

未看見有一條是未經勞顧會詳細研究，通過後由政府立法，讓立法機關通過

的。當然，我們不能否定立法機關可以全權立法，也不否定立法機關在聽取

勞顧會的意見後，會作出一些修訂，但從未有一條法例，是完全不經諮詢而

提出的。  

 

  在勞顧會內，勞資雙方有相同數目的代表，所以是很公平的。大家都會

說道理，設法說出自己的看法，然後最好是兩方面能夠達致共識。不過，如

果真的辦不到時，一般來說，政府會在評估雙方面的看法後，盡量說服其中

一方接受某些意見。  

 

  勞顧會的好處是它並不是一個具有濃厚政治色彩的商議地方。它有相同

數目的勞方和資方代表，所以是很公平的，它會討論各項有關勞方和資方所

關注的問題。正如我剛才所說，很多時候，勞方要得到的都是由資方給予，

所以如果不獲得資方的同意，那些建議又怎可以好好地付諸實現，而大家也

願意這樣做呢？  

 

  事實上，這種做法並不只是香港獨有，世界上也有很多十分成功的例

子。去年國際勞工組織有專題討論這種做法，並作出決議，鼓勵各個國家跟

隨這種方式來解決勞資雙方的問題。  

 

  在這次凍結法例問題上，我們千萬不要以為凍結法例便是將它們廢除，

絕對不是這回事。可是，我們一定要小心處理，要經過詳細討論，並詳細諮

詢，特別是專業人士、專責處理這方面事務的團體的意見。在諮詢過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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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政府一定會交由立法會作最後決定。在這情況下，我看不出我們為何不

能接納政府的建議，將這些條例，特別是 5 條勞工條例暫時凍結，（或有一

個時間性，我也會贊成，）繼而交由勞顧會或其他有關團體作詳細諮詢，然

後再交由我們作最後決定。  

 

  有些人說其中一、兩項條例根本無須凍結，但我覺得在 1 個大原則下，

即那些完全未經勞顧會討論、未經深入諮詢而通過的法例，全都應凍結。如

果我們不暫時凍結一、兩項法例，便是違背了這個原則。昨天我聽到梁耀忠

先生在接受訪問時說，他們一定會反對其他法例受凍結，因為如果有一條法

例不受凍結，基本上已失去了最重要的原意。在這情況下，為何要凍結其他

法例呢？  

 

 

 

  因此，我希望各位同事支持這法案。那 5 條勞工法例是在完全未經諮詢

的情況下通過的。我們應該審慎處理，容許政府暫時終止實施法例，讓我們

有機會進行真真正正詳細磋商後，再交回立法會。  

 

  我重申，我今天不會詳細說在那些法例中，有甚麼問題是令我們認為不

可以實施的。我不會這樣說，因為我會採取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在日後勞

顧會處理這問題時，才真正作出詳細的研究。  

 

  謝謝主席。  

 

 

主席：鄭耀棠議員。  

 

 

鄭耀棠議員：主席，對於臨時立法會今天就暫緩實施 7 項法例而進行的辯

論，本人及工聯會的議員將反對“一籃子、一刀切”地凍結 7 條法例。我們

認為應該要分先後緩急、影響輕重，獨立看待、分拆處理。無疑，這 7 項其

中 5 項勞工條例，在前立法局結束前通過是倉卒的，有些條例亦未經過法案

委員會審議，實在令人遺憾。但有些條例例如《 1997 年職業性失聰補償（修

訂）條例》及《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4 號）條例》是比較簡單清楚，爭

議性較少。前者是擴受保障人士的範圍，使失聰工友較易取得賠償及其賠

償得以提高。此法例通過後，惠及不少“打工仔”。雖然政府表示會全面檢

討，但政府法案的方向，我相信與此條例並沒有矛盾，所以實在不應貿然終

止實施該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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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後者，即《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4 號）條例》，是基於保障僱

員參與職工會活動而免受僱主歧視或開除，並且可以提出民事索償及爭取復

職權，對一個合法的職工會來說，是賦予一個合理生存發展空間，這是勞工

界一貫爭取的。這兩條條例都是勞工界多番討論、多番爭取，在符合勞工界

利益而又不構成對社會大沖擊下，工聯會的前立法局議員也投下了贊成票。

如今如果全盤凍結的話，實在難以令人接受，所以工聯會的議員會反對政府

將這兩條條例予以凍結。  

 

    至於另外兩條爭議性較大的條例，包括《 1997 年職工會（修訂）（第 2

號）條例》及《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工聯會的議員對

兩條條例內的條文都有所保留，因為前者容許職工會可使用其經費作其他用

途，包括用於政治及轉贈予外國工會或組織作任何用途。工聯會的議員認為

此條例的危險性在於給予權力一些人士可挪用工會經費作其他用途，將工會

推向國際化、政治化及政黨化，將本地工會運動推向國際政治角力的漩渦，

背離了會員工友參加工會的意願及利益。至於後者，由於牽涉僱員代表諮詢

權及工會集體談判權，既是全港職工會的重要切身問題，也對香港整體社會

發展及勞資關係影響深遠，作為負責任的工會，工聯會的議員認為這條例應

該廣泛諮詢工會及公眾人士意見，並且對這法例進行嚴謹認真的審議。如果

這條條例一旦實施的話，將引致工會內部嚴重分化，甚至分裂，勞資關係對

立，實非工會工作者所願意看到。因此，當時我們工聯會的議員在前立法局

表決時是反對這條法案通過的。今天工聯會的議員將會支持暫緩實施上述兩

條條例，以作審慎的處理。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自由黨覺得特區政府提出的這條法案，不外乎是要借

一些時間考慮清楚法案中的各法例對香港有甚麼深遠影響。這從一個新成立

政府的角度而言，是無可厚非的。  

 

 當然，除了消化這些法例的影響外，還有是究竟法例所演繹的政策是否

符合行政機關的政策。  

 

 有人批評政府要延遲實行前立法局通過的法例是不民主；又有人批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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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應推翻前立法局的決定。我認為這兩項批評都是不公道的。  

 

 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香港政權在 7 月 1 日由原來的港英政府轉移到現時

的特區政府手上，即等同於任何其他的地方換了一個新政府。莫說前立法局

的修訂法例與港英政府基本上背道而馳，即使當時修訂是與政府完全一致，

現在的政府也可以基於與它的政策不符而作出修訂。在政權轉移的前夕通過

重大政策的更改，已經是“監人賴厚”的做法，而竟然要新政府原封不動，

連要求一些時間來考慮如何處置都不容許，是絕不合理和不公平的。  

 

 有政治評論員說香港特區政府無權亦不應該廢法，因為他說《基本法》

說明只是與牴觸《基本法》的香港法例才可以不採納。  

 

 

 

 正因我們不希望特區政府隨便廢法，所以我們應該給予合理的時間政府

盡量考慮和分析得清清楚楚，才作出決定。至於政府最終決定是保留、修訂

抑或廢除這些它認為有問題的法例，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是要作出交代，但若

它決定把一些基於它不能接受的法例廢除，它是有足夠權力這樣做的，與

《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根本扯不上任何關係。  

 

 主席，自由黨認為給政府一段 3 個月的時間研究不是由它主動提出而對

香港有深遠影響的法例，我們是可以支持的，所以法案原則我們可以接受。

但名正言順，暫時終止的“暫時”一定要清楚界定，並且要是最短的時段。

換而言之，說政府不能用“拖字訣”，要盡早作出決定。  

 

 基於如此，我們其實已經預備修正案，加入 9月 30日為限期，並有條文

容許政府在得到本會同意的情況下，延長限期至 98 年第一個立法會會議，

這樣就確保這法案不可能無了期拖延下去。  

 

 與此同時，我們接到通知，官方似乎接納了自由黨必須有限期的堅持，

但卻力陳需要多 1 個月來預備相應法例草擬或其他工作，並且承諾部分決定

可盡早作出，甚至較限期更早作出，更答應申請延期就會盡量靈活及盡速處

理。自由黨認為我們原先的要求目的已經達到，所以我們會支持政府這方面

的修正，亦呼籲各位同事同樣支持。  

 

 不過，我想清楚說明，自由黨支持這法案的原則，並不代表我們一定對

法案中全部法例的看法是一致的。例如我們反對凍結《 1997 年職業性失聰

（補償）（修訂）條例》，是認為凍結了這條例實在對有需要受助的工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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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所以我們認為此條例大可繼續生效，直至政府再提出修訂才作考慮。

我們反對凍結 5 月 1 日為勞工假期的一條法例，並不是代表我們贊成這條

例，而是因為政府實在有充分時間在法例實質生效前，即明年 5 月前提出修

訂或予以廢除，所以完全無必要把它凍結。  

 

 主席，自由黨將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再逐一解釋我們對每條法例的

取態。  

 

 

主席：曾鈺成議員。  

 

 

 

 

曾鈺成議員：主席，香港回歸前的最後一屆立法局，在最後一次會議上高速

通過了多項議員法案，其中包括政府現在要通過本法案暫時終止實施的 7 項

條例。  

 

  社會輿論對那一輪的立法行為，多評為“草率”、“倉卒”、“不負責

任”、“非議會所應為”。其中 5 項與勞工事務有關的法例，更可以說引起

劣評如潮。當時各大報章紛紛發表社論，指這些法例“深埋禍根”，“遺害

社會”，“對社會整體的影響相當壞”，“連政府都不知如何落實執行”

等。  

 

  至於為甚麼這樣一批所謂“不負責任”、“遺害社會”的法案，竟然可

以在立法機關內獲得通過呢？不少評論文章亦已作了分析。譬如有評論認

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前立法局議員“有權無責”。這問題固然值得深入探

討，但是和本會現在討論的法案無關。  

 

  對於以“維護勞工權益”為名，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爭議，而又未經適當

諮詢的法案，民建聯當時在前立法局內的議員都投了反對票。  

 

  不過，主席，不管這些條例是怎樣草率地制定，不管這些條例在社會上

引起了甚麼反應，它們依然是在當時的制度下，按照規定的程序通過，成為

特別行政區成立前香港的原有法律，並且按照《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沿用

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任何法律，不管它在怎麼樣的背景下制定，公眾和政府都應當遵守，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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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法律經正當程序被修改或廢除。這法治精神我們一定要維護。  

 

  我同意周梁淑怡議員剛才的說法，政府和後來的立法機關是完全有權修

改或廢除以前訂立的任何法例。但是，將剛通過的法例暫時終止實施，是很

不尋常的做法；而且要同時“凍結”一批新通過的法例，更屬罕見的措施。

對這問題，我們認為本會必須審慎處理。  

 

  主席，民建聯認為，只有在以下的情況出現時，才可以考慮暫時終止實

施某項法例：  

 

一、  我們要有充分理由相信，實施該法例有可能即時導致公眾利益受

損；及  

 

二、政府的確須要作出進一步諮詢或研究，才能決定如何對該法例作修

訂，或是否廢除該法例。  

  按照這個標準，民建聯認為，在本法案所針對的 7 項條例中，《保護海

港條例》、《 1997 年職業性失聰（補償）（修訂）條例》、《 1997 年僱傭（修

訂）（第 4 號）條例》及《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5 號）條例》，都沒有

暫時終止實施的必要。  

 

  主席，以上是我代表民建聯的發言。謝謝。  

 

 

主席：李家祥議員。  

 

 

李家祥議員：主席女士，今天與上星期三，本會均要無可選擇地審議一項政

府提交的法案，其中涉及一些十分具爭議性的立法原則，有可能令我們造成

一些並未經深思熟慮的先例。上星期，本會要立法追溯一些個人權力，今天

我們又要將一些前立法局經過正常審議，完全符合立法程序（即所謂議事規

則）而通過的法案先凍結，後檢討。這種立法方式，政務司司長都承認是罕

見或不尋常的。我更相信，這類立法手法，在一些成熟和有經驗，以監察政

府行政權為己任的議會中，是不可以輕易通過的。  

 

    政權交接很順利，我覺得全港都覺得可喜可賀。這些除了特區政府的

努力外，亦因為特區政府表現出有容人容物之量；更可喜的是市民對這次政

權交接由初時憂慮，至現時的以“平常心”迎接交接。其實外國一個政黨當

選上場，或政黨落選下台，政權的移交是經常有的事，但每一新政權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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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都必定會尊重已經通過了的法例和政策，很少會用激烈或不尋常的手

法，對付那些已通過的法律或政策，最多只會以平和、穩定的方式，將那些

對民生有深遠影響的法例和政策作出適應變化或修改。本人認為這才是最符

合平穩過渡的方針。  

 

    試想， 1998 年立法會重選後，或 5 年後，特區行政長官重選後，新的

政權對一些不認同的法例又“先凍結，後檢討”，然後慢慢修改；或再“進

取”一些，甚至要追溯十天八天，由上台之日開始，那樣會否令市民覺得是

“輸打贏要”？在國際上，是否又會給人不合理的強權或人治手段的印象？  

 

    本人完全認同有關 7條條例在前立法局是在行政上並未有經過配合，包

括沒有經過適當的諮詢，沒有適當或成熟的考慮而通過；甚至一些前議員是

有濫用自己本身立法局議員權力之嫌。但是今天的辯題並不是這些法例是否

好法例。這些都是我反對的法例，所以我完全認同，甚至我很了解一些議員

覺得糾正這些法例會帶來很大好處或更符合他們心目中所想的環境。但我覺

得今天要討論的是應否以非尋常的手段來矯正一些法例。這做法是否適當？

在考慮問題時，所有議員心中都應該有一個準則，就是“負負並不能得正”

(two wrongs do not make a right)。如果要用不合理的手法來更正一些不好的
法例，只是“一錯再錯，錯上加錯”。  
 
    每次我們修法都有正常程序。如果是行之有效的修法，都可澄清立法
意圖，減少法律糾紛，也會增加行政上的可行性，又或會改善公共資源的有

效分配，甚至會更好平衡社會上的不同利益。不過，不尋常的手法，我認為

應該在出現人命安危，或那些法例在短期推行也可以導致社會的整體秩序出

現“不可挽回”的結構性破壞時，這做法才是“必不可少”。在 7 條條例之

中，以我的準則，只有兩條較為符合我的想法，一條是有關集體談判權的條

例，另一是工會可以利用捐款作政治用途的條例。我會以這準則來作出選擇

性表決。  
 
    這次法案的突然提出，希望本會在短時間內通過，很能突出在本港政
制下政府“行政主導”的本色。政府有十分有效、十分有力的公務員架構，

有很好的資源，而且有運作成熟、推廣、推銷的架構，所以要做一個強人或

強勢政府，其實不難，這是政制特色；反而要做一個對民意敏銳、兼容有

度，或願意主動接受立法會監察的政府，才表現出政府有勇氣和有量度。如

果強行令人感覺政府是強勢的話，是違反了行政、立法、司法互相制衡的精

神，有可能將政府的威風，建立在臨時立法會的“能力有限”身上。在這樣

的情況下，我覺得本會要慎重考慮的問題，是應否維護本會監察行政的職能

和尊嚴，這並不是“搞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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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議員都經常以足球來比喻政治。今次，我覺得臨立會和特
區政府其實都是在同一隊伍，不是敵對，大家都有很清楚的目標，就是將法

例修改，甚至是想入球，亦不希望給別人入球，令自己“失威”。今天爭議

的地方，就可能是對方“偷雞”，甚至有球員涉嫌出了“茅招”，先入了一

球，令我們失了形勢。作為隊員，我覺得我們應加倍努力，以球技和拼搏精

神來追回這一球。我並不同意特區政府要連龍門也搬走的想法！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反對法案二讀。  

 

 

主席：梁智鴻議員。  

 
 
 
 
DR LEONG CHE-HUNG: Madam President, I rise to speak against the Bill. 
 
 In speaking against this Bill, I must declare I am not a unionist, nor have I 
been actively lobbied by them.  I am objecting the Bill because I believe that the 
principle is not right. 
 
 Let me state from the onset that I am not saying that any bill passed must 
be set in concrete.  No, I do believe that laws are flexible, they could and should 
be changed in relation to time and societal needs.  In this context I would be 
happy to consider and even accept amendments to these seven Bills if they are 
within good reasons.  But I would be objecting to the way that these seven Bills 
are now being dealt with by the Administration.  In short, it is not the "end" that 
I am debating, rather it is the "means" that I am against! 
 
 Madam President, I will be speaking strongly against this Bill on my 
personal capacity and not because I had been representing the Hous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at had passed these Bills, and I am currently representing 
the House of this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to whose the responsibility this 
Bill is placed.  I am speaking in my personal capacity. 
 
 Madam President, these seven Bills were passed into law through a proper 
legislative process by the then properly constituted legislature to which the 
Administration then and I would presume even the Administration now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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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 and condone.  The incumbent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who 
was then the Chief Secretary had said in relation to the then Legislative Council: 
"We will not undermine the authorit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Yet, Madam President, months down the line, with one sweeping Bill, this 
Administration attempt to undo all the lawful decisions that the former body 
decides.  What messages are we sending to the public?  What confidence are 
we issuing to the public of this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its 
early days? 
 
 Madam President, as I have been saying, I object to the way the 
Administration attempted to pressurize this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to 
pass Bills in haste for the Government's own administration expedience and I 
could say that I say this representing the current House.  As we understand, it 
was the initial wish of the Administration to have the current Bill pass all the 
three Readings in one meeting. 
 
 Let me assure the Administration that whilst this Council fully realizes that 
as a new government there are many areas that need to be urgently dealt with, the 
role of this Council and its Members should not be ignored.  It is the duty of this 
Council and its Members to scrutinize any bill not only to our own satisfaction 
but to see to it that it is acceptable to the public and to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public.  The role of this body should never be compromised nor should we ever 
be made to act nor seen to act as a rubber stamp. 
 
 Madam President, I object to this sweeping Bill because I am not 
convinced with the explanation of the need for this Bill.  The Administration 
has repeatedly said that the Bills have not been studied properly.  Let us look at 
the Protection of the Harbour Ordinance.  It went through some seven full 
sessions of proper Bills Committee scrutiny, meeting some 15 organizations and 
analyzing many public presentations.  How can the Administration say there 
was no proper scrutiny? 
 
 Let us look at the Occupational Deafness (Compensation) (Amendment) 
Ordinance 1997.  The parent Bill was passed in this very Chamber in April 
1995.  When the parent Bill was passed, the same problems as pointed out in the 
Amendment Bill were brought forward.  The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then promise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n that it would review the whole issue 
in one year.  Now over two years down the line, nothing was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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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the Administration blame Members who bring forward a private bill?  
Now when faced with a crisis, the Administration inform this Council it will have 
an answer by the end of September ─ some two months later.  How ironic! 
 
 Madam President, I would like to stress again that I am not against 
amendments to the law if they have flaws.  Yet amend them if they are needed; 
but to freeze everything approved by a democratic process is a wrong means to 
attain an end. 
 
 Thank you. 
 
 
主席：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政府提出暫時停止執行上屆通過的 7 條條例，我認

為政府這種做法是非常過分、是不合理的。我們都看到，在通過這 7 條法例

的過程中，每一條也有不同情況。當我們問政府，這些條例都是上屆立法局

通過的，而政府提出把它們凍結，究竟有甚麼強而有力的理由可以說服我們

呢？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基本上並沒有強而有力的理由，可以把我們說服。

因此，如果政府“一籃子”地說這 7 條條例有問題，需要再作研究，我覺得

是不對的。  

 

 我是勞工界議員，在這 7 條條例中，我一直很關注 5 條勞工條例。剛才

梁智鴻議員你也提及有關職業性失聰的條例的問題。不錯，在上一屆的立法

局，當時未能替這條例成立法案委員會，但相應的事務委員會其實已就這問

題進行了詳細討論，而政府的相關諮詢架構也進行了評估。事實上，評估的

方向與政府今天游說我們的一樣，是 40%就可以取得補償。為何政府要針對

這條條例呢？雖然說並沒有進行審議，但事實上很簡單，從 50%的損失至

40%，為何要再花時間重新調整呢？我看不到這樣做的理由。如果政府說這

是必不可少的，或一定要這樣做，那麼政府就一定要把理由告訴我們。正如

剛才梁智鴻議員所說，作為立法機構，任何人都可以修訂任何法例。好像我

身旁的陳榮燦議員，他在上一屆便修訂了之前一屆的有關看守員的條例。他

認為原有法例對任職看更人士很不公平。他是有這個權利的，但問題是當要

做這事時，一定要有很強的理由。  

 

 主席女士，另一條條例也發生很諷刺的情況，因為是由我擔任當時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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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委員會的主席，該條例有關歧視職工會的問題。雖然說該條例只審

議了一次，但我想告知在座各位同事，那一次的兩小時審議時間是沒有用盡

便完成了。當時條例最具爭議的是對僱主的刑事懲罰，即僱主須入獄；而提

出這法案的同事在審議過程中，已把它抽了出來，所以只餘下復職權和證

責任的問題。這些問題很簡單，並經過審議。我們也提交了報告給前立法局

的內務委員會。因此，為何要把這條例凍結呢？何須再研究呢？我十分不同

意這點。  

 

 主席女士，我同意一個立法機構是有權作出任何修訂，但當要進行修訂

或採取任何行動時，必須考慮到這樣做的理論。因此，工聯會反對政府這樣

“一刀切”地將 7 條條例凍結。我提出一項修正案，但由於現時會由內務委

員會提出，而另一項則因涉及程序問題，我可能不提出。不過，無論如何，

政府答應我把條例分開處理。  

 

 

 

 主席女士，還有一點時間，我想多說一些話。除了這兩條，我們會繼續

反對政府，政府實在不應該凍結法例。如果這兩條條例其中一條未能通過，

我們會在法案三讀時全部反對。此外，正如剛才一些同事所提到，有關職業

性失聰補償的條例，在我們兩次的審議中，很多同事也清楚凍結這條條例，

實際上是不正確的。至於《 1997 年僱傭  (修訂 ) (第 4 號 ) 條例》，我也想

在此與同事談談，因為我認為該條例是無須凍結的。  

 

 一些工商界朋友一定會反對，不過，如果大家聽過我以下的一些故事，

便可能會重新支持我，不讓政府凍結這條例，因為事情並不複雜，這個爭議

已存在了數十年。主席女士，大約在五、六十年代，當時的太古船塢工人為

了爭取權益，工會代表要跟公司交涉，結果那一個員工擔任代表與公司開

會，那一個便立刻會被解僱。後來，太古與渣甸合併成為聯合船塢，工人又

要進行談判，當時也是那一個代表工人談判，那一個人即被解僱。直至最

後，沒有人再敢代表工會發言，因為代表工人談判的人，結果卻被解僱。  

 

 勞工界一直認為這種解僱是不合理的。然而，即使法庭已判決了某些事

是不合理，但員工也不能復職，主席女士，現時這項條例是希望當法庭判決

1 宗個案是不對時，要讓這些工會代表有復職權，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很

多人說應由勞資雙方商討復職問題，但我想向大家說，這不是技術問題，而

是原則問題。這個人為工人做他應該做的事，但卻被人無辜開除，好像國泰

事件一樣，為何法庭判其勝訴，但卻不能判其復職呢？為何一定要雙方同意

呢？有些人說，即使讓員工復職，勞資雙方也會有嫌隙，但這並不是我們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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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在過程中，如對工會工作者不公道，法庭就應判他

有復職權。  

 

 法例的第二點是有關證責任。當我們說僱主因為歧視而解僱員工時，

政府一直都想作出起訴，但百多年來，從來也未能起訴成功。在大約 4 年

前，政府勞工處第一次起訴一間塑膠玩具工廠，指工人因進行一些工會權益

事務而被僱主開除，因而向該廠提出起訴。不過，最後，起訴也不成功。當

時勞工處以為有很多旁證可證明這僱主是因歧視該名工人而開除他，而不是

因為其他原因。但為甚麼不能成功起訴呢？因為證責任是要由工人出示僱

主寫下的字條，註明因為他從事工會工作而被解僱。主席女士，我想是沒有

這種傻人的，僱主不會明知有這法例，也仍然這樣做。因此，證責任不應

由僱員，而應由僱主負責。  

 

 

 

 

 各位同事，我在這裏向大家呼籲，如果我們認同一個社會要公平合理、

有公義，就希望大家支持這兩條有關基本勞工界權益的條例，不要讓政府可

能是因工商界不同意而簡單地把條例凍結。我認為不應把它們凍結。因此，

我再次呼籲大家支持我們或其他同事的修正案。  

 

 謝謝主席女士。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暫時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田北俊議員。  

 

 

田北俊議員：代理主席，我會就這法案中兩條有關勞工的法例發言，即有關

集體談判權和工會跟外國有聯繫那兩條條例。  

 

 代理主席，這麼多年以來，香港的經濟發展事實上是由於我們的地方小

及資源不多（我指的是沒有黃金和石油出產），我們只有一種資源  ─  人。

在 600 萬人中，扣除小孩及老人後，其中有 300 萬人是“打工仔”，餘下的

是這 300 萬人的老闆。這就是我們所有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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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這麼多年來我們的勞資關係都可以處理得好？我認為主要是由於我

們的經濟做得好，經濟增長能維持在今天的水平。另一方面，失業率則一直

處於低水平，這十多年來，只是接近或低於 3%。在世界上，這可說是全民

就業。  

 

 此外，香港是一個並未遭到分化的社會。外國為何需要工會呢？理由很

簡單，種族歧視是主要因素。如果失業率是 10%，美國的黑人女性可能有

30%失業；而美國的白人男性則只有 6%失業。因此，外國的情況與香港不

同。此外，有些國家存在宗教問題，愛爾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基督教

與天主教之爭；又如一些中東國家也存在宗教問題，造成很多僱主基於宗教

理由而不聘用某些人。這些問題香港並沒有出現。  

 

 

 

 

 香港的情況是絕大部分都是小僱主，而大部分企業則屬中小型。基於我

剛才所說的經濟增長良好及失業率低，大部分“打工仔”若跟僱主關係差，

可選擇另謀高就，他們很容易就會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事實上，我相信香

港很多僱主都有一個想法，就是這麼多年來所收到的辭職信必定大大超出他

們發出的遣散信。在這情況下，我認為資方和勞方的關係已得到平衡。很多

情況只在香港的特殊環境中存在，所以，我們無須向其他國家學習。  

 

 當然，由於外資來港投資，外國銀行又來香港營業，好像外國有很多好

的榜樣值得我們學習。但其實外國也有很多陋習，我們不應全部跟從。我們

在各方面都以美國為榜樣，美國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我也很喜歡美國。

但當看過美國的形勢後，就會發覺它幅員廣，南北西東已幾乎等同於一個

國家。美國中部有很多城市的總人口只有三、五萬。當地一名僱主就可以聘

用近 1 萬人，例如福特汽車公司，整個城市完全倚靠該公司為生。其他經營

餐廳、酒樓、理髮店等的人都是為了給該公司的 1 萬名員工提供服務。在這

情況下，這類在小城市的大企業當然處於主導地位，若不受僱於該公司便很

難找工作做。基於這情況，美國當然有需要有工會存在。  

 

 此外，在其他地方，例如歐洲，由於失業率太高，也會使僱主可以為所

欲為，僱員只得無奈。在此情況下，他們也有需要工會的理由。不過，這兩

種情況在香港都是不存在的。  

 

 代理主席，現時大部分外國人決定是否投資都是基於兩個因素。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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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也想知道。第一，投資者關心稅項問題，若稅多而高，他們會作

考慮。第二是員工的工資，加上有否工會。  

 

 很多投資者對工會都存有戒心。為何會這樣呢？因為我們發現在很多工

會勢力強的地方都很難經營。集體談判往往不是為了工人的利益，而是為

工會本身的問題。在這些工會成立的初期，它們往往都是合理的。可是在若

干年後，有人為了要做得較其他工會出色而逐漸提出修改法例。  

 

 代理主席，以往我經常以一些東南亞國家作為例子，今天我想以西班牙

為例。西班牙在百多年前，即英國來港時，在世界上處於優勢，整個菲律賓

及南美都屬於西班牙，她是一個強國。歷史問題我不想多說。自八十年代該

國開始進行民主選後，由工人的工黨執政。他們通過了甚麼法例呢？正是

類似我們目前在研究的集體談判權法例。起初是要諮詢工會意見，後期卻發

展到必須獲得工會的同意。法例其中一條是不准公司“執笠”，除非它“蝕

光”，意思是如果一間化工廠投資了 1 億美元，數年後發現生意不景，但該

廠不能收縮或遷往西班牙另一個城市繼續作業或甚至搬離西班牙。所謂“蝕

光”的意思是該廠必須變賣所有資產作賠償。表面上工人似乎得益，因為雖

然公司結業，但他們一年半載不用上班也有工資，直至該公司完全“蝕光”

才可離開。在這情況下，我們看到美國公司每當提到要在西班牙投資便不感

興趣，裹足不前。  

 

 今天的西班牙是怎樣呢？失業率達 20%，餘下八成有工作的人中佔了一

半是散工，因為散工不屬於工會的控制。換句話說，西班牙政府要付出大量

金錢作失業救濟金，令當地的經濟甚差。由這些例子可見，一個強的工會未

必能帶來好處。有關集體談判，今年年初法國發生交通大罷工，引致集體大

罷工，令市民受害。因此，對工人好未必等同於對社會或經濟好。  

 

 代理主席，我們今天提到的集體談判權，是當超過 15%工人參加了工會

後，公司如須重組、融資、搬遷、裁員等就要諮詢工會的意見。今天說諮

詢，似乎很動聽，但從西班牙的例子可見，諮詢逐漸就會不足夠，之後就會

修改為要獲工會同意，因而引致今天西班牙的後果。  

 

 香港的工會勢力目前暫時分左、中、右。假如 15%工人屬左、 15%屬

中，而 15%屬右，就是 45%的工人。我相信這三派的工會為了爭取勢力，即

使工人認為 1 元是合理，左派可能要提出 1 元 1 角，中派提出 1 元 2 角，而

右派提出 1 元 3 角，那時僱主應跟哪一派談判呢？此外，僱主必須認同談判

結果，但工人卻只須遵守對他們有利的條件，不利他們的卻可以不遵守，這

實在並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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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相信同事中從事工會工作的必會對我這番長篇大論感到不

滿，因此，我要讚賞一下他們。  (眾笑 ) 我認為這數年來，本會的譚耀宗議

員、鄭耀棠議員、陳婉嫻議員和李啟明議員所提出的都很合理；即使不在本

會內的劉千石先生、李卓人先生和梁耀忠先生都正直無私，我認為他們都是

好人。他們所做的確是為了工人的利益想。但問題是，他們建議的這個機

制成立後，不是在數十年內也由這六、七位議員或現時工會的核心人員負

責。從外國的經驗可見，起初集結凝聚力的發起人都是很好的人，他們甚得

市民和工人尊重，可是，不久他們的位置卻會遭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取代。

現時很多外國工會領袖貪污、弄權、收取佣金、中飽私囊，甚至受制於黑社

會。當然，我不是說香港一定有這類事情發生，但若這些條例真的生效，設

有這樣一個機制，形成了權力中心或金錢中心，難免將來在這情況下的工會

會有類似事情發生。  

 

 

 

 代理主席，最後，我想談談有關“廢法”的問題，因很多議員也提及這

問題。我的看法是，在 6月 26日所通過的這兩條勞工法例只是其中一方工會

的意見，其他工會不甚支持。同時，商界也不支持，勞工顧問委員會也沒有

作過有關討論，政府也表示不贊成。只有一人支持，他是誰呢？就是那個已

乘船離港的彭定康先生。他說了一番話後，便簽署通過法例。我認為這是

“官勞勾結”，但當然這個官只得一人：彭定康先生。這是他跟那群勞方議

員勾結的成果，這是“惡法”。這不像李家祥議員所說，輸了零比一，要追

回一比一。我認為應該是輸了零比一後，要另覓裁判，把形勢變成零比零，

才重新研究。  

 

 我不同意讓這些“惡法”存在，再進行三、五個月的諮詢，讓外國的工

會到港後，所有資助工會的資金齊集時，集體談判開始了，然後才慢慢研

究，修改法例。  

 

 最後，代理主席，我認為對於眾人關注的勞資關係，資方也很關注。正

如我在開場白表示，香港的唯一資源是人，資方沒有人，便無生意可做，勞

方沒有資方也會失業。我們沒有種族歧視或宗教問題，我們有的便是這些

人。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做得更好，使所有外資和港資全都在港經營，使香港

的工人可分享香港經濟發展的成果。我也期望勞資關係能盡量做得更好。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政府凍結數條有關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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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王紹爾議員。  

 

 

王紹爾議員：代理主席，前立法局在 6 月底最後一次會議急急通過了 7 條對

民生事務有重大影響的議員法案。社會人士對政府建議暫時終止實施該 7 條

條例的反應不一。港進聯曾就此法案的問題向民政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先生反

映意見，不希望政府因提出暫時終止實施法例而被外間誤會為變相廢法；而

立法會有監察政府運作的責任，因此，我們向政府提出要在法例上訂明終止

實施的期限。現在我很高興看到政府接納我們的建議，把終止實施的期限定

在本年的 10 月 31 日。然而，我們仍會視個別條例的情況，基於公眾利益，

酌情處理。  

 

    港進聯經過充分討論，決定不支持政府暫時終止實施《保護海港條

例》，但同意政府暫時終止實施其餘 6 條條例。  

 

    港進聯要強調的是，支持暫時終止實施該 6條條例，並不等如港進聯不

重視勞工、環保等各種民生問題，也不等如我們反對那些條例的精神，更不

等如我們對法例有任何偏見或成見。事實上，上述的部分條例，有些並沒有

通過完善的立法和諮詢程序；有些條例則破壞現存有效的諮詢機制；有些條

例本身亦有許多不清晰之處，必須加以完善。基於上述原因，如果我們容忍

倉卒立法，並且將其實施，對特別行政區的形象並沒有好處。  

 

    港進聯認為，該 6 條條例應否暫時終止實施，必須符合下列 3 個原則：

第一，那些條例是否各自經過充分的諮詢，是否充分考慮到業內專家和社會

大眾的意見；第二，那些條例由諮詢至立法的過程是否完善；第三，那些條

例的條文本身是否明確清晰？草率實施，會否引發不必要的訴訟，嚴重影響

社會民生？  

 

    根據上述原則，《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4 號）條例》雖然經過勞工

顧問委員會（“勞顧會”）討論，但未有達成任何共識，勞顧會的諮詢作用

未有充分發揮便進入立法階段，所以港進聯支持暫時終止實施這條條例。  

    《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5 號）條例》把 5 月 1 日訂為法定假期，港

進聯基本上不反對訂“五一”為法定假期，但是，“一假日一法例”這做

法，並不符合以往以年度為單位訂定法定假期的立法模式，所以我們認為這

條法例應該暫停實施。  

 

    港進聯也支持暫時終止實施《 1997 年香港人權法案（修訂）條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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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條例未經完善的立法和諮詢程序；更重要的是，《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最主要的精神是針對政府及公營機構行政當局的權力，但現在卻可介入私人

之間的爭議訴訟，根本已背離其原有立法精神和政府的一貫政策，自然應暫

時終止實施。  

 

    在港進聯支持暫時終止實施的 6 條條例中，其中爭議最大的可能是

《 1997 年職業性失聰（補償）（修訂）條例》。對於一些本來符合新例標準，

但現在因法例可能被凍結而不能申請補償的失聰人士，港進聯理解他們的憂

慮。不過，鑑於政府已承諾在短期內會向勞顧會提交新的失聰補償計劃建

議，而新計劃很可能較剛通過的法例更為完善，故此港進聯建議立法會和受

影響的工人應先了解政府的計劃。事實上，前立法局通過的失聰條例並沒有

過渡性條文處理其與日後政府新計劃的銜接問題，假如現在貿然繼續實施前

立法局通過的有關法例，則日後恐怕會使申請失聰補償的程序變得混亂，到

頭來很可能令工人無所適從。因此，港進聯在權衡輕重之下，決定支持暫時

終止實施該條條例。  

 

    代理主席，鑑於今天立法會辯論的重點在應否暫時終止實施某些條

例，故港進聯今天只略談應該終止實施的基本立場，希望當局於 10 月 31 日

前就每條條例對政府及社會的實際影響，向立法會作出明確的闡釋；並且為

法例中可能出現未夠清晰的地方，提出更清晰明確的說明。  

 

    代理主席，港進聯的曹王敏賢議員和蔡素玉議員將會在稍後時間解釋

我們不支持政府暫時終止實施《保護海港條例》的原因；楊釗議員會提出

《 1997 年職工會（修訂） (第 2 號 ) 條例》須要凍結的必要性；而劉漢銓議

員會闡述港進聯支持凍結《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的觀點。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何鍾泰議員。  

 

 

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政府今次草擬《 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

條例草案》，在時間上可說是選擇了一個不能再敏感的時刻。回歸後還不到

1 個月，便須作出此項重大的決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剛成立時，就要暫時

終止實施一些剛在前立法局通過的法案，我們必須非常小心處理，否則，將

會影響本會的公信力。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7 月 16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July 1997 
 

 79 

 當該等條例在 6 月通過的時候，其實亦相當具爭議性，不過，由於當時

社會的注意力集中在回歸這大前提，當時有很多不同安排和討論，令有關的

報道不像現時得到社會人士廣泛注意。  

 

 有關的法例在未經諮詢而匆匆通過，有可能會令社會將來受到一些負面

影響。多位同事就各項勞工條例提出了很多意見，但對於《保護海港條例》

則說得不多，所以也許我就此多說幾句。  

 

 有關這項《保護海港條例》，據政府方面的解釋，其中很多內容、闡釋

和定義都不大清楚，所以雖說範圍只涉及中央海港的部分，但政府有關部門

卻三番四次說覺得在執行上有很大問題。  

 

 另一方面，在保護海港的同時，我們亦須要照顧發展的重要性。如果我

們只是僵化地執行這條例，或會令其他發展受到負面影響，例如，我們知道

港島北面的交通有很大問題，我們須進行一些現正計劃中的重要工程，提供

新的幹來疏導交通；又或我們須進行很多海上維修工程，但這項條例卻可

能令我們不知能否做得到。例而言，一些電纜受到船隻不小心弄壞、碼頭

被船隻泊岸時碰壞、海上橋樑的橋躉被船隻不小心破壞，又或海底隧道不幸

被船隻的錨弄壞，這些維修工程可否進行呢？據我得到各方面的意見，似

乎是不一定可以進行的。在這方面，我覺得須再小心審議條文。如果政府可

以在數星期內，即 10 月 31 日前提出須要修訂的條文，讓大家再討論，而不

影響這數個月有需要進行的工程，不要說大型工程，而是急切性的維修工

程，我覺得暫時終止實施這項條例是有需要的。  

 

 至於有關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的條例，在前立法局也有詳細的討論，現

在亦有工作小組進行研究，所以讓這條例繼續施行，似乎沒有太大問題。本

人認為這項條例無須暫時終止實施。  

 

 至於《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5 號）條例》即加入 5 月 1 日為法定假

期，其急切性似乎不太大，所以本人覺得並非一定要在現時把它凍結。  

 

 至於其他法例，我覺得政府須利用短短的時間，暫時終止實施，盡快檢

討有關的條例，而不是藉這次機會將這些十分重要的法例拖慢執行，甚至達

到廢除那些法例的目的。我覺得這需要小心處理。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曹王敏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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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王敏賢議員：代理主席，作為臨時立法會的議員，我們的職責是處理特區

成立初期必不可少及極為重要的法律，而處理的程序更應分緩急先後。前立

法局在回歸前，倉卒通過很多條法例，對香港社會確實有很大的沖擊。我很

高興剛才聽過數位同事的發言，深切知道本會不會以一種“你做初一，我做

十五”的態度，毫不思索地支持政府一次過終止 7 條條例的實施。我深信本

會會慎重及詳細研究每條法例的內容及影響，才決定是否支持政府的建議。

我們會考慮這些條例本身是否合情合理，以及政府要求終止條例的理據是否

足以令本會信服。  

 

    本人現就《保護海港條例》提出一些港進聯同事的看法。我們認為現時

政府向本會提出是項條例實施的理據，並不能說服我們要終止這條條例的實

施。同時，這數天以來，我們聽到政府向我們承諾，在諮詢期內並不會進行

大型的填海工程。既然政府暫時不會進行填海，那何須終止這條例的生效

呢？由此可見，政府所持“迫切性”的論據並不成立。  

 

    此外，政府稱《保護海港條例》只訂下了一項推定原則，不准在海港中

央部分進行填海工程，而法例的執行條款卻欠奉，令公職人員無法執行一些

必要的工程。但是，我們認為，政府已承諾在 3 個月內不會進行填海工程，

法律含糊不清的地方應該不會對政府運作及社會經濟帶來重大的影響，更不

會出現所謂執行的困難。況且，《保護海港條例》所劃定的保護地區，只是

海港的中央部分。何鍾泰議員剛才所說的一些維修涉及填海的工程，可能會

給政府有關部門帶來一些行政上的困難，但是，我們覺得這不會令社會經濟

有重大影響。  

 

    最後，本人想強調一點，就是港進聯一向都對填海及環境保護問題非

常關注，對於所有填海工程都主張應審慎行事，充分考慮到有關工程對環境

的影響。除非那些工程對民生有莫大裨益及有其必要性，否則，我們認為可

免則免，尤其是《保護海港條例》所劃定的中央保護地區。如果政府日後有

足夠理據及有真正需要進行填海工程的話，我們認為應從速成立一個吸納各

方意見的機制，補救《保護海港條例》中缺少執行條款的漏洞，並以修訂條

例的形式向本會提出。我們認為政府現時採用終止實施條例這方法，實非解

決問題的上策。  

 

    代理主席，基於以上陳述的原因，我們認為《 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

止實施）條例草案》中的《保護海港條例》並無終止實施的必要。  

 

    本人謹此陳辭。謝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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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主席女士，我代表民協發言反對《 1997 年法律條文  (暫時終止

實施 ) 條例草案》。  

 

 我嘗試從 3 方面說出我們的看法：  

 

 首先，政府提出這項法案時提出了一些理由，而這些理由其實很多是行

政或技術上的理由，包括法案通過的過程非常急速，有些沒有成立法案委員

會。假如這真的是一個很重要和原則性的理由，理論上那 7 條政府要暫時終

止的法例，應該只是那些未有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的法例。不過，事實上卻

不然，有 3 條法例其實是經過法案委員會審議的，而法案委員會也經過由 3

個月至年多的時間來討論條文。在過程中，政府有參與、民間也有參與討

論。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這項原則並不是應用於全部 7 條條例，即有否

成立法案委員會其實並非政府一個很重要的理由，來決定是否要暫時終止實

施法例。  

 

 政府提出的第二個理由，是那 5 條勞工法例並沒有諮詢勞工顧問委員會  

(“勞顧會” ) 的意見，勞資雙方並沒有共識，所以政府覺得應暫時終止實

施。今天再提出這個題目來討論，其實我覺得有些遺憾。因為這個問題並非

今天才發生，即勞顧會和立法局的爭論和矛盾，或沒有建立橋樑處理雙方也

可以同時討論勞工問題，而最後把關通過法例是立法機關這個制度。  

 

 我記得 94 年我們討論一項勞工條例時，因為政府在二讀時失敗，“輸

打贏要”收回條例，以致出現劉千石議員辭職的事件。其實前立法局當時也

有很多討論和辯論，究竟勞顧會和前立法局的關係如何。我記得當年無論是

政黨或議員都向政府提出了很多建議。  

 

 勞顧會本身是政府這行政機關的顧問機構，作為政府，當然可以在諮詢

勞顧會的意見後才提出政策或法案。政府這種做法是正確的。可是，勞顧會

並非前立法局的諮詢架構。前立法局本身設有人力事務委員會，該委員會同

樣會討論一些勞工問題。我覺得這才是前立法局討論勞工政策或法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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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兩個委員會其實各自獨立進行有關勞工政策的討論或研究，在過程中，

雙方可能有共職，但也可能有矛盾。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作為一個行政機

關，怎樣使兩個獨立且可各自討論問題的委員會，可以達致共識，得到好結

果呢？  

 

 我們當年已向政府提供意見，說這需要政府做一些橋樑的工作。可是，

這幾年間，政府並沒有這樣做。政府仍然只是堅持保存勞顧會的重要甚至是

決定性地位，以制止、防止、打擊立法機關訂立有關勞工的法例。但我希望

政府知道，在法律上，最後的立法權在於立法機關。立法機關有權接受勞顧

會的意見，也有權不接受勞顧會的意見；有權接受立法機關內工商界議員的

意見，也可以接受具勞工基層背景的意見。最後通過法例的決策權在於立法

機關。  

 

 因此，我覺得政府不時提到要先諮詢勞顧會，立法機關才可討論法案，

在法理上、程序上是完全不能成立，也不可接受的。我希望今次事件可以再

次提醒政府，如果政府仍不在行政機關的顧問組織和立法機關的有關政策事

務委員會之間建立一個可以共同商討同樣問題的機制或基礎，這些問題， 94

年出現了， 97 年出現，我相信 98 年、 99 年，每年也會出現。  

 

 第二部分我想說的是，市民甚至國際層次對這項法案的一些反應。我自

己曾跟街坊和一些工會朋友作出討論，以及與一些從不同國家來港的記者訪

問時，也曾問他們如何看這個問題。我得到的意見是，絕大部分人對今次政

府的做法都持有負面的看法，覺得政府同樣是草率行事，覺得政府在政治上

是“輸打贏要”。其實，這些法例已經經過一個合法的程序獲得通過，只是

因為政府不同意實施，於是便使用行政程序，令這些已獲通過的法例不能執

行。  

 

 此外，如果這些法例理論上不應成為法律，則除非它們是違反了《基本

法》，要經人大商討後，透過人大才可將那些條例廢除。可是，暫時仍沒有

人告知我們，這 7 條法例違反了《基本法》。因此，這明顯不在《基本法》

的層次上出現矛盾，而令政府覺得有需要暫時終止實施這 7 條法例。  

 

 政府今次如此匆匆忙忙、大刀斧地一次凍結 7 條法例，給人的印象

是，法律在政府面前也失去了尊嚴，另一方面是有點兒嬉，原因是如果政府

覺得立法機關草率通過法律，政府也不應以一個草率的方法加以制止。政府

應該以一個正常、合理、合情的方法，並須顧及法律的尊嚴，處理政府認為

不合理的條文或法例，而非一次過把 7 條條例凍結。  

 

 還有一點是跟政治方面有關的。臨時立法  會 (“臨立會” )會議員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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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最長是至明年 6 月 30 日，也許至 5 月 24 日也未可料，而根據籌委會為臨

立會訂立的 7 項工作範圍，其中一項十分重要的是訂立一些必不可少的法

律。這裏指明是法律，並非諮詢或口頭質詢政府，是說明了臨立會有關法律

的職權範圍。我們今天討論凍結這 7 條法例，這 7 條被凍結的法例是否必不

可少？又或必不可以不凍結？剛才很多其他不同政黨的議員也提到，他們覺

得有些法例是沒有問題的，為何一定要凍結呢？  

 

 如果今天大家同意暫時終止實施這些法例，根據律政司司長稍後提出的

另外一些修正，她會在本年 10 月 31 日前提出一些修訂法案。換句話說，如

果這 7條法例在今天被凍結後，今年 9月至 10月間，政府會另行提出一些法

案，來處理或修訂現時要暫時終止實施的 7 條法例。我不禁要提出另一個問

題：究竟屆時提交的修訂、廢除或暫時終止實施這 7 條法例的工作，又是否

必不可少呢？如果那些工作不是必不可少的話，即臨立會就不應處理。因

此，稍後提出的修正日期本身也許亦是一個問題，因為修正了日期，便是容

許教育統籌局局長或律政司司長在 10月提交有關這 7條條例的修訂或廢除建

議，這有可能違反了籌委會所提出的臨立會 7 項職權的其中一項，就是訂立

一些必不可少的法律。  

 

 第三部分我想說的是，在這 7 條法例中，我主要想反映或強調兩個重

點。第一，前立法局通過的法例，強化了工會的功能是否一件好事？有工會

和強化工會是否一件好事？這是一個富爭議性的議題，可以是一篇博士論文

的題目。大家也知道，工人本身就好像一盤散沙，這是否一件好事？沒有工

會是否一件好事？沒有一些具代表性的工會，是否一件好事？我覺得有工

會、有一些具代表性的工會是好的，因為只要那些工會有代表性，那些組織

的工會便能夠集結工人的意見。透過集結的過程，可將不同的意見整理成為

一個整體代表該工會的意見，這些意見會成為一些集體的要求，當與商界或

僱主談判時，就會更清楚、更容易。第二，有 15%工人參與的工會可以有諮

詢權， 50%工人參與的工會可以有談判權，這明顯可看見工會的代表性。  

 

 剛才田議員說，對於工會提交的建議，基本上商界是要負責任的，許下

承諾後便要實行，但工會卻可以不用遵行。這完全是武斷的說法，甚至是對

現時在座具有工會背景的議員的侮辱。如果工會派出代表提出他們的要求，

而僱主又同意的話，我相信工會會承諾接受這個意見。從前是這樣，我相信

以後也會是這樣。  

 

 此外，暫時終止實施這 5 條勞工法例是剝奪了一些法例已賦予工人的權

益，因為在 6 月 30 日前，已有人無論因工會工作被解僱，或 5 月 1 日應該是

假期，又或是職業性失聰由五成改為四成，他們應該已得到一些利益，但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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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為凍結條例而失去了那些利益，我覺得是不公平的。  

 

 最後，究竟政府這樣做會如何呢？《基本法》已經賦予行政機關一個主

導權力，即法律上已賦予行政機關一個主導權。整份《基本法》賦予立法機

關的權力已相當小，可說比從前更小。在這情況下，作為一個政府，我覺得

現在要做的，並非透過強而有力的方式，透過立法，令其他人或受害者覺得

政府是橫蠻無理的。在過渡九七後，我覺得政府最需要做的，是爭取人心，

要說服別人，要透過正統的方式、正常的方式、一般人也習慣的方式，處理

一些政府認為不對的事情，而不是用一些突變、突然的、我們當了多年民選

議員也從未聽聞、從未做過、從未嘗試的方法處理。這是使用激進、激烈的

方式，而這些方式我相信是不得人心的。因此，我覺得政府不應以上述方法

來處理這 7 條法例。  

 

 主席女士，我代表民協反對政府今次凍結這 7 條法例。  

 

 

 

 

主席：倪少傑議員。  

 

 

倪少傑議員：主席女士，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運作能夠順利開展，保持香

港原有的自由社會和經濟制度不變，使之繼續向前發展，減低社會震盪，確

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整體社會福祉，是每一位立法會議員的職責。根據上述

原則，香港末屆政府在欠缺周詳諮詢的情況下，在短短三數天內便囫圇吞棗

地通過並簽署了多條議員條例草案，顯然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今天，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提出這項法案來彌補夕陽政府匆匆立法的缺憾和失誤，我認為

是值得支持的。  

 

  主席女士，有人指摘這是廢法行為，這是與事實不符的。今天提出的是

暫時終止實施條例，實際上是容許政府有更多時間收集社會各界人士的意

見，使這些影響深遠的法例能夠得到完善施行。這正是一個民主和負責任政

府的具體表現。事實上，特區政府也沒有理由要承受這些“夕陽法例”所可

能引起的後果。當然，《 1997 年職業性失聰（補償）（修訂）條例》可以保

障工人權益，我完全同意，可是，我們也應該兼顧特區政府的主導運作原

則。該項條例放寬的後果，可能導致補償基金的嚴重流失以至破產，這會影

響特區政府的行政威信，所以應該暫時終止實施，給予機會充分研究及改善

才實施，以維護今天特區政府的行政主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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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作為工業界代表，本人對實施《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

談判權條例》和《 1997 年職工會（修訂）條例》所可能帶來的社會影響感到

極大憂慮。證諸全世界的工會運動歷史，在集體談判制的情況下，工會分子

的利益必然會凌駕於非工會勞工分子利益之上，這在涉及勞工遣散的問題時

尤其明顯。因此，將僱員集體談判權引入本港，就必然會引發勞動力的工會

化和職工會間互相激烈競爭的後果。這只能為本港勞工巿場帶來不穩定發

展，政治化的氣氛將彌漫整個香港的產業世界。勞資雙方，甚至勞工界的

內部都會起了十分急劇的變化。分裂、猜忌、攻擊隨之而起。我們現在也可

看到香港工會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此外，也影響了整個一貫行之有效的政

府行政架構，行政主導的原則亦逐漸消失於無形。破壞力之強，不可謂不

大。影響所及，本港的投資環境和國際競爭能力將會受到極嚴重的損害，本

港又怎樣可以繼續維持成為世界重要的經濟貿易及金融中心呢？  

 

  主席女士，眾所周知，本港的勞資關係一向良好，主要是由於勞資雙方

的合作是建基於自由經濟原則、互相平等、互相依賴和信任的僱傭契約關

係。倘若政府開了先例，容許這些法例實施，僱員便擁有代表權  (這不是不

好，但有待詳細研究 )、諮詢權和集體談判權；那麼，政府又怎能拒絕僱主

通過某些聯會或組織，行使資方的集體談判權呢？這樣會觸發出一種甚麼樣

的局面呢？發展下去，無疑是將香港社會原有的自由勞資關係緊張化起來，

也將之推向集團化的政治角力行為，哪裏還有社會整體福祉可言？從經濟學

的角度來說，上述發展的後果就是增加了本港勞工巿場的“交易費用”，事

事都要經過諮詢談判，將生產性的資源虛耗在政治行為上去，最終只會阻礙

本港經濟增長，巿民生活質素下降。心之謂危，希望各方面的朋友，包括勞

工界的朋友們三思及審慎考慮。  

 

  主席女士，至於《 1997 年職工會（修訂）條例》，本人亦表示反對，理

由簡單而明確，職工會成立的基本目的就是要為其本業的職工會員謀取福

利，本來是正確的；可是，如果職工會的主事者認為有需要以政治行動來謀

取勞工福祉的話，合理的做法是將之組織註冊成為政黨，而不是在行之有效

的《職工會條例》中鑽取活動空間。打保障工人利益的旗幟，將職工會的

活動政治化，實際是引致“數敗俱傷”的做法，結果是大大危害了工人本身

的利益，也危害了僱主的利益，甚至社會的整體利益。  

 

  主席女士，剛才數位議員在發言時了許多實例，不過，我不希望在此

作出回應。我希望說的是，今天不是六十年代發生在太古公司的那些事情；

今天是九十年代，社會是進步的，我們也應該進步。可是，在進步時也要基

於整體香港巿民的利益，也即是勞資雙方的利益，這才會為香港繼續帶來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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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和穩定。如果我們以偏激的事例來代替全面發生的事情，我認為是非常可

惜的。我十分希望在改善工人生活的同時，能兼顧到社會的平穩和秩序。  

 

  我們提出暫時凍結法例，並不是反對工人的福利。工商界一直讚揚多年

來勞資關係和諧，雙方一向互相倚靠、互相信賴。我相信在這原則下，沒有

任何一位議員希望破壞工人的福利。因此，我在此特別向勞工界朋友提出，

他們不要以為這條法例獲得通過便沾沾自喜，以為是勝利。我認為這是“阿

Q 式”的勝利。這勝利會傷害到幾方面 ,包括傷害到自己、傷害到工人 ,也傷

害到僱主，即我剛才說過的整體利益。有人要求工商界留意這問題，我也誠

懇地要求工會的朋友也要考慮這問題。今天是 1997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

法會。謝謝。  

 

 

主席：楊釗議員。  

 

 

 

 

楊釗議員：主席，在《英皇制誥》下的前立法局，趕在 6 月 30 日任期結束

前，通過一系列法例，當中包括一些影響深遠，但完全沒有經過諮詢和審議

程序的勞工法例，這是極不負責任的做法，因為法案涉及整個社會，並非一

群人或一個階層的事。在未經充分的社會醞釀、輿情反映而提出，並急急表

決，很容易失之草率。  

 

 其中 5 條有關勞工事務的議員法案，部分內容顯然與建設一個有利營商

和就業的社會格格不入，通過之後將會令企業經營成本增加、勞資關係惡

化，最終會令投資者卻步，影響本港經濟發展，到頭來對勞工階層反而不

利。  

 

 主席，本人現就《 1997 年職工會（修訂）條例》提出一些看法。  

 

 《 1997 年職工會（修訂）條例草案》主要內容是保障職工會，容許職工

會經費可作政治用途，收取捐贈及參加外地工會不需行政長官的批准。根據

法例通過前的情況，職工會不能成立跨行業工會聯會；工會參加外地工會或

收取捐贈，須獲總督同意，並禁止工會將經費用於選以外的政治活動。  

 

 經修訂後的法案第 6 條，工會可以“大串連”，收取捐獻用於政治不受

任何限制。雖然法案中強調，修訂並非鼓勵工會運用經費在政治用途，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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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交由工會自行決定，但法案卻承認，在實施運作上，工會作為社會一分

子，難以避免會涉及非勞工權益範圍的社會事務。  

 

 本人認為，為了保障工人的福利和利益，法案應規定工會的經費，必須

用於改善工人福利和權益方面。  

 

 主席，勞工權益必須維護，這是誰也不應該反對的。香港的成功，與人

力資源質素高，勞動者精明能幹、應變力強、刻苦耐勞及具有較高職業道德

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在世界上許多制度下，勞資關係都是對立的，香港一向

對此採用平衡雙方利益的辦法，因此，設立了由勞方、資方各 6 名代表及由

勞工處處長出任當然主席的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到目前為止，

香港的勞資關係尚算良好，但現在有關法例未在勞顧會會內達成共識下通

過，即會擴大勞資間的矛盾，出現更多的糾紛。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陳財喜議員。  

 

 

陳財喜議員：主席女士，本人對於政府暫時終止實施 7 條條例的做法感到非

常不滿，在此我要表示抗議。  

 

    本人要問，政府是否視法制如無物？如果認為這些法例有問題，為甚

麼不進行修訂，甚至坦白告訴我們要撤銷這些法例，為甚麼不可以坦白做這

件事，光明磊落地做人呢？為甚麼一定要巧立名目，說甚麼“暫時終止實

施”。我認為政府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凡是前立法局所通過的法例，行政

會議或政府不喜歡的，就來一個“暫時終止實施”，使人擔心香港的憲法怎

樣能夠保持呢？將所謂“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是不是最好的做法呢？終

止實施這 7 條條例，就好像有一個人煮了 7 碗飯放在這裏，他告訴別人：

“我不是不讓你吃飯，只是想試驗一下那些飯有沒有毒，溫度是否適合你吃

而已，這不是不開飯，只是暫時終止開飯罷了”，這樣的論點是否真的能成

立呢？  

    其實這些關於僱員集體談判權，工會職工免受僱主解僱等勞工法例，

並沒有甚麼大不了，很多文明先進國家或我們毗鄰的亞洲國家已經是有實行

的，為甚麼我們的工商界卻視之如洪水猛獸，非要打倒不可呢？為甚麼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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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法例有時間證明其可行性呢？為甚麼要挑起工商界與勞工界之間的矛盾

呢？為甚麼要令市民大眾認為政府偏袒工商界，好像只維護商人的利益而一

定要把工人的權益壓下去。我認為這一切都會對特區政府造成一個負面的形

象，對我們剛剛開展了只有十數天的特區政府工作，更是雪上加霜的。  

 

    最可笑的是，政府以及某些人竟然搬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竟然說

有關法例若不暫時終止，便會削弱香港的投資環境，對外國投資者造成影

響。簡直是一派胡言！政府其實是拿外國投資者作“擋箭牌”。說穿了，是

本地商家害怕工會有集體談判權。外國投資者的老家其實一樣是實行集體談

判制度。假如你問他們：會不會因為香港有了這些勞工法例而不會來香港投

資呢？我相信他們的答案是不會。  

 

    其實，我覺得政府是過分擔心這一批勞工法例。剛才有很多位議員提

及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的角色，我在此強調我的論點，勞顧會只

是一個諮詢架構，我們不會因為其決定就一定要政府聽從。其實勞顧會只是

一個諮詢架構，政府不可以將它當作一個“擋箭牌”。剛才陳婉嫻議員發言

時表示，如果他們的修正不獲通過的話，就會 7 條都反對。我認為工聯會的

態度是很值得欣賞的，這證明我們是“吾道不孤”。  

 

 

    我在此呼籲勞工界縱使今天有些條例被政府終止實施，這還未是一個

結束，這正是一個抗爭的開始。我呼籲無論左中派的工會團結起來，甚至要

進行一些抗爭的行動，甚至進行罷工，因為罷工是《基本法》賦予我們的權

力。如果我們現在不在此保我們的勞工權益，今天當局剝了你一層皮，明

天可能拆去你一副骨。  

 

    本人謹此陳辭，反對政府的法案。  

 

 

主席：何承天議員。  

 

 

何承天議員：主席女士，我本來沒有預備就這項法案的內容發言，因為我的

同事周梁淑怡議員和田北俊議員已經清楚說明我們的立場，而且我將會在全

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就這項法案某部分內容發言。可是，我剛才聽了某些議員

的發言之後，希望可以作出回應，尤其是回應梁智鴻議員、李家祥議員、馮

檢基議員，以及剛才陳財喜議員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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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錯失了一個機會，因為梁智鴻議員擔任代理主席，現在才坐回
自己的座位。他剛才所說的話使我感到十分詑異，他說：修正可以接受，但

至 於 政 府 現 時 提 出 暫 時 終 止 實 施 條 例 ， 他 以 英 文 發 言 說 不 是 "proper 
legislative process"，即並非正當的立法程序。我認為這是一個教人驚訝的結
論，因為我們實際上是有一項法案呈交本會，而內務委員會也將其交由一個

法案委員會進行審閱，並於今天較早前提出報告；換句話說，我們已經進行

審議。再者，今天各位議員也有機會辯論，表示支持或反對，我也很尊重大

家的意見，有些同事認為某些法案不應該被凍結，或有些應該被凍結，各人

有各人的觀點，各人有各人的立場或利益，我們自由黨也不會贊成 7 條全部
被凍結，稍後我們將會討論這個問題。不過，我認為有數位議員的意見，例

如李家祥議員說這是不合理的手法，而剛才梁智鴻議員還有數句說話，其中

一句說 "undermine"我們臨時立法會  (“臨立會” ) 的 "authority"，也許可以
譯成貶低我們臨立會的權力。  
 
 
主席：梁智鴻議員。  

 

 

梁智鴻議員：主席，程序問題。何承天議員可能聽錯我的說話。  

 

主席：何承天議員，你是否容許他發言？  

 

 

何承天議員：我希望可先讓我發言完畢。  

 

 

主席：梁議員，對不起。  

 

 

主席：何承天議員。  

 

 

何承天議員：主席，我認為我們是有這項權力，即今天我們依然是有這權力

的。我們一天未表決，一天還是有權力支持或反對這些條例，所以我認為不

應 該 說 是 政 府 貶 低 了 我 們 的 權 力 ， 也 有 議 員 用 另 一 個 措 辭 ， 就 是

"pressurize"，即施壓。坦白說，我不知道政府有沒有向某些議員施壓，或是
有甚麼權力可以向他們施壓，我則沒有任何壓力。政府可能希望說服我或其

他同事支持當局，但我不認為政府有任何方法可以施加壓力要這臨立會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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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此外，馮檢基議員也表示不贊成，因為當局採用了行政程序。但這是

行政程序嗎？這是立法程序來的。  
 
    我發言是希望更正一些視聽，就是政府是有權施政和行政的，而我們
臨立會則有權支持或反對，我們的責任是立法，我們也要負責。上一個立法

局通過了這些法例，他們要負責；現在這個臨立會，若作出任何的修正或支

持這條《 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草案》，我們也要負責。  
 
    至於陳財喜議員剛才提出的“政府想試一試白飯有沒有毒藥”的問
題，其實在通過這些私人法案時，政府已經表態反對。剛才田北俊議員說得

很好，可能其中表示支持的那一人已經乘船離去了，那人就是前總督彭定

康。但很肯定當時的官員是反對的，他們認為那些條例對於香港社會在某種

情況下是有問題的。套用陳財喜議員的例子，他們可能認為那些白飯是有問

題的，所以現在說：“不如讓我們先看一看是否有問題，如果沒有，便給你

吃”。雖然我認為政府在這方面來說是冒很大的政治風險，會遭受很多人

的批評，但事實上我們是不可以非議那項程序的，這是正當、合法的程序，

而權力最終也在於臨立會，由我們表示支持或反對。  
 
    謝謝。  
 
主席：梁智鴻議員，你是否想澄清你剛才的發言？請你只限於澄清你剛才的

發言。  

 

 

主席：梁智鴻議員。  

 

 

梁智鴻議員：主席，我想澄清剛才何承天議員提及我所說的兩句話，也許他

聽錯了。第一點就是我絕對不是說我反對現時這項法案的研究程序，我只是

說我反對用這方法處理該 7 條條例。  
 
    第二，我所用的 "undermine"那個字，是直接引自當時布政司所說的
話，該句說話是 "We will not undermine the authorit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我已經翻閱了我的演辭，我只是用了 "undermine"這個
字 1 次。  

 

 

PRESIDENT: Mrs Elsie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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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S ELSIE TU: Madam President, I was so deeply upset to hear Dr LEONG 
Che-hung emotionally opposing this Bill apparently because it looks bad to the 
public.  Yes, it does look bad, but I do not believe in chickening out of a 
responsibility because of a misunderstanding by the public.  It is not a matter of 
whether or not the public will give us brownie points but whether or not it is 
right, whether it is wrong.  It is unfortunate that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did 
not veto some of these Bills for lack of consultation and for the fear of industrial 
confrontation.  I agree that the Harbour Protection Bill seemed to be properly 
scrutinized and is supported by the public.  It is unfortunate that the 
Government itself did not set up an expert advisory team to protect the Harbour.  
The Harbour is becoming not only ugly but also dangerous as I discovered 
myself 10 days ago when I took some visitors on a cruise and the waves came 
over the top of our heads.  We were told by the pilot that it was because of the 
reclamation and the rest of the sea was calm.  If that is what it is like on a calm 
day, I would not like to see it in a storm.  I think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ider 
this Bill to see if the Government can set up a proper procedure, however I think 
it is unnecessary to suspend the Ordinance.   
 
 The Bill on Industrial Deafness Compensation concerns me because I 
worked on that Bill which first began compensating the workers.  However, the 
Bill of June 1997 assists only a very small number of those who are deaf.  It 
does nothing to improve the Scheme for all the others.  The 1997 Bill 
pre-empted the branch's review of the scheme which offers far more benefits than 
the one they now request us to suspend, that is the 1997 Bill.  I understand that 
the Department will tell us today what they intend to do, what the package 
consists of and I think you will find it is much better than the one passed in June.   
 
 Since all the other Bills were enacted with little or no consultation, I do not 
see how any Members can claim that they can not be suspended legitimately so 
that proper consultations may be carried out.  I am not willing to please the 
public when I know that the public has been misinformed and emotionally stirred 
up for political purposes.  These Bills are not being repealed as the press and 
the politicians have been telling the public.  I am sure that other Members, like 
myself, are determined to improve most of the Bills and prevent confrontation 
between employers and workers by consulting both sides and balancing the 
issues.  I hope that this Council will show itself more responsible tha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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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 one of which some of whose members appear to have aimed at changing 
the administrative led Government like into a political party pressure group 
Government.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seems to suggest that we are 
undermining these trade unions, I would strongly deny that, but I would warn 
that in some countries radical trade unions have forced workers into action which 
damaged the workers and the economy.  We need to guard against the radical 
elements in the trade unions which seek their own political ends regardless of the 
damage they do to the workers.  They may push the workers into committing 
employment suicide by demanding more than the economy can bear.  Madam 
President, I agree that the labour Bills should be re-examined and where possible 
improved.  Thank you. 
 

 

主席：梁劉柔芬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女士，我今天純粹是針對那 5 條勞工法例發言。  

 

  我本身也可以算是一位僱主，但我以前亦曾以僱員或前僱員的身分做

了很多年的工作，所以在這兩個角色方面，我均有切身的經驗。  

 

  特區政府明確知道臨時立法會的工作範疇是規範於“必不可少”，但在

這情況下仍提出這項法案讓我們審議，並希望我們可以通過暫停實施有關條

例。在這方面，我們是盡量嘗試理解政府的心態和意願，而當局也提出很多

理由，指當初有關條例通過時是很草率的，是沒有經過很充分的諮詢；此

外，也由於有十分重要的急切因素，所以希望我們考慮通過這項《 1997 年法

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草案》。另一方面，我們（尤其是我們新加入

立法機構的議員）則要慎重考慮尊重立法的精神。  

 

  有關這兩方面的平衡中，我們知道就這 5 條勞工條例來說，勞工代表表

示這是可以改善僱員的權利的；但另一方面則有議員質疑為何我們要聽從勞

工顧問委員會的意見。  

 

  我記得兩個月前，英國貿易部的一位官員到我的公司請我投資英國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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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我當時很直率的問他為何我要在英國投資？英國不是以各項勞工條例

和工會權力聞名於世嗎？他說：“不是，現在已全部改變了。”這給我很大

的感想，我自己這十多年來很重人力資源的培訓，於各層面也就這方面做

了很多功夫，我很擔心所謂的“改善僱員權利”可能會變成了“好心做壞

事”。正如剛才也有議員提及，我們香港沒有金、沒有銀，也沒有鑽石等資

源，只有最重要的人力資源，所以我們應該重人力資源的培訓，以及提醒

大家培訓工作並非只是由政府來做，而應該鼓勵僱員自己也應該找尋多些機

會，了解自己在這方面可以作出甚麼個人方面的改善；僱主也應對這方面加

以重視，這樣才可以達致上下一心，為香港的經濟和為僱員個人的前途謀求

發展。  

 

  我們試細心想一想，我們所謂的“前工人”是否想一輩子也規限於只

可做“前”或“草根”階層呢？其實不然。他們也很想有一天像陳財喜議

員般穿上西裝，代表某一階級發言，甚至可以成為管理階層。  

 

  我們現時那 5 條有關勞工或僱傭的條例其實是對那些“藍領”僱員有很

大的壓力的，因此我希望勞工界的代表從這方面眼，不要以為我們的基層

市民一輩子也要做基層，現在並不是這樣的了。  

 

 

 

  另一方面，剛才陳財喜議員提及吃飯，我想向他提供一個更好的比喻，

就是煮熱的檸檬可樂，有人說這樣可以治好感冒。我對我的勞工像是對我的

小朋友般，很重他們的健康，如果我的小朋友像我一樣，承受了我的胃

病，則可樂是一定不應該喝的。因此，我們要想清楚，現在並非討論吃飯與

不吃飯的問題，而是一杯煮熱的檸檬可樂的問題。從這方面，我們也許要詳

細考慮一下。  

 

  此外，我還要談一談立法精神。我們新議員要小心謹慎對待立法精神，

以及本會賦予我們的立法權力。既然政府說這 5 條條例是草率地通過，現在

亦有很急切的情況須要我們考慮暫時終止實施，而我們也沒有很充足時間去

考慮每一條條例的情況究竟如何，為了實施我們的立法精神和權力，以及尊

重立法精神，我也同意讓政府通過這項法案，讓我們有多些時間去了解和研

究那數條條例，而不要像很多人一樣，本好心但其實卻做了壞事，對不起

我們香港的勞工。  

 

  我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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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楊耀忠議員。  

 

 

楊耀忠議員：主席，今天我們審議暫時終止實施有關 7 條條例的法案，本人

又一次感到十分無奈。因為這是前立法局匆忙通過而留下來的“蘇州屎”。

大家都知道，“執蘇州屎”是一件苦差、甚至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有人認為臨時立法會（“臨立會”）不能凍結前立法局通過的法例，因

為前立法局是民選的，臨立會是委任的。這種說法不但既盲從又武斷，而且

是非不分。何況臨立會的產生並非委任，而是用另一種形式選而已。前立

法局的民選代表是否一定正確呢？前立法局匆匆通過的一些有問題的條例難

道不可以糾正、修改嗎？  

 

  其實，這些人也承認條例有問題，要暫時終止或修改，只不過他們認為

應交由第一屆立法會去做，臨立會不能做而已。  

 

  臨立會作為特區的立法機關，完全有權處理已通過的法例，何況我們現

在做的僅是暫時終止實施，並非廢除，也不是修改，因此不是甚麼大不了的

問題。說實話，誰願意“執蘇州屎”。  

 

  七條條例都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其中有關僱員代表權、諮詢權，以及

集體談判權的條例的問題最富爭議性。該等條例對教育界亦有很大的影響，

但很可惜，該等條例完全沒有經過充分諮詢。試想在一間有 50 名教職員的

學校，只要有 8 名會員的職工會就可以要求校方諮詢他們，只要有 8 名會員

並獲得一半員工授權的職工會就可以代表僱員與校方進行集體談判。若校方

未能履行條例的規定，便須給予僱員補償，而補償並無最高限額。現時學校

已有一個諮議會，我不能說諮詢機制完全沒有問題，不必改進，但 15%的某

工會會員就可以成為一個享有法定諮詢權的組織，學校的管理將會受到嚴重

影響，並且難以正常運作。究竟學校的運作應該是專業決定還是工會說了便

算？內地在文革期間就經歷過這種大鳴大放式的民主，人人話事，人人不須

要承擔任何責任，最後導致無政府狀態，難道我們要重蹈這覆轍？該些法案

亦會催生多個職工會，造成山頭林立，互相對抗，這對學校的運作和發展均

毫無益處。學校從此不平靜，教育工作趨向政治化，這對誰都沒有好處。  

 

  教育界的一些同工向我表達了他們的憂慮，他們認為現時學校內的“勞

資關係”基本上是良好和諧的，但若實施了這些條例的話，員工之間、職工

會之間、員工與校方之間將會出現越來越多的矛盾，對香港教育界的發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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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帶來難以估量的負面影響，必須慎重研究。  

 

  本人十分贊成爭取勞工權益，不過在爭取權益過程中希望能小心行事，

注意平衡勞資關係，維護香港的競爭力和資本主義性質。只是短視地追求短

期利益，而不惜破壞和諧的勞資關係，最終受損的還是打工仔本身。  

 

  諮詢權、集體談判權，加上擴大職工會的功能，無疑對打工仔有一定的

吸引力，但必須小心處理避免成為影響香港未來發展的一個“計時炸彈”，

令外國投資者對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產生懷疑，以為本港工人非常激進。這

將是多麼壞的信息。可見，激進的工團主義對香港的繁榮穩定，只會有害，

不會有利。  

 

  《基本法》第五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第六條則規定“香港

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要求僱主須就敏感的商業決定，例如轉

換擁有權和公司重組等問題，通過只有 15%會員的工會徵詢僱員意見，有可

能危害保障個人的私有財產權。  

 

 

 

 

  對政府提出凍結 7 條條例的法案，本人認為不能照單全收，而應就具體

情況加以分析；不是特別迫切、非凍結不可的，就盡量不要凍結。我們民建

聯主席曾鈺成議員已經清晰表明民建聯的立場。這是慎重和務實的做法，可

以盡量做到減少不必要的震盪。同時臨立會嚴謹、務實、負責的作風，也再

一次粉碎了臨立會是“橡皮圖章”的指摘。  

 

  主席，本會每次審議法案時總有些人喜歡散播種種謠言，比如在通過

《公安社團條例》之前，有人遊行、示威，抗議 7 月 1 日之後無自由、無人

權，如今遊行示威照舊，剛才我來的時候也遇到一群人遊行示威，這正好說

明，所有這些謠言都徹底破產！  

 

  一幕幕的歷史真是何其相似。這次審議暫時終止實施法案，亦有人把法

案說成是勞工權益的大倒退、民主的大倒退、法治的大倒退，別有用心地挑

撥勞工界跟政府對抗。本人相信，這些謠言在不久的將來，亦一樣會不攻自

破！  

 

  本人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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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李啟明議員。  

 

 

李啟明議員：主席，本來我沒有準備發言，所以並沒有發言稿，手邊只有我

的團體勞工社聯會一份聲明，這份聲明說：  

 

 “獲悉政府於今天向臨立會提交法案，將前立法局最後一次會議已通過

的其中 5 條涉及僱員和職工會權益的議員私人條例即時凍結，本會極表關注

和深切遺憾。  

 

  本會認為政府既然批評議員不應匆匆立法，何故現在又要急急凍結法例

呢？理應採取客觀理智的態度，於法例實施一段時間之後，觀察社會的接受

程度，才針對法例未完善之處進行檢討，提出修訂。何必急不及待要將法例

即時凍結？我們不應過早杞人憂天，作出假設性、全是負面的評估。本會認

為政府應以社會的良知、理性的態度正視問題的癥結所在，否則只會激化勞

資雙方的矛盾，危害社會公眾利益。本會反對政府凍結 5 條與僱員和職工會

權益有關的法例。”  

 

 

  宣讀了這份聲明之後，我還想就剛才某些議員有關工會、集體談判權，

以及勞資關係等方面的發言發表意見。田北俊議員剛才了西班牙的例子，

但為何他不日本的例子、德國的例子呢？中國是社會主義，因為不實行工

會權利，所以我不叫他中國為例子。以西德為例（當時的德國仍然是分為

東德和西德的），某汽車廠為了所生產的汽車能與日本競爭而要裁員，最後

因為集體談判權，結果並沒有裁員，而是把工時由 38 小時削減至 35 小時，

工資則不增加，因為每年也有通脹。這樣，勞資雙方各讓一步，汽車廠所生

產出來的汽車便可以與日本競爭了。另一個例子則是日本，日本的工會以前

有春鬥和秋鬥，這是大家也知道的。現在統一了之後，與政府和企業家進行

談判，日本的春鬥和秋鬥已經是像徵式的了。所以，有了集體談判權不等如

經濟會被摧毀，令勞資關係變差。有了集體談判權，其實是加強了企業的競

爭能力和提高了生產力，這是從德國、日本，以至美國的集體談判權可以看

到的。  

 

  不要以為香港有良好的勞資關係便不用集體談判權，其實有良好的勞資

關係更須要集體談判權，更適合推動集體談判權。因為良好的勞資關係是理

性的，而談判得來的結果也是理性的。集體談判是對等的，不是工會地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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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也不是工人地位最大，資方把全部的數據拿出來，若是蝕本的話，工人

怎會要求加工資呢？但是若資方賺取厚利，則多加一點工資也很合理。至於

工會方面，工會坐大是否會危害僱主的立足點，使香港的經濟倒下來呢？工

會是如何成立的？就是因為英國工業革命時不容許工人組織起來，所以工人

自發性銷毀廠房、倒毀機器，使整個工業革命不可以成功，最後政府被迫承

認工會，有了工會之後才沒有“野貓式”的罷工。通過集體談判，使整個英

國工業得以最早發達，為何你們經常說英國的工會弄垮英國的工業，卻不說

英國的工會使英國的工業革命能夠成功，使英國成為整個西方世界中工業發

展的領導者。  

 

  另一個問題，就是剛才有議員讚許工會領袖，說現時這一班工會領袖是

理性的，將來的就不理性了。如果工會的行動不獲社會接受，大家可以利用

法例進行修改，使之獲整個社會接受。同時，若工會的領袖是不理性的，也

不會獲得工人的支持。請各位看清楚香港的工會會員最多的是怎樣的工會，

而一些工會結果是要結束的，又為何要結束呢？  

 

  我還要說的一點，就是我在上一屆立法局曾經反對一些有關僱傭的條

例，原因是我與政府和僱主取得協議，由勞工處和教育統籌科提出 23 條僱

傭條例，這是歷屆立法局通過最多的政府條例草案。因為我是談判代表，曾

經向僱主作出承諾，答應只有這些條例草案，所以我反對私人條例草案。不

過，這些私人條例草案是獲得前一屆立法局議員通過的，議員是講求接受大

多數意見的議會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所以我雖然反對這些條例草案，

但既然已獲通過了，我便要接受。此外，集體談判是現代工業社會的所謂工

業民主，用民主的方法推動整個企業發展，使生產力提高，所以大家不用認

為這是洪水猛獸。  

 

  最後，剛才很多議員都說大家不用這麼緊張，現在只是要求凍結，讓政

府有多一些時間考慮。可是，他們的發言卻是全部針對這些法例，認為全部

都是要不得的。換句話說，當初只是為了要有多一些時間考慮才要求凍結，

但接卻說這些法例全部是有危害性的，這樣我怎能接受呢？所以，對於凍

結 7 條法例，我最終是全部投反對票的。  

 

  謝謝主席。  

 

 

主席：吳亮星議員。  

 

 

吳亮星議員：主席，今天辯論的法案的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倉卒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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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新政府帶來一個大包袱，而倉卒的立法卻引來更倉卒的暫時凍結，這真是

對高效率的香港社會的一大諷刺，這不但大大浪費公帑，更給現任立法議會

帶來一個大難題。  

 

 面對這個難題，面對這個現實，我本人在剛收到這項法案時有一個建

議，最好的辦法就是將各條法例分開逐一進行研究，決定是否有暫時終止實

施的必要或是其他的利弊，以方便作比較深入的考慮，不要導致另外一個倉

卒的結果。但是現時已合併為一項法案進行二讀，只好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

段時，再拆散逐一表決。本人也和其他同事一樣，認為這個做法能盡量平衡

各條法例所引致的結果，無論暫時終止實施與否，大家均會就香港整體的利

益遭影響的程度加以審慎考慮才作決定。  

 

 作為臨時立法會的議員，我還想提出一點，就是有關這些條例是否應暫

時終止實施，還是有一些條例不應暫時終止實施，應該繼續執行的問題。我

認為大家剛才的討論非常激烈，有些同事甚至提出要進行抗議。我認為對於

香港的整體利益來說，一些衝動的做法是不適宜的。諸如罷工的行動是否有

利於香港呢？我認為這是值得三思的。所以，如果建議在 10 月 31 日之前將

部分法例及時通過諮詢並加以修訂，未嘗不是一個可作考慮的方法。至於爭

議比較激烈的 5 條有關勞工的法例，我認為勞資雙方同樣是社會缺一不可的

重要成員，因此必須通過雙方充分的溝通，甚至利用原先行之有效的機制，

爭取更多的時間來做實際的工夫。  

 

 我認為完全有理由相信通過新修訂的法案是有利於新政府和全港市民

的，因此，我原則上支持政府的法案，但也建議大家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時應該盡量考慮清楚支持哪一部分的內容。  

 

 謝謝主席。  

 

 

主席：劉漢銓議員。  

 

 

劉漢銓議員：主席， 1997 年的僱員代表權、諮詢權，以及集體談判權等條

例是前立法局議員提出的私人條例草案，並沒有以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

會”）所達成的共識為基礎。這些法例如果不予凍結，必定影響勞資關係的

正常協作，亦令勞顧會的角色和地位受到削弱，不利該會日後的運作。本年

5 月，勞顧會已表示不支持有關法例，並要求給予較充分時間以作審慎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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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條例通過後，社會人士亦有不少反對聲音，認為這條法例在倉卒的

情況下通過，是會惡化勞資關係的。更重要的是，這些條例不僅影響本

港 18 000 間機構和 133 萬名僱員，並且對本港現行勞資關係帶來嚴重影響。

其中規定僱主須就敏感商業決定通過具代表性工會諮詢僱員意見，這種改

變，將使外資對香港的投資裹足不前，削弱香港的競爭能力。事實上，香港

不少僱主已表示若這條條例真的實施，他們便會考慮轉往其他地區投資。在

這情況下，到頭來損失除了是香港的僱主之外，也會令香港工人蒙受損失。  

 

 由於這些條例的諮詢以至立法的過程都備受爭議。若繼續施行必然造成

嚴重的負面影響，故此港進聯贊成政府暫時終止實施此等法例，使政府和社

會人士能夠從詳計議。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該 7 條即將被凍結的法例，是在我擔任主席的上一屆立

法局最後一次會議上獲通過的，要我就該等法例發言，確是有點兒尷尬，但

我認為我必定要發言才行。  

 

 上一屆立法局最後一次會議於 6 月 28 日結束後，在場的記者向我說：

“ (各條例草案 )這麼匆忙地通過。”似乎民間也有這樣的意見，而不單止是

官方或董特首才認為“這麼匆忙地通過可以嗎？”因此，我要向大家重複我

當時所說的話：議員是絕對有權動議條例草案的，而這條條例草案已向立法

局呈交，並且經過當時的立法局進行首讀和二讀，然後送交每一位議員。至

於排期由條例草案委員會進行仔細的研究的問題，則要視乎工作量和優先次

序而定。由於政府所定的優先次序，有很多這些議員條例草案不獲考慮。但

這並不表示沒有成立條例草案委員會，議員就沒有責任審閱有關的條例草

案。在這樣的前提下，每一位動議議員條例草案的議員必定希望自己的條例

草案能在 6月 30日之前獲得審議，無論有關的審議是經過條例草案委員會審

議再呈交大會，還是直接呈交大會審議，最低限度也可以得到一個決定。有

關的條例草案可能在二讀辯論時被擊敗也說不定，但也可能獲二讀通過。至

於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有些條例草案可能被修改至體無原膚，事實上也有

一些條例草案真的被修改得很厲害。最後，有關的條例草案仍可能會在三讀

時被擊敗，但也可能獲通過。這一切都是整個立法局當時的集體決定。  

 

 在上述情況下，我可不可以說議員當時是很隨便地看事情呢，很倉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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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那些條例草案呢？政府因為反對那些條例草案，自然認為倉卒。但這些

其實都是砌詞。如果當局真的認為是倉卒的話，為甚麼不在開始的時候便向

動議的議員提出是否可以進行討論，作出一些修正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呢？如

果無法商談修正，動議的議員堅持不作任何修改，那麼政府有沒有游說其他

議員反對呢？事實上，政府做了很多這樣的工作，所以有些條例草案是失敗

了，有些最少是部分失敗了。  

 

 整個立法過程在當時來說，是完全正當和正確的，至於所作出的決定是

否正確，我不會作結論，因為其中有部分我可能不同意，但也有部分是我同

意的。但是現在我不會說我是否支持那些條例，因為這並不是今天辯論的要

旨。  

 

 剛才何承天議員批評梁智鴻議員似乎不是很明白整件事情，我感到很遺

憾。事實上梁智鴻議員所說的說話，以及李家祥議員所說的說話，全都是關

於在上一任、上一屆，或是前朝立法局經過合法而正當的程序獲通過的條

例，若新的政權要加以修改，例如彭定康當年取代奕信出任總督時要修改

法例的話，怎樣做才對呢？若要廢例，應該怎樣做才對呢？答案十分清楚，

就是逐條法例來處理。當局若認為哪一條不對，或是問題很嚴重，我們即使

不一定同意其意見，但最低限度也要光明正大地指出來，例如有關代表權、

諮詢權，以及集體談判權那些條例是錯誤的，應該廢除；另外一些條例有某

些地方不妥當的，要加以修訂等。  

 

 

 此外，還有一個措辭，就是“凍結”。這可能比“暫時終止實施”好一

點，我也不明白那是甚麼意思。剛才梁劉柔芬議員所說的“暫時實施”比較

好一點，但“凍結”則可能最準確。以“凍結” 7 條法例作為一項法案，這

項法案的範圍實在太狹窄了，以致不可以考慮其他情況。如果只是“凍結”

一條法例的話，則仍可以在那前提底下說因為以前所訂的政策還須從詳計

議，因此要暫時“凍結”有關法例，只是暫停吧了！然後給大家機會研究每

一條條例，可以提出另外一些意見，例如“只須將原條例的某部分加以修改

就已經可以了。”這才是處理法律的正確態度。這不是程序問題，而是態度

問題。 

 

 當然，特區首長是有權動議法案的，這不是違法的，而且是合乎程序

的。但是不是 "appropriate"呢？剛才梁智鴻議員用了 "proper"一詞，可能過於
嚴重了。但現時的方法是不是最恰當的呢？可不可以平息別人心中的怨憤

呢？這不是怕不怕人民的問題，而是會令別人或市民，特別是那些政見不同

的人，即是其政見與我們大多數人之間的共識不同的人，認為當局是在“打

茅波”的話，那又何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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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聽了很多的發言都是說那 5 條關於勞工的條例獲得通過是會帶來

很嚴重的問題的。這是實質的辯論，為甚麼不拿那些法例出來，讓大家辯論

是否應該廢除代表權、諮詢權，或集體談判權呢？為甚麼沒有這樣的膽量？

為甚麼要躲在“凍結”背後？我很忠實地說，我現在可以就每一條法例向大

家說明我有甚麼意見，我可以全部都說出來。但我準備在稍後的全體委員會

審議階段才說。有一些我會表示支持，有一些我則反對。但不論是支持或反

對那些條例，我仍然是反對將其全數納入本法案之內。這是因為我對於處理

這件事的方式是完全反對的。我反對二讀，也反對把一條法例納入本法案

內。至於三讀，我也會反對。我覺得這樣的做法才可以說得上真是可以洗脫

了要“抓政治資本”，或是好像杜葉錫恩議員剛才所說的"brownie points"的
形象。  

 

 事實上，現時的做法是給人一個改朝換代印象，不單止是行政主導，還

要“行政霸道”，我們是願意讓路的，但還一定要打響第一炮才真正夠權

威。事實上，現在民間流行很多這樣的說法：這是不是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一

個好的開始呢？對此，我也十分懷疑。所以我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想一想整個

問題的癥結，不要爭拗勞工法、不要爭拗保護海港問題，也不要爭拗《人權

法》的實際內容。如果真的認為有問題的話，應該請政府盡快提出，例如大

家可以提議廢除《人權法》。至於我有甚麼意見，我稍後便會提出。不是以

後，而是稍後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時便會提出來。大家也可以提出廢除這些

有關代表權、諮詢權，以及集體談判權的法例，或是加以修訂。這是完全沒

有問題的，但是我最不明白是為甚麼不可以光明正大地面對某些法例所造成

的影響呢？如果那些影響真是這樣大，以致必定要廢除的話，那就廢掉那些

法例吧；不然的話，若是可以等的話，就不要觸踫，直至不可以再等的時

候，或是出現某些疑點的時候，那就將那些疑點刪去或加以修正吧。為甚麼

不可以這樣呢？因此，由這項法案開始引進本會的時候，我已經公開地表示

我是不同意這樣的做法。這與我當時支持通過 7 條條例草案並沒有任何關

係，事實上當時一共通過了 12 條條例草案，還有政府很多條的條例草案；

如果說這些條例草案在最後一次會議獲通過是有疑點或有矛盾的話，那麼另

一條更嚴重的條例草案，而大家也知道是哪一條，就是有關法律服務的雜項

規訂的條例草案，其中一方面讓律師可以就樓宇買賣訂定收費，但另一方面

又讓律師可以和顧客再行議價。為甚麼這一條法例不須要凍結呢？我真的不

明白。我呼籲大家真正仔細的想一想，現在不是要爭取勞工法的問題，並不

是那回事，而是說整個處理事件的手法都是完全不正確的。  

 

 本人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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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詹培忠議員。  

 

 

詹培忠議員：主席女士，我加入了立法局 6 年，今年出任臨時立法會（“臨

立會”）議員則是第七年。我在過去也參與了不少有關立法的辯論，但條例

草案委員會的參與則比較少，那是因為受客觀環境的影響。過去 6 年中，令

我最感到遺憾的一項條例草案就是我們上任的立法局主席黃宏發先生所提出

的長洲王維則堂議員條例草案，道理何在呢？因為那是通過立法局多數議員

的表決而立法搶去別人的權益。我為何說搶去別人的權益呢？這個權益是令

部分人受損，當時的法例是說明要賠償的，但是我們後來從法律上的判決知

道銅鑼灣也有同類的事件，而有關的業主的權益則比長洲王維則堂的業主得

到更多的保障。  

 

  主席，我了那麼多的例子，說了那麼多的話，目的就是要說明在立法

局獲多數議員通過的法例就是“贏”，這也是我們的議會文化。同樣，在上

一屆立法局，也就是最後一屆立法局，最後獲通過的條例草案都是得到大部

分議員的支持，所以也是“贏”，這是事實。“贏”了很多人會很高興，但

是輸了的也不要“閉翳”。今天政府所動議的法案，是因為當時部分人士所

動議的條例草案“贏”了。但是當初政府尚未知道到底會輸還是會贏，如果

條例草案的動議者輸了，政府就不用跟進；若動議者贏了，當局必然要檢

討，議員要求我這樣做，我能不能做到呢？何時要展開工作呢？如果今天政

府動議的法案是要求永遠擱置或無限期不准實施，我個人會反對。但是既然

政府所建議的是有時間性的，我們為何要做得那麼“絕”呢？當然，我對其

中一、兩條法例是否必定須要立刻終止實施也是有所質疑的。不過，即使政

府在這項法案上有錯，也只是錯一、兩個月而已。  

  剛才，上一屆立法局的主席說了很多道理，表示他每一項決定都是對

的。但是他當時有關那些條例草案的決定，在香港目前的主權下，我認為全

都是錯的。當然，我有自己感覺的權利，所以我絕對支持政府提出這項法

案，暫時終止實施有關法例，以便有機會進行研究。研究的結果可能是有關

方面對這 7 條法例過敏，根本上是絕對沒有問題的，全部都可以實施。今天

的法案辯論就是讓我們新舊的議員可以提出我們的意見，這或許會導致政府

要對全部 7 條法例加以修訂，甚至將之取消！無論怎樣，當局都要有所衡

量、有所顧慮，這絕對是事實。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批評這項法案的

內容太多，因為事實上去屆的立法局是通過了那些條例草案的。我們不要理

會“草率”通過還是“萌塞”通過，通過了就是通過了。若日後政府動議法

案要進行修訂或有所取消，我們也不要說當局絕對不對。剛才我所說的輸打

贏要，若贏了便慶祝，輸了卻反對，那麼就是太“惡”了。這樣的政府，工

人階級未必肯跟大家一起支持的。所以我們做事要分開步驟，一步接一步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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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也希望工人階級緊記一點，就是香港的成功是有賴於你們與僱

主共同配合的。我不是要強調僱主的功勞，香港的成功是有賴工人階級與僱

主大家同心協力，各取所需而達致的。如果自己有所缺乏，你不會幫助別

人，這是絕對正常的。故此，我希望大家不要受政黨或政治參與者的挑撥離

間，香港的未來更需要大家衡量各自的利益，更好的配合和合作。  

 

  接受別人的挑撥離間或盲從是不應該的，但鼓勵別人去做超出自己份內

的事則更不應該。所以，我們今天辯論的是應否同意政府暫時終止這 7 條法

例的實施，當局的解釋可能並不清楚，但我們也應給予政府一個機會，然後

再就該 7 條法例的詳細內容各自提出不同的意見，這才是一個務實的態度。

過分去研究法案內容，現在並不是適當的時候。不過，稍後可能會逐條法案

拿出來討論，那時被迫要說則沒有辦法。所以，主席女士，我很希望大家要

把事情清楚分作多個階段處理，我們不是“通天曉”，沒有甚麼了不得之

處。我希望大家能夠務實一些，剛才有些議員號召罷工，我認為這些說話要

不得的，更是身為議員不應該說的話。也許在會議有權力這樣說，但是我希

望會議廳以外聽廣播的有關人士三思。  

 

  謹此陳辭。  

 

 

主席：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女士，我要求依照《議事規則》第 39(b)條請詹培忠議員作
一些澄清。  
 
 
主席：請講。  
 

 

黃宏發議員：我要求詹培忠議員澄清，當時我所提出並且後來成為法例的條

例草案名稱是《集體官契（長洲）條例草案》，而不是黃維則堂；第二，我

當時並非立法局主席；第三，條例草案通過後，政府並無提出凍結條例草

案，詹先生當時同樣沒有提出凍結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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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詹培忠議員。  

 

 

詹培忠議員：主席，首先，條例草案的名稱不重要，只要黃宏發議員了解內

容便可以了；第二，上一任他確實並非主席，他當時坐在這裏，當晚他還喝

醉了酒，他並非主席，只是在過去兩年才當主席；第三，政府並無提出不予

實施，而以我所知，政府至今仍未作出正式的賠償。至於有否變化，我並不

清楚。本人謹此作出澄清。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漏了一點。  

 

 

主席：再繼續澄清？請繼續澄清。  

 

 

黃宏發議員：他剛才說條例草案涉及賠償，事實上並無賠償的條款，因為如      

有賠償條款，議員是不能提出的，你可否證實這一點？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們當時在劉健儀議員的提議下，全部要求政府絕對應

作出賠償，這一點大可要求屋宇地政署署長證實。  

 

 

 

主席：如我沒有理解錯誤，其實這只不過是政府與議員磋商的結果。我個人

覺得，有關這方面的澄清到此應已足夠，無須再繼續。是否還有其他議員想

發言？  

 

 

主席：黃英豪議員。  

 

 

黃英豪議員：主席女士，本會現時正在辯論的是《 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

止實施 ) 條例草案》應否予以二讀通過。  

 

 剛才我聽了很多位同事就這方面發言，但很多的內容實際上是就法案的

附件所提及的 7 條已獲通過的法例進行辯論或發表其觀點。對於這項法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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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予以二讀，或應否暫時終止實施有關法例，以剛才黃宏發議員的解釋最為

清楚。  

 

 我要說的是，政府於上星期以一籃子的方式向本會動議一項法案，其中

包括 7 條已獲通過的法例，所牽涉的層面是非常廣的，既有保護海港，也

有關於《人權法》以及勞工的法例。在該法案動議之後，本會馬上成立了一

個法案委員會，審議該項法案。本人也參加了這個法案委員會。在法案委員

會的會議席上，本人以及其他同事曾經指出，這 7 條法例的牽涉面很廣，

而意義也有不同，其中有一些是經過詳細的審議，例如《保護海港條例》，

但也有一些是從來沒有經過法案委員會研究的。因此本人當時提出希望政府

能夠考慮分別以 7 項法案的形式提交予本會審議，以研究是否可以暫時終止

實施，甚或廢除，又或是修訂有關法例。但令人遺憾的是政府認為這並非恰

當的做法，變成現時本會要面對的是一項法案，其中牽涉的範圍非常廣闊，

並且影響一些已獲通過的法例。  

 

 本人認為，政府此令市民大眾產生“措手不及”的感覺。香港特別行

政區現已成立，而絕大部分的公務員  (包括所有的主要官員 ) 也獲順利過

渡，但卻不能及時應變。其中我提出的有關《人權法》的那項法案，其實只

是一個部分，一條 section，現時政府卻認為有不清楚的地方。特別行政區成
立已經 15 天，而有關的私人法例其實在很早以前已經提出了，因此本人覺

得十分費解，有關的政策科官員為何沒有一套應變方案呢？上一屆立法局的

議員動議這些議員條例草案的時候，當時的議員和官員也已經知道其中的內

容，為何會這樣“措手不及”，要在法案通過後，才在現時以這個可以說是

史無前例的程序來將暫時終止實施呢？  

 

 本人非常同意剛才黃宏發議員、李家祥議員，以及梁智鴻議員提出的觀

點，就是這些法例實際上是經過正當的立法程序獲得通過的。雖然其中有若

干部分的內容是本人不同意的，但本人無法同意用如此的程序、如此的方法

來暫時終止實施該等法例。本人認為，較為適當的方法是政府應該馬上將某

些影響非常重大的法例馬上刪除或動議修正案。  

 

 因此，本人不能夠支持《 1997 年法律條文  (暫時終止實施 ) 條例草案》

的二讀。  

 

 謝謝主席。  

 

 

主席：譚耀宗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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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議員：主席，政府於上星期三提出一次過三讀《 1997 年法律條文（暫

時終止實施）條例草案》，當時本會有部分議員不同意當局這項要求，並且

隨即成立法案委員會討論當局的建議，並把這 7 條法例分開進行討論，逐項

研究和要求分拆投票。我認為這些都是本會議員認真和負責任的態度。  

 

 政府建議暫時終止的 7 條法例之中，有 5 條是涉及勞工權益的。大家也

知道我一直以來都參與工會工作，過去也曾代表勞工界參與立法局工作達

10 年之久，我當然會支持立法以為工人爭取合理權益。不過，有關這 5 條與

勞工權益有關的法例在實施後會否一如政府所說，會造成混亂或帶來不必要

的糾紛，這一點我們也須要深思熟慮的。  

 

 勞資雙方就工人權益展開談判，必須以理性和負責任的態度進行，這樣

才能為雙方取得最大和較長遠的利益。當然，勞資雙方談判有時是迂迴的，

有時會比較順利，有時則比較艱鉅。不過，整體而言，雙方仍可保持相對

和階的關係。以長期服務金為例，自從 85 年以來，勞資雙方通過勞工顧問

委員會不斷蹉商，長期服務金“從無到有”，並且不斷獲得改善，這是雙方

不斷談判和協商之後取得的成功的例子。當中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個勞資雙

方也認同的機制，讓雙方隨時可以重返談判桌，通過對話來解決分歧。如果

其中一方只顧眼前的利益，貿然破壞這個互信的機制，則可能後果會得不償

失。  

 

 主席，我作為行政會議的成員，是須要遵守集體負責這項原則的，所以

我支持政府暫緩執行有關的 7 條法例。  

 

主席：政務司司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政務司司長：主席，首先我要多謝審議《 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

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主席和各位委員。他們審慎而有效率地審議了這項

法案，並且提出很多寶貴的意見。經過詳細考慮後，我們決定接納委員會的

意見，把法案中第 7 條關於《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4 號）條例》和《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5 號）條例》分拆為兩項條文，使法案的結構更工整。  

 

    另外，我們亦在法案中註明暫時終止實施條例的期限，以表明我們希

望盡速進行檢討的決心和誠意。我們在二讀和法案委員會會議中已經向議員

承諾，每當我們完成一條法例的檢討工作後，便會徵詢行政會議和臨時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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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臨立會”），而全部檢討工作最遲會在 9 月底完成。在檢討完畢後，

我們將會作出適當的建議，如有需要，我們將會擬定所需法案以落實檢討結

果。所以，我們的修正案會訂明暫時終止實施條例的時限為 10 月 31 日或以

前。如果要延長這時限，我們必須得到臨立會以議案形式批准，這是實際和

合理的修正案，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  

 

    至於法案委員會以及剛才發言的議員所提出的其他意見和疑問，我想

作出如下的回應。有人批評政府提交這一項法案是倒退和不民主的做法，是

“輸打贏要”，也是不尊重上一屆立法局所通過的法例。這些說法是完全不

正確的，我要指出上屆立法局最後一次會議所通過的私人條例草案，有很多

都是匆匆通過的，這些條例草案並非由政府動議，而且大部分都是沒有經過

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的，也沒有充分的諮詢。我們認為草率實施這些法例是

不負責任的做法，也不符合香港整體的利益。我們現在動議《 1997 年法律條

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草案》是務實和審慎的做法，既完全符合立法程序，

也是十分光明磊落的。我們並不是要廢除這些法例，因為未經詳細研究，就

建議將這些法例廢除，是草率和不適當的。我們只是要求暫時終止實施這些

法例，讓我們有機會諮詢有關的團體，評估這些法例的影響。待經過研究

後，我們才會決定下一步的做法，而我們也會就研究的結果諮詢臨立會。因

此，我必須重申，我們的法案並不等同廢法，更不是不民主的做法。我們只

是要求有更多的時間逐一詳細審議和分析每一條法例，務求所有實施的法例

恰當可行，能夠照顧港人的利益。  

 

    有些議員認為政府要求他們在一星期內決定是否暫時終止實施 7條法例

是不合理和倉卒的做法，並且是把臨立會視為橡皮圖章。我向議員保證，我

們絕無此意。首先，我們已經是順應議員的要求，把恢復二讀辯論延至今

天。另外，我們亦在法案委員會向議員作出詳盡的解釋，正如我在上星期二

讀辯論時所指出，暫時終止實施 7 條法例絕非我們慣常的做法，我們只會在

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才作出這樣的建議。我們亦多次向議員解釋，在沒有充

分諮詢和研究之前就實施這些法例是不負責任的。各位議員現在要決定的是

應否暫時終止實施這 7 條法例，而不是決定是否廢除或修改這些法例。所

以，我籲請議員支持這一項法案。我明白在個別法例上，有議員與政府是持

相反意見的，有些議員提出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修正案刪除法案中關

於暫時終止實施其中兩項法例的條文，即是《保護海港條例》和《 1997 年職

業性失聰補償（修訂）條例》。法案中 5 項與勞工事務有關的法例，勞資雙

方在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已經明確表示不支持倉卒通過，並需要

更多的時間來討論。因此，通過和實施這些法例會變相打擊勞顧會這個在香

港行之已久，由勞、資、政府三方組成的諮詢機構，影響香港整體和諧的勞

資關係，以及香港經濟整體。為了公眾利益想，該 5 條法例全部都應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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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  

 

    《保護海港條例》有很多含糊的地方，若加以實施將會對規劃或進行海

港中部一帶主要大型填海工程產生不明朗的因素。至於有議員擔心，在《保

護海港條例》暫時終止實施期間，政府是會利用這個機會進行大規模的填海

計劃，我可以保證，政府絕對不會這樣做。我們只是要求有一段時間可以詳

細研究這一條法例的影響，讓我們可以決定應如何處理。我亦要指出，如果

我們不能夠盡快暫時終止實施這條法例，一些其他基礎建設的計劃，例如公

共設施、維修工程等，亦可能會受到影響。  

 

    在稍後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們將會詳細解釋我們反對議員的修

正案原因。我在此籲請各位議員為了香港整體利益想，支持這一項法案。  

 

    謝謝主席。  

 

 

下午 6 時 59 分  

6.59 pm 
 

公眾席上有人進行抗議。  

 

 

主席：各位議員，現暫停會議。  

 

 

 

 

下午 7 時 03 分  

7.03 pm 
 

 

會議隨而恢復。  

Council then resumed.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 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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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數。  

 

 

馮檢基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Frederick F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馮檢基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將響動 3 分鐘。  

 

 

主席：蔡素玉議員，妳對於表決的運作是否清楚？也許我藉此機會多說兩

句。首先提醒各位，現在付諸表決的議題為：《 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

實施 )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首先請各位先按表決器最上的按鈕表示在座，然後按下面 3 個按鈕其中

一個。現在進行表決。  

 

 

主席：在我宣布顯示結果之前，是否有任何疑問？現在顯示結果。  

 

 

王紹爾議員、田北俊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

議員、吳亮星議員、李鵬飛議員、杜葉錫恩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胡經昌議

員、倪少傑議員、袁武議員、張漢忠議員、曹王敏賢議員、梁振英議員、梁

劉柔芬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程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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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楊釗議員、楊耀忠議員、葉國謙議員、詹

培忠議員、劉江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蔡根培議

員、鄭耀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霍震霆議員、顏錦全議員、羅叔清議員、譚

耀宗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梁智鴻議員、許賢發議員、陳財喜議員、馮檢基

議員、黃宏發議員、黃英豪議員及羅祥國議員反對。  

 

 

馬逢國議員棄權。  

 

 

主席宣布有 40 位議員贊成議案， 9 位反對， 1 位棄權。她於是宣布贊成的佔

多，並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40 Member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nine against and one abstaining.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yes' 
had it and the motion was carried.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全委會主席：法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BILL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以下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及 3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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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2 條。  

 

 

全委會主席：工商局局長。  

 

 

工商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2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

的文件內。這項修正屬於編輯上的修正，目的是令更有效地地確保條例草案

的中英文版本是一致的。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  

 

第 2 條  (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工商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付諸表決。  

 

 

全委會主席：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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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數。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 2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數。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 1997 年法律條文  (暫時終止實施 ) 條例草案》  

LEGISLATIVE PROVISIONS (SUSPENSION OF OPERATION) BILL 1997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以下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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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2 條。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葉國謙議員及政務司司長已分別作出預告，表示準

備就第 2 條動議修正案。葉議員的修正案是建議把這條文刪去，而政務司司

長的修正案主要是在條文加入一個暫時終止實施《保護海港條例》的期限。

如果議員稍後表決贊成葉議員的修正案，即表示本會不贊成暫時終止實施

《保護海港條例》。  

 

    我建議進行合併辯論，一併辯論葉國謙議員及政務司司長分別就第 2條

提出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本委員會現在進行合併辯論，一併辯論葉國謙議員及政務司司

長的修正案。根據《議事規則》第 34(4)條，我會先請葉國謙議員動議修正

案。葉國謙議員。  

 

 

葉國謙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2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

的文件內。  

 

 

    主席，《保護海港條例》的制定目的是對現時欠缺透明度及監察機制的

填海程序提供一個公眾監察途徑。民建聯原則上是接受的。在前立法局條例

草案委員會審議期間，何承天議員提出了以整個海港作為一個法定圖則，使

城規會有權審批填海工程，而公眾也可透過《城規條例》法定的諮詢途徑提

出意見。該建議已涵蓋《保護海港條例》的目的，而當時政府也承諾以何議

員的建議去取代該條例。故此，當時民建聯接受何議員提出的建議而反對這

條剛在上一屆通過的條例。  

 

    然而，條例在前立法局通過後，現時特區政府又再重新批評條例內的

第 3 條禁止在中央海港進行填海工程的法律推定，既沒有訂明實施細則，也

沒有規定由誰及如何引用該法律推定。其實，當時的條例草案委員會對該問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7 月 16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July 1997 
 

114 

題已作過詳盡討論。可是，政府在過去一直也未能列任何具體說明，指出

該條條例對政府運作上的影響。同樣地，特區政府現時亦未能提出這方面充

分的說明和理據，而更重要的是民建聯在考慮是否凍結該條例時是取決於會

否帶來即時及嚴重的影響。首先，我們看不出有任何緊急項目須要在中央的

海港進行即時填海工程。況且政府亦承諾如果該條例被凍結也不會在中央海

港進行大型的填海工程。既然無論條例凍結與否，短期內也不會有任何大型

填海工程在中央海港進行，民建聯看不出有必要急於凍結該條條例。政府若

然認為該條條例有不足之處，大可在這段期間內進行研究，並且作出修訂。

屆時民建聯必然會非常慎重地考慮政府的有關建議。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提出修正。  

 

擬議修正案  

 

第 2 條  (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請政務司司長就葉國謙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以及她本人準

備提出的修正案發言，但除非葉國謙議員的修正案被否決，否則我不會請政

務司司長動議修正案。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提出修正案的目的，是回應一些議員在法案委員會中

的提議，在法案中列明暫時終止實施 7 項條例的時限。我們建議將期限定為

10 月底。我知道有些議員認為這個期限應定為 9 月，但這建議是不切實際

的，因為我們在檢討完畢後，要研究其他跟進工作，例如諮詢行政會議和臨

時立法會（“臨立會”），如有需要，我們亦會擬訂修訂法案去落實檢討結

果，所以我們建議把期限定為 10 月底。再者，我們無法知道臨立會審議所

需修訂法案的時間，所以我們建議，如果有需要，而臨立會亦同意的話，暫

時終止實施條例的期限將可延長。  

 

    主席，我謹請議員支持我們這項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可以就葉國謙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以及就政務司司長

提出的修正案進行辯論。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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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主席女士，我發言支持葉國謙議員的修正案，因為若其修正案

獲得通過，便等於反對凍結這項法例，即是不凍結原有的法例，繼續執行。  

 

    第一個原因是香港的維多利亞港其實已經越收越窄、越縮越小，水流

越來越急，如果政府繼續進行填海工程，我們真的擔心會影響生態和流速的

問題。  

 

    第二，政府在回答議員問題時，常說未來短時間或 3、 4 個月內也不會

有任何填海工程，如果政府真的覺得這項法例有問題而有需要取消或修訂，

它完全有足夠的時間來處理這個問題，基本上無須採取凍結的手段。  

 

    最後一個的反對原因，我也想提醒一下政務司司長，也希望稍後她再

有機會答辯或發言時回答，但我剛才也已說過，就是根據籌委會成立臨時立

法會的時候，它給予了臨時立法會一個職權範圍，有 7 項職權，其中一項是

我們只是訂定必不可少的法例，若然今天凍結了這一項法例，而這項法例於

本年 10 月 30 日之前，政府會進行檢討，或覺得有需要而作出修訂時，若政

府提交那些修訂予本會，即使提出要將其取消，這些立法的工作，是否必不

可少的工作？如不是必不可少的時候，究竟我們應否做？我覺得這一定不是

必不可少，留下這項法例是沒有問題的，不須要我們在未來的 10 個月內，

再做一項立法的工作，無論是修訂、取消、加強或改善也好。所以我覺得這

可能會違反籌委會賦予臨時立法會在立法工作上必不可少的規定。  

 

    我希望稍後有官員可以回應這方面的問題。  

 

    謝謝主席。  

 

主席：蔡素玉議員。  

 

 

蔡素玉議員：主席，政府建議暫時終止《保護海港條例》的理由有兩個：其

一是該條例有部分條文不清晰；其二是政府已承諾不會在短期內在該條例所

指定的海港範圍內進行填海工程。本人認為這兩個都不是暫時終止條例的理

由。  

 

  本人覺得該條例有關“填海工程”的定義的清晰程度是足夠的，同時剛

才政務司司長也承諾不會在本年 10 月 31 日前在該條例所指定的海港範圍內

進行填海工程，那麼，政府根本無須急於提出終止實施該條條例。事實上，

政府就填海工程的研究計劃仍然可以繼續進行，因此該條例即使繼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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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會對政府的運作帶來即時的、負面的影響。  

 

  環保問題是港進聯長期關心的問題，本人尤其關心的是填海工程對於維

多利亞港（“維港”）的破壞，曾多次進行請願，並多次收集大量巿民簽名，

積極支持保護維港。  

 

  我要強調的是，保護我們的維港是十分重要的，因為維港是香港最重要

的天然資源之一，維港萬一被填了，是絕不能回復的。我要再重複一次，我

們這個世界上罕有的美麗良港，一旦被破壞，將會是我們永遠的損失。任何

時間、金錢也不能買回來。因此一切在維港之內進行的填海工程也應先廣泛

諮詢民意，而作為一個真正負責任的立法機構，對處理此影響重大的民生問

題，更應責無旁貸。故此，本人支持葉國謙議員的修正案，刪除凍結《保護

海港條例》的條文。  

 

  謝謝主席。  

 

 

主席：何承天議員。  

 

 

何承天議員：主席女士，就《保護海港條例》，我的立場是很清晰的，因為

在該條例通過時，我曾經發言，我不想在此再重複。  
 
    首先，我亦很贊同香港的海港一定要受到保護，我覺得今天有些同事
反對凍結這條條例，亦持有這個意見。我很感謝剛才葉國謙議員亦提醒了大

家，有一些新同事諒未必知道，當時我們提出了另外一個方案，便是我們可

以用另外的一個方法，不須要立法來保護我們的海港，便是將維多利亞海港

列入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職權之下，讓他們在制訂分區大綱圖時，視海港為一

個地區，用途好像其他如綠色地帶或郊野公園的地方，可以在城市規劃委員

會裏採取適當的措施來保護。我當時覺得用立法，用推定的方式是不恰當

的，政府亦指出有很多問題存在。  
 
    今天，我們剛剛在上看到一張由民權黨派給我們的單張，我不知這
是否在報章曾經刊登，但內裏最後的那一句說：“此條終止條例草案，踐踏

了整個立法程序。”我首先是要更正，我現在所辯論的不是終止法案，而只

是暫時終止實施。剛才有很多同事對這方面亦有反對意見，他們覺得政府不

應該用凍結的手法來處理，而應該用廢除，甚至剛才有些議員發言時亦說，

若那海港既然不是即時須要填海，是否要這樣急的凍結呢？或可以等候數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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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後，政府想清楚才修訂這條例，甚或廢除這條例。  
 
    我個人的意見是因為這條條例是很簡單的，其實差不多是只有一句，
便是作出推定的那一句；推定那一句說，政府公務人員在他行使他的權力

時，要以保護海港為原則，但亦沒有談到他實行權力的範圍是甚麼？例如政

府的官員委任一些顧問做一些填海工程的可行性研究，他實在是已經正行使

其權力，即使不是真的正在進行填海工程，亦可能有人提出法律訴訟。所

以，政府現在提議這個採用凍結的方法，暫時先看清楚， 3 個月後才交來給

我們研究，是否須要修訂，或屆時有甚麼行動，我覺得是應該可以支持的。  
 
 
主席：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主席，昨天有人問我有何理據要反對政府的凍結。我的理據十

分簡單，政府沒有理據。經過兩次會議，我們很清楚及詳細了解整個過程，

以及政府的論據。政府也給了我們一份 3 頁紙的文件，它其實只是說兩個觀

點。第一是這條條例倉卒通過，許多事情是不清楚的。當我再看回許多紀

錄，我認為其實這條條例基本上是有經過討論和審議，是經過正式程序才通

過的。政府怎能說是時間倉卒呢？  

 

    我們也知道這條條例的概念差不多在兩年前開始蘊釀，而條文只有 4

條，很簡單。如果我們說倉卒，我們看看當我們在 7 月 1 日之前在討論《回

歸法》時， 40 條條文在兩個月內完成，為何說 4 條條文用了兩年也未能完

成？如果政府真的是十分負責地面對該問題而又認為法案有問題的話，理應

也有充足時間建議一些修正，然後呈交上來。同樣地，政府亦要告訴我們其

實任何一條條例也可以是不清晰的，也可以是不完美的，有甚麼法律典籍可

以百分百完美、百分百清晰的呢？沒有。所以我們要有一個程序以作出一些

修正工作。  

 

    政府提出的第二個說法是，若然不凍結的話，在未來數個月影響更

大。當初我聽到以為真的有十分大影響，它用的文字是有很大量 (a large 
number)工程會受影響。但當我們再研究，再追問，基本上他們是提到只不
過有 4 項大工程，而且這 4 項大工程只不過是在研究階段中。該條條例本身

並不會影響這個研究過程。如果我們不凍結的話，根本政府是可以繼續進行

這所謂 4 大型工程。在審議過程中，也有一些議員問政府，除了這 4 項工程

外，還有沒有其他呢？政府也說沒有。可能還有一些小型項目。是否要這麼

迫切作出凍結呢？當然不是。如果我們興建一幢樓宇，發覺是漏水的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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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需要把它拆卸呢？我們只不過可能要堵塞一些漏水的漏洞便可以了。  

 
    因此，雖然政府在昨天或今天提出希望定出一個時限，也有一些議員
提出這點。但我認為無論政府當初提出在 9 月終會完成所有程序，又或現時

所提出的 10 月終，我認為也是一些“拖字訣”。反過來說，如果該條條例

不凍結而現在開始生效的話，我看不到在未來這數個月有甚麼大問題會發

生。所以整體而言，我自己認為該條條例是沒有理據要凍結的。  
 
    謝謝主席。  
 

 

主席：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這條《保護海港條例》在前立法局通過的時候，是經過

很重大的修正，就是規定一切填海計劃書須要先得到立法局決議通過才可進

行，但是那項修正案當時是不獲通過的，結果就只有 4 條條款，只是條例第

3(1)條內說明  ─  剛才何承天議員設法想讀出來  ─  中央海港需作為香

港人的特別公有資產和天然財產，而受到保護和保存，而為此目的，現設定

一 個 不 准 許 進 行 中 央 海 港 填 海 的 工 程 的 推 定 (presumption against 
reclamation)。第 (2)款：所有公職人員和公共機構在行使任何歸屬他們的權

力時 ,須顧及第 (1)款所述的原則以作為指引。這完全是一個指引，要官員考

慮這個原則。如果不凍結這條條例，其效力只是要大家顧及這個原則，就不

會防礙到任何很急切的填海工程。  

 

 

  我不明白為何政府要凍結條例，是否恐怕第 3 條會引起訴訟呢？一旦說

到找顧問公司研究可否填海，就已經違返了第 3 條，如果這樣擔心的話，我

相信要看看現在已經徵得的法律意見。有一位朋友替我找到港大的法律學院

法律及法律理論教授 Raymond WECKS的一個意見，就是完全不會有這種效
力。我無謂讀出來，因為現在時間已經相當晚，還有很多條文要繼續審議下

去，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如果大家認為應該有一些法例保護海港的話，這條

例只是說我們要保護海港，但事實上根本收不到保護海港的效力，所以大家

可以很安心不將它凍結，凍結是沒有甚麼大意義的。如果你根本上愛惜海港

的話，更要將它解凍，不可以讓它留在這法案內。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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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劉健儀議員。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保護海港條例》的最大問題，在於條例設有一項

不准許在中央海港進行填海工程的推定。理論上，條例並非絕對不准許填

海，因為推定是可以被推翻的，但要推翻一項法定的推定談何容易？我們只

要看一看城市規劃委員會制訂分區計劃大綱圖時，如果將某一區劃為綠色地

帶，即時會存在一個不准許在該區發展的推定。從過去的經驗，能夠成功推

翻這個推定的申請，事實上是絕無僅有。當然有關的申請如果不獲城規會接

納的話，申請人可以向城市規劃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現時的《保護海港條例》，不單止沒有說明推翻有關推定的途徑，更沒

有設立上訴機制，當然有人會認為不設立任何的機制亦沒有問題，因為可以

訴諸法庭，由法庭來作出裁決，不過，後果又如何呢？如果沒有一個法定的

程序來處理申請和最後的審批填海計劃，政府無論在規劃以至進行填海的過

程中，隨時也有可能受到法例的沖擊，因為任何反對的人都可以要求法庭就

政府是否有足夠理由推翻不准填海的推定而作出裁決。  

 

 當然，黃宏發議員剛才提及有一位法律學者 Professor Raymond WECKS
說出，就是不適用，不應該授予任何人士有權控告政府，但始終不能防止有

人根據這法例訴諸法庭，由法庭作出裁決。我相信一個學者的意見未必可以

消除我這一方面的疑慮。外國有一些基建的發展由於受環保團體的反對，而

向法庭提出訴訟，阻止有關工程進行，最後導致這些基建工程胎死腹中。我

自己亦親眼見過很多項工程、很多公路建築進行了一半便停下來，因為有環

保團體反對，亦可能牽涉法律訴訟，我不希望在香港看到這些情況。  

 但是無可置疑，我們的海港是填少見少，所以政府必須審慎審批填海的

工程，在確定有絕對需要時才進行填海，但我關注到，事實上在中央海港範

圍之內已經確定有需要興建多項重要基建項目，包括我很關注的中環灣仔繞

道、東區走廊接駁路，這一條東西走向的交通大動脈，對解決港島北岸長久

以來交通擠塞問題極為重要，而且亦十分迫切，這兩條通道本應在九十年代

末期完成的，但現時連影兒也沒有，而被拖延的主要原因是填海的問題。事

實上，這些道路工程必須配合填海才可動工興建，我很擔心《保護海港條例》

實施之後，這些重要的交通基建沒法開展，甚至有關的規劃工作都必須即時

停頓下來。所以我贊成暫時凍結這項條例，讓政府有機會作出詳細的研究，

評估這條條例是否真的會窒礙或影響這些重要交通基建工程的發展。若然有

影響，政府應該考慮採取補救的措施，例如將基建工程豁免受法例的規管。

若沒法補救的話，政府應考慮替代的道路計劃。在這一方面，我很希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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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個月後將這條條例解凍時，向本局交待清楚。  

 

 本人謹此陳辭，反對葉國謙議員的修正案，支持政務司司長的修正案。

謝謝主席。  

 

 

主席：何鍾泰議員。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關於《保護海港條例》，我在法案委員會和今天的

會議曾多次發言。我為何要作多次發言呢？我覺得尤其今天，會議已進行了

6 個小時，在很多條例方面，大家似乎已清晰地辯論過，並提出很平衡的意

見。可是，在這條例而言，我認為議員的意見有所偏袒，而且經常圍繞大

原則來談，不按實際環境作考慮。我一定要就這方面重申本人的意見，但不

會重複我今天較早前發表過的論點。我須要重提數日前發表過的言論，因有

部分議員當時不在場或沒有出席該法案委員會。  

 

  我本人代表工程界，當中包括的幾個行業也包括環保方面，因而對環保

方面有少許認識。我曾在外國工作多年，從外國取得的工作經驗，令我知道

環保是一種被利用作爭取政治本錢的東西。往往有些政府必須進行的計劃，

亦是亟需對民生、市民的生活質素提高水準的計劃，因很多人以環保理由反

對，都曾作三番四次的修改，以致計劃無法進行。  

 

  香港亟需環保，我非常關注我們的海港  ─  世界三大良港之一，卻並

不會因為環保原則而不能進行實際工作，或令真正為提高生活質素而須進行

的工作不能實施。  

  政府這次提出要暫時終止實施《保護海港條例》的理由，可惜開始便提

出數個大型工程。我們剛才聽到政務司司長表示這數月內不會進行大型工

程，可能會進行規劃。我剛才所指的是維修工作不能進行，例如有船隻的錨

撞毀或破了海底隧道而需維修卻可能維修不成。船隻停泊碼頭時撞毀了碼

頭或船隻撞毀了橋躉、或海底電纜需作重修或重鋪等非常緊急的維修工程，

都可能基於這條例而不能進行，因“填海”的定義是任何前濱或海床或在其

上進行的任何工程。  

 

  我收到香港大學法律系韋利文教授 (Professor Raymond WECKS)的信件
和意見，我剛才也向環保人士表示，關於我所說的這一點，條例內只得一句

或數字，未能令我滿意。因為法律意見很多時都能取得數個不同或相反的意

見。至於這份有關市民對填海意見的調查，訪問了 1 002 位市民，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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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2 位市民是否分布各階層，但我認為問卷的問題很簡單，只問是否贊成

填海？很簡單，大部分人都不贊成。需要填海時，是否需要諮詢市民，答案

必定“是”，而且是九十幾個百分點。我見過很多這類的調查，但我覺得未

夠中肯。  

 

  有關這方面的討論，並非要把條例廢除，也許採取何承天議員所建議的

方法也說不定，但目前只須將條例凍結幾個星期，加上將來審議和修訂，可

能需時半年，在此期間，根據這條例，很多緊急維修工程可能不准進行。我

希望各位議員考慮這點。我明白有時或許為公眾形象或某些條例不凍結會予

人一個好形象，但實際上我希望各位議員能考慮支持政府暫時終止實施《保

護海港條例》。  

 

  謝謝主席。  

 

 

主席：袁武議員。  

 

 

袁武議員：主席女士，香港沒有甚麼特別寶貴的資源，但我們有一個很優良

的深水港，香港靠這個深水港發展其航運事業，也帶動了我們的工業、貿

易、金融業、旅遊業，所以現時香港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出色的航運中心。

因為它有如此的良港，所以我們應該十分珍惜我們的維多利亞港。由於地理

景觀，美麗的維多利亞港顯示了香港這顆東方之珠，所以對香港來說，若要

進行比較大型的填海工程，我覺得香港政府應該要非常慎重的行事，無論從

港口的保護或經濟發展方面，還是保護環境，美化我們的城市，我覺得均應

該十分珍惜我們的維多利亞港，不要破壞我們維多利亞港的景色。  

 

  可是，正如剛才有幾位同事也曾提及，因為這項《保護海港條例》的確

是有些不太完善的地方，當然，這項條例不是曾經匆忙獲得通過的，是經過

一個比較長時期的諮詢，但在這項條例內，的確有不完善的地方，剛才本會

的何鍾泰議員或其他議員已有提及這方面的問題，我也不詳細說了。  

 

  因此，我本人是從航運的角度來發言，我是十分尊重這個海口，認為不

需要大量填海，影響航運中心的地位。但法例卻要比較完善，既然政府亦已

答應於 9 月前不進行大型的填海工程，亦已答應於最短的時間內提出修訂建

議。因此，我覺得是可以支持政府暫時終止這法例的執行。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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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按照《議事規則》第 38(1)(a)條，在全體委員會會
議上，委員可以發言多於 1 次，所以我現在請黃宏發議員發言。  

 

 

MR ANDREW WONG: Madam Chairman, I do not wish to detain the 
Committee any longer but I have to respond since Mr Raymond HO and Mrs 
Miriam LAU referred to legal points, in particular to Professor Raymond 
WECKS.  I have to read out the note from Professor Raymond WECKS, I just 
read three paragraphs out.  He says, "I have studied section 3 carefully and it 
seems to me to be a perfectly reasonable and appropriate mechanism by which to 
regulate future reclamation of the Harbour.  In particular, presumption strikes a 
fair and rational balance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Harbour on the other.  Nor do I 
believe that since the Ordinance specifies no sanction nor civil liability, it 
imposes an unreasonable burden on public officials and on the whole this 
legislation represents a constructive and positive means by which the law (if 
necessary through the exercise of judiciary review) can afford protection to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natural assets."   
 
 Now this may not sound very legal, but I have another opinion from a most 
respected Senior Counsel in Hong Kong, Richard MILLS OWENS, QC.  I will 
not read out the whole note, but for the record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se 
words ought to be in the Hansard.  "Section 3", this is paragraph 6, "Section 3 
does not impose any prohibition against reclamation.  It only raises a 
presumption, albeit rebuttable, against reclamation for the stated purpose of 
protecting and preserving the central Harbour."  Paragraph 7, "Section 3(2) 
imposes a duty on all public officers and public bodies to have regard to the 
principle stated in subsection (1) "for guidance in the exercise of any powers 
vested in them.""  Paragraph 8, "Nowhere in the Ordinance is there created any 
civil or criminal liability on the part of any person including any public officer or 
public body for exercising any power vested in them in a manner which may be 
deemed to be contrary to the principles stated in Section 3 of the Ordinance."  
Paragraph 9, "Any person dissatisfied with the exercise of power by a public 
officer or public body can apply for judicial review of the exercise of such 
powers."  Paragraph 10, "This is a very heavy burden to discharge.  First, the 
court must be satisfied that there has been a wrongful exercise of discretion.  
Second, the burden of proof will be on the applicant.  Third,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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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ve law this will be a heavy burden."  Paragraph 11, "The 
Government can discharge the burden of rebutting the presumption afforded by 
Section 3(1) of the Ordinance by showing that in making a decision in the 
manner it did it had to regard to the principle enunciated by Section 3(1).  The 
Government will not need to show that every possibility has been exhausted as in 
normal exercise of Government's discretion, the Government only needs to show 
that it had acted in a reasonable manner."   
 
 I think reasonable Members could be persuaded, but I particularly hope 
that Members of the Liberal Party could be persuaded, but they are nowhere to be 
found except Mrs Miriam LAU who has returned.  I hope that we can have the 
support of Members of the Liberal Party in deleting the relevant clause from the 
Bill. 
 
 Thank you, Madam Chairman. 
 
 
全委會主席：劉健儀議員。  

 

 

MRS MIRIAM LAU: Madam Chairman, I should like to thank Mr Andrew 
WONG for reading out extracts from the opinion of Mr Raymond WECKS and 
Mr Richard MILLS OWENS, QC.  I do respect very much the legal opinion 
expressed by these learned persons, but nonetheless the extracts that Mr Andrew 
WONG has read out actually confirm two points.  Firstly, litigation cannot be 
avoided, and secondly, the matter remains to be adjudicated by the Court.  
Thank you, Madam Chairman. 
 
全委會主席：何鍾泰議員。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剛才大家也聽到黃宏發議員所說的那兩位法律界人

士的意見，這是很清楚的，第一個問題根本不是針對性提及我們現在這個問

題，大家已很清楚聽到。第二也是剛才劉健儀議員已提過，我也留意到，其

實我也看過那封信，並不能預告會否有訴訟，但不這麼容易被成功控告，並

不等如控告不到。幸好劉健儀議員也是法律界人士，所以我相信大家也知

道，這些問題從來也可以說是，門在此，不過，能否成功開啟，則要視乎你

有沒有辦法開啟，有可能會成功開啟，也有可能不會。所以我希望大家看

看，那個法律意見畢竟只是個意見，我們要按實際情況來考慮才對。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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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是否再有委員想發言？若沒有，我會問一問政務司司長是否想

發言？  

 

 

政務司司長致辭：主席，我請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解釋我們暫時終止實施

《保護海港條例》的原因。  

 

 

全委會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請你發言。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應該要由此事的背景開始說起。《保護海港

條例草案》是一項由上屆立法局議員引進立法局的議員條例草案，雖然上一

屆的立法局的條例草案委員會已經對這項法案作出研究，但是未能達成一致

的意見，而現時大家看到這條例，其實是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經過修正，

而有關修正案，是在動議之前大約 10 至 11 天才通知議員，所以說若這項條

例已討論了數年，經過很詳細的研究，那是未曾通過的草擬版本來的；通過

的版本，是在上一屆立法局辯論修正時才研究的。我想指出一點是，上屆立

法局未曾就這項修正達到很清晰的一致意見，這條例經過修正通過是相差數

票的。  

 

  我亦想建議議員在考慮政府提出暫時終止實施這項條例時，要兼顧或考

慮的，不單止是否有很緊急的工程受到影響，而是這條例本身是否存在嚴重

的法律問題，致使它不可以實施。我們研究過這項條例，發覺它實在有很多

不足和含糊的地方，導致實施有困難和可能產生法律上的問題。  

  首先，條例的引言說：“這條例旨在藉假定不准進行海港填海工程的推

定，以及藉規定海港填海工程須由立法局批准，以保護和保存海港，並對其

他條例作出相應修訂。”除了第一句以外，主席，引言其餘提及的所有地

方，其實在這條例本身已經在上一次的立法局作出修正時已刪除了，不適用

的，但是引言卻繼續引存此事。有人會說，這些不是重要的地方，我們亦同

意，但是這只可以反映一點，便是這條例是在一個極度倉卒的情況下通過

的，所以有這個漏洞存在。  

 

  條例的第 3 條，議員剛才也說過，是條例裏唯一的實體條文，這條文確

立了 1 項不准在中央海港進行填海工程推定的公法原則，以及 1 項公法的職

責，要求公職人員和公共機構在行使他們的權力的時候，要顧及這原則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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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但是條例沒有列明實施這個原則的機制是怎樣運作，條例也沒有訂明

第 3 條的實施細則。例如政府需要一些甚麼證明才可以使填海得到批准。在

提出填海建議之前，政府是需要考慮哪種的其他方案，哪一個人或哪一個機

制來決定這一準則是否已經符合了。條例亦沒有訂明清楚，公職人員和公共

機構須要做些甚麼來符合這個原則，我手邊亦有議員手邊的一張傳單，它亦

說到《保護海港條例》並沒有完全制止填海，條例只是要求政府除非沒有其

他的辦法，才可以進行填海。我想問一句，這個演繹和這字眼在條例內哪裏

出現過？條例是說推定不准填海，哪裏有說明只是要求政府在沒有其他辦法

下，才可以進行填海呢？  

 

  條例第 3 條亦確立了這個推定。我剛才亦有說過，填海是一個錯誤的行

為，故此所有公職人員和公共機構，除非他們能夠證明相反的情況，否則不

能夠，亦不應該進行填海工程；但我亦有說過，條例沒有說明公職人員和公

共機構應該要做些甚麼，才會構成這個相反的情況，以及誰可以決定相反情

況是否屬實？條例所造成的 1 項重大的影響，剛才有議員亦提及過，是任何

公眾人士，都可以透過司法覆核，就推定的原則受到忽略的時候，挑戰公職

人員和公共機構。  

 

  由於我以上所提到含糊的地方，以至除了一般公法職責外，即是例如甚

麼是合理、公平、公義和真誠的去做，根據法律或有關的理由，作出決定，

使用有關考慮的因素，是否無關或不重要，或不適當等的指引在哪裏？公職

人員和公共機構是否遵守任何其他職責來符合條例的推定？全部也是不清楚

的。我們覺得因為條例本身的缺點，該條例包含了很多灰色地帶，以致所有

負責中央海港任何有關填海工程的公職人員和公共機構，都須要面對可能被

質疑、忽略這個條例的推定原則，而面臨法庭的訴訟，結果也是很難預料

的。  

 

 

  另外一點，剛才有議員亦提過，議員可能以為填海工程這字眼其意為實

實在在傾倒泥土入海，這工程才須要受控制，但其實這條例的定義不是這樣

的。這條例的定義是  ─  剛才何鍾泰議員亦提過  ─  包括在任何前濱、

海床中及在其上進行的任何工程。換言之，在中央海港水面以上、水裏、水

底任何的工程，都受這條例的影響和覆蓋的。如果這樣，亦不單止是這工

程，因為在我們策劃和計劃這些在中央海港的工程的時候，並不單止是傾倒

泥土入海才算是工程的，可能一些顧問研究，也會包括在內，那現在有些甚

麼工程呢？例如，第一，中環填海工程的第三期，這個填海的目的，是要提

供土地興建中區至灣仔的繞道，擴大中區的商業區和提供其他的社區設施，

例如是休憩用地和海濱的行人道。第二，是灣仔填海工程第二期，這是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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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灣仔繞道的工程的一部分，填海不單止可以提供土地興建這繞道，亦可以

提供其他在灣仔的社區設施。第三，中區、灣仔另外一段的繞道，可以紓緩

中區商業區的交通擠塞。第四，九龍角的發展，我們現在預計這個填海工程

可以提供土地，因為這工程是包括連接尖沙咀和西九龍填海道路，和連接東

西九廣鐵路的路軌，和提供其他商業、社區和旅遊的設施。  

 

  主席，我想提出的是這些工程目前尚在計劃中，但我們的顧問研究已經

批出了部分工程，究竟這項條例是否告訴我們，這些研究也要即時停止呢？

因為若繼續的話，我們便不知何時會受到法律的控訴，說有否遵守這個法律

不准填海的原則。另外還有很多其他例行的工程，例如，其他的道路、碼

頭、公共事業的重置、海底隧道、電、通訊電和海上航道的定期維修工

程等，我們不清楚應否全部凍結，又或應否全部放棄，不要再做。這項條例

的範圍這麼廣泛，不單止影響了實在傾倒泥土入海這一種填海工程，還牽涉

到其他的問題。  

 

  這項條例通過了十多天，我們應該撥出時間去研究這條例產生的後果，

有否辦法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和問題的後果在哪裏。剛才有議員提出有法律

顧問的意見，認為這條例對政府、對公共機構的運作沒有影響，但法律意見

可以是很多方面的，我們最近亦得到另一方面的法律意見，那些法律意見認

為，這條例的草擬方法，根本在普通法之中的法律，是絕無僅有的，他所用

的英文是："alien to the spirit of common law drafting"。換言之，有這麼多不
同的法律專家對這法律也有不同的演繹，是否應該給予政府時間去詳細考慮

結果和牽涉的因素。我們不是要求即時進行填海，我們也不是要求取消這條

法例，我們只是要求，給予我們時間去研究所有的後果是怎樣。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葉國謙議員，你是否打算發言？對不起。  

 

 黃宏發議員，你是否要求澄清？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希望你能讓我發言。雖然規則是最後由官員發言，才

到最後答辯。但事實上，該辯論還未完結。我希望你能基於這理由，容許我

反駁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另一個理由是我發表了我的法律意見，他卻沒有

告訴我有關他對法律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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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黃議員，請等一等，如黃議員想就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剛才的

發言再發言，我是會容許的，但如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認為有需要作答，我

亦會讓他再發言。黃議員。  

 

 

黃宏發議員：謝謝主席，我正是希望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能作出回應。剛才

我發表了兩項法律意見，其中之一是由 Professor Raymond WECKS提出的，
不能算是意見，只是他本人的立場。另一項意見是屬於 Mr Richard MILLS 
OWEN 的，剛才局長表示過他們有法律意見，我希望他能把有關部分讀

出。  

 

 再者，他所引述的意見指《保護海港條例》的起草方式十分不合普通法

的起草方式，這點我是完全同意的。因為事實上這條法案交給我時是議員法

案，寫法是美式寫法，我雖不大喜歡，但這些不是作為主席要提出的。  

 

 現在我們是在考慮一條前立法局已通過的條例，這條例究竟是否政府在

其本身的法律顧問意見下造成這麼多的不肯定因素，使政府現在連繼續進行

研究也不能呢？  

 

 當局最強的論據是不可行的。讓我再提出一個問題，若凍結後，顧問報

告完成，是否即可手工程呢？因為當局視那法例仍未生效。這問題實在非

常嚴重，我希望各位能正視。若大家能等待，為何不等待到條例運作 3 個月

後檢討完畢才修訂該條例？  

 

 因此，我希望局長能立即把其法律意見的有關部分讀給我們聽，不要只

說 drafting 或起草方式。雖然它與我們一向的法律起草方式不同，但事實上
也有部分相同，類似的如《人權法》提到某些假設便是。因此，這並非完全

不能接受的寫法。  

 我希望局長能正面回應這問題，否則我期望各位議員能支持、明白若我

們不凍結這條例，讓它繼續運作下去，只會令有些工程暫時不能有進展。  

 

 

全委會主席：黃議員，請你盡量簡潔。你現在所說的，部分是你剛才已說過

了，所以請你盡量簡潔。你要求的只是要局長作出澄清。  

 

 

黃宏發議員：最後，主席，我希望各位議員自我檢討究竟有否利益須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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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第 84(2)條作出申報。  

 

 謝謝主席。  

 

 

主席：何鍾泰議員。  

 

 

何鍾泰議員：主席，我很簡單的說一說。首先，我目前沒有從事任何海港的

工程，我希望這個討論或稍後各位考慮時，都不要再考慮現在政府是否規劃

了很大型的工程，會否再進行。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記，我剛才所說的是維修

工程很重要，有很多急切的維修工程是很重要的。同時，我先前沒有提過，

如果各位翻看那些資料，有些專業團體是極之反對或不贊成這條例，加上剛

才黃宏發議員也說了兩件事情。第一，他說他自己也不太喜歡這條條例；第

二，他說在 6 月份當時，是有很多修正，因為有很多修正，使這法例千除百

切之後，變成這樣的三不像條例。  

 

 謝謝。  

 

 

全委會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不希望與黃議員糾纏於哪個法律顧問說了甚

麼意見。我們現時的問題是我們需要時間很清楚地看各方面對於該條例的討

論。或許我們完成了這個研究後，我們可能會同意也說不定。但問題是我們

需要時間去做這件事情。例說，假設明天在這項條例受影響所及的地方有

一條污水渠破裂了，當時工程師的意見是需要填了上面的水才可防止污水再

次滲出，我們可否做？不知道。可能填了一條 50 米的三合土也未定。但現

時的問題是我們完全不知道如何去處理。這條條例就是有這樣的影響。所以

我們認為須暫時凍結它，讓我們有時間考慮。也許當我們考慮後會同意這條

條例的內容也未定，即是認為沒有問題。但是現時的問題是我們需要時間，

不是在立法會今天的討論我說哪位法律專家意見，你說哪位法律專家意見，

始終也是沒有結論的。  

 

 

全委會主席：葉國謙議員，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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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謙議員：主席，剛才也聽過政府和議員的看法。我想作出一些回應。這

條例確實在前立法局進行了頗長的討論。剛才局長曾經提及有關中央海港那

修正，是後期在 15 日才拿出來。所以沒有經過充分的討論。關於這點，情

況確實如此，但實際上，將整個海港推定成為天然資源的一部分，是整體上

面有討論，並且有作研究。說句公道話，在整個研究之下，而集中一個小部

分，這點我覺得沒有理由說並未顧及。儘管民建聯就前立法局的投票過程之

中，我們同意何承天議員的建議，但是我們在剛才發言時，亦很清楚說到，

我們認為海港資源須要保護，這點是很清晰的表達出來。  

 

 剛才我聽到很多議員已進入了一些很具體的討論。例如有緊急維修不能

進行，又如污水渠爆裂之後，能否進行工程以控制情況等。我相信這些不是

這條例制定的原意，因為這條條例的原意，是達致保護海港的，因而對於大

型的填海工程，提出一定要有諮詢，讓公眾有所表達，以及由於在過往很明

顯反映了市民對現時維多利亞港和中央海港這麼大規模的填海，非常不滿，

在社會上引起很廣泛的討論，正如剛才港進聯的同事也提及這個問題，我們

很關心，我們絕對不希望看見維多利亞港變成一條維多利亞河，我們真的不

希望看到它這樣的。  

 

 雖然這條條例提出一個法律推定，如果在海港內須進行緊急維修工程，

是會由法院裁定的。其中有這個機制存在。當然，剛才也提及到，我們使到

公職人員進行工程時，似乎無所適從。如果做的話，會否有法律責任方面的

隱憂？  

 

 若按局長剛才提出的例子，我看不到會出現甚麼隱憂。因為明顯不會是

要在維多利亞港進行填海，而是採取一種具體緊急措施，要維持一個良好、

或完整的設施，我覺得此點不能構成理據。所以，我本人更認為現時我們的

關鍵點在於是否有即時嚴重的影響。這反而是我們現時討論的重點。我一聽

完，確實感覺到沒有一點能夠說服到我，認為現在我們已有危機，這個危機

是政府須要就海港進行的任何工程，因這條法例的實施而遭受嚴重的影響，

以致不能進行。這點是不能說服我們。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事能夠支持我的修

正，將凍結《保護海港條例》的條文刪除。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葉國謙議員就第 2 條動議的

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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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覺得贊成和反對的聲音都差不多。（眾笑）是否有委員要求     

記名表決？  

 

 

陳婉嫻議員及葉國謙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陳婉嫻議員要求記名表決。現在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動

3 分鐘。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現在待決的議題為：葉國謙議員就第 2 條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現在表決開始。  

 

 

全委會主席：在我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是否沒有疑問？     

現在顯示結果。  

 

 

王紹爾議員、朱幼麟議員、吳清輝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胡經昌

議員、馬逢國議員、張漢忠議員、曹王敏賢議員、梁智鴻議員、許賢發議

員、陳財喜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程

介南議員、馮檢基議員、黃宏發議員、黃英豪議員、楊釗議員、楊耀忠議

員、葉國謙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漢銓議員、蔡根培議員、鄭耀棠議員、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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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棠議員、顏錦全議員、羅祥國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國寶議員、李鵬飛

議員、杜葉錫恩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林貝聿嘉議員、倪少傑議員、唐英年

議員、夏佳理議員、袁武議員、梁振英議員、梁劉柔芬議員、莫應帆議員、

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詹培忠議員、廖成利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

議員、鄭明訓議員、霍震霆議員、簡福飴議員、羅叔清議員及譚耀宗議員反

對。  

 

 

吳亮星議員棄權。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31位議員贊成修正案， 20位反對， 1位棄權。她於是宣布

修正案獲得通過。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1 Member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20 against and one abstaining.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梁智鴻議員：主席，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49(3)條，動議若有委員在是次

會議席上，就《 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草案》的其餘項目要

求進行記名表決時，全體委員會須在表決鐘聲響起 1 分鐘後立即進行有關記

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若有委員在本次會議上就

《 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草案》的其他各項議案要求進行記

名表決時，全體委員會須在表決鐘聲響起 1 分鐘後立即進行有關的記名表

決。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7 月 16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July 1997 
 

132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的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由於葉國謙議員就第 2 條動議的修正案獲得通過，第 2 條已被

刪去。政務司司長，你無須動議你的修正案。  

 

 

秘書：第 3 條。  

 

 

全委會主席：葉國謙議員及政務司司長已分別作出預告，表示準備就第 3 條

動議修正案，葉議員的修正案是建議把這條文刪去，而政務司司長的修正案

主要是在條文加入一個暫時終止實施《 1997 年職業性失聰 (補償 )(修訂 )條

例》的期限。如果議員稍後表決贊成葉議員的修正案，即表示本會不贊成暫

時終止《 1997 年職業性失聰 (補償 )(修訂 )條例》。  

 

 

 我建議合併辯論，一併辯論葉議員及政務司司長準備就第 3 條提出的修

正案。  

 

 

全委會主席：本委員會現在進行合併辯論，一併辯論葉議員及政務司司長提

出的修正案。根據《議事規則》第 34(4)條，我會先請葉國謙議員動議修正

案。葉國謙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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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謙議員：主席，本人謹代表《 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草

案》委員會動議 1 項修正案，內容一如發送各委員的文件內於我名下所載。  

 

  這一項修正案旨在刪除法案第 3 條及第 8(b)條，使《 1997 年職業性失聰

補償（修訂）條例》不被納入暫時終止實施的條例之列。這項修正案獲得法

案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支持。贊成修正案的成員指出，這條修訂條例放寬有

關失聰程度的索償規定，以及調高補償的金額，即時提高因為噪音導致職業

性失聰的工人的權益。條例可能會對政府的運作帶來影響，但是政府在審議

階段時曾經指出，有關的研究建議其實已經完成了。準備短期內都提交勞顧

會，並表示其建議內容比較修正案是更完備，對職業性失聰工人的權益更有

保障。所以委員會多數的成員予以支持。  

 

  另外，有議員指出，雖然條例未經前立法局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但是

其主要的建議亦曾在前立法局人力事務委員會中討論過，而且條例草案亦經

過前立法局會議的激烈辯論，然後才通過的。故此，有關的立法無須暫時終

止實施，但是亦有部分議員認為，既然政府已經完成對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

的全面檢討，並將向勞顧會提交建議，因此將有關的法律暫時凍結，等候當

局能夠提供進一步建議之後，才再落實有關的改善措施，是較為恰當的。所

以亦有部分的議員是支持政府凍結這一條條例。  

 

  就上述方面，我將委員會的意見向大家表達，本人謹此陳辭，代表委員

會提出修正案，並請各委員支持修正案。  

 

  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  

 

第 3 條  (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請政務司司長就葉國謙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以及她本人準

備提出的修正案發言，但除非葉國謙議員的修正案被否決，否則我不會請政

務司司長動議修正案。因為如葉國謙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即表示政務司

司長準備提出的修正案不獲通過。  

 

 

全委會主席：政務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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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主席，剛才我已解釋我們設定 10 月底為暫時終止實施條例期

限的原因，我沒有其他的補充。  

 

    教育統籌局局長稍後會向大家解釋，須要暫時終止實施《職業性失聰補

償（修訂）條例》的原因。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葉國謙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以及就政務司

司長準備提出的修正案進行辯論。何世柱議員。  

 

 

何世柱議員：主席，我相信我有責任與各位議員說一說，尤其是當我們在法

案委員會會議上，沒有這樣的機會，因為當時我們未知道某些情況，現在知

道多了一些。我盡量避免研究法案本身的問題。但我想提出幾個要點，希望

大家投票時作一個參考和考慮。  

 

  第一，我們收到了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會的報告，我自己看

過 1 次，很可惜，若我們接受報告的建議的話，便與現在條例改善賠償有顯

著不同之處。很簡單的說，現在這條條例是增加每個人的補償金，而專業小

組的提議是使多些人可以得到補償。換言之，即使當時在法案委員會有成員

表示既然是改善補償，不如不要凍結，繼續做，若將來改變時再加上去，實

在情況不是這樣的，顯著有不同的地方。  

 

  第二點，我亦都要考慮一點，是勞顧會的好處是它有比較詳細的資料以

及通盤的考慮，我可以告知工商界朋友，在未來數月，可能隨這補償條例

實施之後，或現在實施，將來也繼續增加補償時，再有另外 3 個有意義的活

動，即安全健康局、訓練局、以及破產欠薪補償基金，都會陸續增加資金

的。在這個情況之下，我不是危言聳聽，但我可以告訴大家，若每一個增加

1%的話，如果工商界人士營業方面賺 10%時，我們可以告知他們，若每個活

動要增加基金時，他們的利潤就可能會減少一半。這個數字會很大的。所以

我們決定在某一些調整或補償時多做一點工作，如果不是事先預計財政的來

源，常常靠老闆或資本家提高他們的徵稅的話，加起來的數字會很大的。所

以我自己認為須審慎處理這些情況。所以，我是贊成暫時終止實施，以便有

機會多方面考慮這個問題。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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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主席，自從《職業性失聰條例》實施以來，工聯會不斷接到很

多投訴，很多投訴者是來自噪音行業的工人，他們的投訴是因申請補償均不

成功，而實際上他們聽覺的失聰情況很嚴重。我們很明顯地看到，現在制訂

50%聽覺受損的規定是有些嚴苛。我們看到不少這類工友，過馬路聽不到車

聲，在茶樓聽不到叫賣點心聲，情況很嚴重。不過，我們的條例規定，要損

失聽覺 50%才有權獲得補償。因此，勞工界和一些關注的團體，一直要求政

府修訂這條例，政府實際上已作出評估，而這些評估亦已定出方向。這個方

向是將那些失聰人士的聽覺受損程度調整至 40%，此其一。另外，正如剛才

何議員所說，可能將來受惠的人不單止屬現在這個行業，所包括的行業可能

會更廣闊。我覺得這些都是朝與我們所說的相同方向，問題可能在於時

間。我覺得政府實際上是要做的，只不過我覺得是由我們議員提出它才不接

受。  

 

  至於剛才有些同事提出，應由政府去做，使其行政措施不會混亂。我想

說出，很多時候我們實施的法例都相應有很多不同機構進行評估，例如：我

們有些問題問及有關職業訓練局、再培訓局等，例如輸入勞工方面我們也在

評估，是否由於要進行評估，法例便要終止實施呢？我想不是的，法例是繼

續運作的。因此，假如特別有一條法例大家都覺得須要修訂，包括政府已經

擬備了一項法案，為何還要將上屆通過了的條例凍結呢？這點我是不能接受

的。  

 

  另外，剛才何議員說一方面他覺得如果按政府將來的條例，可能得益的

人士更多，但跟他又說，如果得益的人士多了的話，便可能令政府無錢，

但我覺得這是有些本末倒置。為何這樣說呢？如果我們大家也認同一些人士

在噪音行業因長期工作而嚴重地影響聽覺，我們最後需要有條例保障他們受

損的聽覺，我認為這是個大前提。主席女士，我本身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已有

一段很長時間，當我們還未有這條條例時，香港一批關注工人失聰情況的人

士，在民間一直工作，我還記得在八十年代中期，當時我和勞工處、中大校

外的一批人士一同做這工作。在整個過程中，我們看到政府須要立例保障因

在噪音行業工作而失聰的人士。這點大家皆認同，既然如此，我覺得正要設

立一個局，注入基金來幫助那些人士，問題是當更多人士真是失聰的話，並

且達到某個程度，無論如何也要給他們補償，我就不覺得因為我們要付多些

補償，就反而因此令我們不能夠改善現行的條例，如果是太強調這點，我認

為是有些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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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為何工商界、政府、教育和勞工界也推動這方面的工作呢？到今

天我們覺得更多人需要受保障時，為何要吝嗇金錢呢？我覺得如果我們都認

為有需要時，我們可以再考慮，除非我們說不為在噪音行業工作而聽覺受損

的工人提供賠償，否則，當我們說要給他們賠償的時候，特別是當我們的政

府、工會、社會，包括工商界在內認為要提供賠償的時候，為何這條例通過

之後還要等待再評估呢？  

 

  主席女士，我再三呼籲，實際上在這 7 條條例之中，目前是有一批工人

等待這條例的實施，他們在等待，現時取不到應有的賠償，因為他們的

聽覺受損已經到達 40%或以上，原本他們是可以獲得賠償的，假如今天我們

不能通過這修正案，這批人士便立即沒有賠償，要等待評估之後。當然，你

可以說評估後僅需一段時間，但既然將來也要給他們賠償，為何要他們再多

等幾個月呢？  

 

  因此，我很希望各位同事支持法案委員會的意見。謝謝。  

 

 

全委會主席：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當這條例在立法局辯論和表決時，我們自由黨是反對

的，但並非因為我們不同意改善這一方面的補償，而是不認同當時提出條例

草案的人士所用的手法。因為大家也知道政府已經做妥了一些準備工夫，只

要經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討論，便可以向立法局提出條例草案。

但在正當程序可以完成之前，有人超前。當時我們是基於尊重正當和正確步

伐和步驟，反對超前的條例草案的。但是既然條例草案獲得通過，而需要幫

助的工人又真的已經依從新條例申請補償，正如剛才陳婉嫻議員所說，我們

香港作為一個人道的社會，實在是沒有必要叫停，而政府在新例生效期間，

仍然是可以進行研究的。勞顧會仍然是可以商討的，達成共識之後，政府仍

然可以作出修訂。所以實在沒有必要凍結這一條條例的實施，所以自由黨是

支持葉國謙議員的修正。  

 

全委會主席：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代表民協發言，支持法案委員會提出的修正。  

 

  當天討論這個問題時，我也投下贊成票，因為基本上覺得有些人由於職

業而造成失聰，須要逐步令失聰人士擴領取補償基金的層面。當然，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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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過當日可能某些議員插隊或不知道從哪裏收到消息便先提出法案，對我們

來說，我們不會鼓勵這些行為，但當天討論的時候，也是以究竟這條條例對

失聰的人士，修訂後對他們是否恰當和有好處為考慮因素。當時我們的判斷

決定是好的。  

 

  直至現在，時限過了，已有人提出申請，如果我們今天又說暫時終止實

施或凍結，數月後政府又再作檢討，其實大家也知道該檢討已有眉目，與這

條例很相近，甚至是一樣的。 3、 4 個月後，回來又再交上一個修訂，又再

給受影響工人賠償，過程便變成給予、凍結後又再給予，我覺得會更混亂。

若然如此，我們覺得倒不如不要凍結，繼續實施。  

 

  至於其他的論據，我想法案委員會主席葉國謙議員和勞工界陳婉嫻議員

所說的，我是完全支持的。所以我支持這項修正。  

 

 

全委會主席：何世柱議員。  

 

 

何世柱議員：謝謝主席讓我多發言一次。我想澄清一點，就是陳婉嫻以為那

些錢是政府供給的。其實，我可以告訴她，不是政府供給的，這些錢全部是

由商界負責提供的。當然政府借一筆錢出來，理由是因為接受補償的，多數

是以前因為工作關係而有疾病的人，那些可能不是現正在工作而致失聰的

人。因為現在的職業安全和健康已經有很大進步，現在就不會有那麼多人失

聰，儘管不一定不會失聰。所以，政府借錢給基金，而這些錢是要償還給政

府的。那些錢是由僱主付出的；所以，既然是由僱主付出，如果不和僱主磋

商、不說服僱主支付此筆錢似乎是絕對不公道的事，所以我贊成應該再詳細

檢討。  

 

 

主席：田北俊議員。  

 

田北俊議員：主席，去年 6 月 26 日在本會討論《職業性失聰賠償條例》時，

自由黨是投反對票的，因為那時基於梁耀忠議員的法案，而且亦基於政府說

正在進行研究，有一個工作小組由醫學界和聽力學界人士研究中，我們因而

認為法案在那時是不應該通過。  

 

  最近我們開會時，政府的工作報告亦已做得七七八八，大致上的內容，

除了第 1、 2條，即是 50分貝降至 40分貝那點，以及工作能力百分比賠償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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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就是梁耀忠議員的提議比較政府的好之外，其實政府做了 6、 7 種其他

的事項是比較梁耀忠議員全面的。所以我們覺得其實政府這種做法和梁耀忠

先生所提的，其實是梁耀忠先生就拿了政府的彩，就跳過了之前他要做的

事。對一個受害者來說變成有兩種看法。現在的法例的寫法，變成受害者領

取金錢多了，但是其他服務就少了很多，而政府的工作小組的結論是雖然賠

償方面相對較少了少許，但是其他的服務，例如幫助他們聽視的測驗等各方

面，幫忙了他們很大。為了這個理由，自由黨亦研究了很久。但那筆徵費是

如何得出來的呢？現在是保費的 1%，但若按政府建議，保費亦會加少許。

現在的法例是這樣寫，即是梁耀忠先生現在的寫法亦是要給予較多賠償的。

我們覺得從工商界立場來說，反正要付出同樣的金錢，但是受惠者是否從這

計劃之中領取多一些賠償，或從政府的計劃就領取少一點賠償而多一些服

務，就沒有甚麼大分別。但是換轉過來，外面很多受惠者就好像支持現在的

做法，似乎領取多一些賠償是他們所想要的情況。自由黨為了這個理由，支

持葉國謙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再有委員想發言？若沒有，我會請政務司司長第二次發

言。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請教育統籌局局長作進一步的解釋。  

 

 

全委會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請你發言？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政府反對葉國謙議員提出刪除法案第 3 條的修正

案，因為該項修正案會取消暫時終止實施《 1997 年職業失聰補償（修訂）條

例》的建議，違反了我們提出這項法案的原意。  

 

 政府反對這項修正或要求本會暫時終止實施這項條例，包括其他的勞工

條例，其實是有一個共通的理由，我在此點出，是特別為一些新議員，或許

他們不太明白背後的理據。我記得以前作為教育統籌司時，我曾說過我們不

會偏幫勞工界。最近擔任教育統籌局局長後，也曾說我不會偏幫工商界。但

只是說是沒有用的，人可以變，職位也可以變，為何以前的政府說這句話有

少許公信力，我希望將來特區政府說不同的話有公信力的時候，最基本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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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於勞工權益和福利方面，我們根據的並非人的說法，乃是制度。  

 

 剛才李啟明議員提醒大家，前立法局會期內，政府呈交了 23 項改善勞

工福利的立法建議，那是破紀錄的，這是當時勞工界的議員承認的。為何當

時沒有人批評政府偏幫勞工界？個別議員發言時當然會說“官勞勾結”，但

實際上，在社會方面，在工商界方面，沒有一個工商團體說這樣不成又沒有

說：“立法局通過 23 項，那麼嚴重，投資環境改變了，我們不投資了”這

些說話。完全沒有這些事發生，理由何在？理由完全是因為我們有一個行之

已久，勞、資和政府三方協商的機制。  

 

 在此，我更要強調一點，特別有很多議員，前立法局也是這樣說，今次

又是這樣說，我其實已經澄清不下數十次。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

當然是一個諮詢架構。勞顧會所達成的共識，當然是要政府接納，而政府接

納時，便會呈交當時的立法機構。因此，修正或不修正，完全是由當時的立

法機構決定接受與否，這完全不存在勞顧會凌駕立法機構的問題。正因如

此，批評政府以勞顧會作為一個藉口、作為一個盾牌、作為一個所謂向立法

機構施壓的工具，那是完全不成立的。可是，同樣道理，我覺得有一個勞、

資、政府三方面協商的機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不可以想像將來香港的

勞工權益和福利，是完全倚靠當時的立法機構，當某一個會議手，碰巧代

表勞工界的議員較多時，於是便通過一個有利勞工界的建議，或碰巧某一個

時段，代表工商界或專業界的議員較多時，便通過有利工商界的建議。如此

的做法，當然是完全合法。但如果政府一定要執行這些已通過的法例，這會

否是一個長遠而很鞏固的解決勞資問題的方法？  

 

 因此，我要再次強調，勞顧會並沒有凌駕立法機構，同時，我們要求立

法機構慎重地考慮勞顧會的建議，我覺得這是一個合理的要求，是一個負責

任的做法，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前立法局通過 23 項改善勞工權益的法

案，沒有社會人士批評當時的立法局偏幫勞工界。為何？因為該 23 項的立

法項目，是得到勞、資、政府三方面的共識。這個重要的理由，我一定要再

次強調，因為這正是我們要求臨時立法會（“臨立會”）暫時終止實施 5 條

勞工法例的主要理由，我們現在並非要求廢除，我們只不過是要求讓勞顧會

完成其討論，然後根據勞顧會的討論結果，政府會提出法案，無論是修訂、

保留，抑或是廢除，最終仍然是由臨立會作出最後的立法決定。所以我覺得

我們不要以為勞、資、政府三方的諮詢機制並不重要，它不會凌駕立法機

構，但卻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機制。  

 

 當時勞顧會強烈要求前立法局不要匆匆通過這些勞工條例，而當時也不

單止政府批評前立法局不負責任，十分倉卒的通過這些條例，實際上，我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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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閱讀了 11篇社論，包括 7份報章，它們的言詞對當時立法局的做法，比我

當時在立法局內所說的更嚴厲。因此，我希望大家明白，今次我們的做法，

絕非不尊重臨立會，我們正是尊重臨立會，希望議員可給予我們時間看看那

幾條匆匆忙忙地通過的法例，讓勞顧會有一些時間看看，無論勞顧會的結論

是怎樣，最終議員還是有很多機會詳細審議，然後決定應否保留、修訂或廢

除的。  

 

 或許我在此說一說幾個具體的理由，向大家解釋一下我們為何反對葉議

員提出的修正。  

 

 首先，我要強調，《 1997 年職業性失聰補償（修訂）條例》於前立法局

的確是很倉卒地通過。條例的重要條文也是由提出的議員於恢復二讀前，透

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形式提出的，當然是未經過勞顧會的討論，

更完全沒有經過當時的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審議。事實上，因為時間的關係，

前立法局當時根本沒有成立條例草案委員會。我要強調，這條法例的通過，

當然是合法的，沒有人質疑其合法性，而實際上，我們現正執行這項法例，

但我們質疑的是這是否一個妥當的做法？我們認為這是絕不妥當的做法。當

時社會絕大部分的意見，包括所有批評這些勞工法例匆匆通過的社論，也是

完全不支持、完全反對的。基於這個原則，政府認為應該暫時終止實施這條

條例，以便勞顧會可以詳細討論，由政府提出建議，然後臨立會便可詳細審

議，作出最後的立法決定。  

 

 此外，由於這項條例並沒有制定相應的財政措施，如這項條例繼續實

施，便會為整個補償計劃帶來深遠的後果。我於法案委員會提及，政府剛對

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完成全面和深入的檢討，並會提出 13 項改善建議。在

此我想回應一下，剛才梁智鴻議員於恢復二讀時有些批評，說上一屆立法局

有議員提出這議員法案，正是因為政府沒有做工作。我希望在此作出一個澄

清。這個補償計劃是 95年 7月開始實施的，我們當時承諾實施 1年後作出一

個全面的檢討。實際上，於 96年 4月，我們已經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進行這

項工作，而這個工作小組包括勞、資、政府和醫學界的代表。政府不能控制

這個工作小組的進度，實際上，由於這個檢討是全面和深入的，所以需要一

段時間進行。正因如此，所以該項檢討剛剛才完成。若然批評政府沒有從速

進行檢討，而導致有些議員提出議員法案，我覺得這個批評是並不公平的。  

 

 說回改善的建議，我們涵蓋的範圍比這項條例更為廣泛。但我也要澄清

一點，其中一項建議如這條例般，將最低的聽力損失程度由 50 分貝降低至

40 分貝，但我一定要指出，我們建議的補償額是比不上這條條例訂立的水

平。可是，另一個建議是我們會增加 8 種可獲補償的高噪音行業，因此受惠

的人數會根據這建議而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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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基金的資源有限，所以若然繼續實施這條條例，將會妨礙未來政府

或基金管理局實施其他的改善建議，對其他可能受惠的人士，非常不公平。

有些議員表示，既然政府的改善建議已經包括這項條例的修訂條文   ─   

雖然我剛才指出，包括之餘，於那方面的補償額是比不上它的   ─   政府

仍然可以繼續實施這部分的條文，如有需要時，便向基金注資。問題並非如

此簡單。  

 

 我須指出，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的資金來源，主要並非來自公帑，而是

來自向僱主徵收僱員補償保費的徵款，所以若要增加資金的入息，便是提高

向僱主徵收的徵款。但這條條例的內容，並不是基於勞資雙方達成共識之後

的結果。正因如此，我們覺得有需要暫時終止實施這條條例，令勞、資、政

府三方可以詳細討論補償計劃，應該如何全盤   ─   我強調是全盤   ─   

作出改善，而我強調，改善當然也包括作出適當的財政安排。  

 

 主席女士，基於上述的種種原因，政府反對這項修正案，也呼籲議員投

票反對。謝謝。  

 

 

全委會主席：葉國謙議員。對不起，每次請你發言時都被黃宏發議員打斷。

（眾笑）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因為剛才聽到局長的發言指出梁智鴻議員在二讀辯論時

一些不是，我感到須為他說幾句話。因為以前當我任主席，他任內會主席

時，大家一起工作。不是指我們同意或不同意那個內容的問題，而是指程序

問題。梁智鴻議員提到在 1995年已通過了條例，而在 1年後有許多人期望可

以將它改善，所以那議員法案也是一個改善措施，並由梁耀忠議員提出，雖

然大家以為我與他有仇，這卻並沒有關係。這是以事論事，實在就是這麼

說。  

 

    條例在 95 年 7 月已開始實施， 96 年 4 月已開始檢討，既然已有檢討結

果，為何不提出法案，將當時 95 年 7 月正在實施的《職業性失聰（補償）條

例》改善呢？因為有議員法案並不等於政府不可提議法案。為何當時不這樣

做呢？好吧！再者，如果當時不提出，可能因為太接近回歸，大家感到很頭

痛。現在不用凍結它，把新方案提出便行。為何不能快些獲得勞資雙方的同

意作出一個更好的安排。這正是我感到很懷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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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局長所說的話完全有道理和說服力，但若然大家不知來龍去脈的

話，我認為很可能會被他騙到。我不是說我同意或不同意現有條例的內容，

事實上，我說改善少許是不錯的，但可能是在勞資雙方同意下才是更好。這

兩個論據我也同意，但因此而說要放在凍結的 7 條條例之內的話，我感到有

點兒那個。我希望大家知道背景後，梁智鴻議員自己也許可解釋一下。我在

此希望大家支持葉國謙議員的修正案，將條文從法案中刪除。  

 

    謝謝主席。  

 

 

主席：梁智鴻議員。  

 

 

梁智鴻議員：主席，原本有些官員罵我，我也不理他們，現在已那麼晚了，

無謂反駁他們。可是，既然黃宏發議員拔刀相助，為我說好話，我也想就兩

方面回應一下。  

 

  第一，大家也知道那條主體條例是於 1995年 4月通過的，當時政府很清

清楚楚回答當時的立法局說：是，有很多的問題，但那些問題已被提出，會

於 1 年後作出檢討。若以時間計算， 1 年之後，應是 96 年 4 月再作檢討，於

96 年 4 月作出檢討，很明顯，那是應該逐項情形看看有何進展，或甚至提出

修訂，我希望於 97 年初也可以看到。但既然未曾於立法局看見，或當時的

事務委員會看見時，很明顯，同事便會覺得事情是否可行？是否進行？若然

不是，是否需要提出一項議員條例草案來推動政府？基於此，所以我才向政

府提出一個疑問。  

 

  第二，梁耀忠議員，現在該稱為梁耀忠先生，提出的議員條例草案，其

實只有兩點，其中有一點是政府大致上同意的。其實我由始至終也想澄清，

因為剛才有多位同事都批評我所說的話。我一直以來的說法是，對，這項已

獲通過的法例可能是有問題，但已通過的法例有問題的時候，是否應該用如

此的形式，一籃子將之全部凍結來慢慢再看；還是有其他更適當的方法？這

是我一直採取的理據，而我是反對現時所採用的方法，而這《職業性失聰（補

償）條例》正好是一個例子。  

 

  既然現時這項已獲通過的法例中，有一點是政府同意的，而有一點是政

府不同意的，為何政府不可以用修訂的方法來解決？為何一籃子放進去，在

沒有原則下，將 7 條不同的、沒有關係的條例一併處理呢？這是我由始至終

在原則上的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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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主席：田北俊議員。  

 

 

田北俊議員：主席，剛才自由黨的發言已經說會支持葉國謙議員的修正案，

我們實事求是，覺得現在受惠的人士若按照梁耀忠先生的方案，是可能獲得

較好的賠償，政府的方案就要多做些工夫，但如果黃宏發議員再與梁智鴻議

員繼續就原則說下去，我就可能離席了。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如你容許我，我想很簡單地回應黃宏發議員剛才提

出的問題，就是為甚麼不將那檢討結果呈交當時的立法局呢？其實理由很簡

單。第一，工作小組成立之後，正如其他勞資問題，有很多爭議，於是討論

了很久亦未有結論，所以我們的檢討結果是未有時間交給勞工顧問委員會

（“勞顧會”）討論。正如我剛才說了，我們通常呈交立法機關的建議，是

基於勞顧會討論後的共識，所以亦在此作一個小小的澄清，當時因為沒有經

過、未有時間交由勞顧會討論，故不能呈交前立法局；至於其他的意見，我

不想重複理由。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這次真的請葉國謙議員發言了。葉國

謙議員。  

 

 

葉國謙議員：主席，我終於可以再一次在會議上作少許回應。首先，在前立

法局對這條條例的投票取向，民建聯是投反對票的，因為我們不贊成當時這

條條例的通過，主要原因其實與自由黨都很相似，第一是勞工顧問委員會

（“勞顧會”）根本沒有討論過其中的建議，另外一個原因是此條條例根本

沒有經過前立法局的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審議，再加上整個內容確實有很多漏

洞，很不完備，因而我們覺得在這情況之下匆忙地通過這條法例，我們是不

能夠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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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事實上這條條例是通過了，通過了之後，我們就覺得特區政府作為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如覺得有不完備的地方，應該盡快將這條條例作出這一

方面的修訂或處理。為何民建聯亦會反對現在政府提出暫時終止實施這條例

呢？最主要的原因，政府在剛才及在法案委員會裏已提到，其實政府已經完

成了整個研究，並且很快會提交給勞顧會，既然如此，為何我們不可以在這

個情況之下盡快提交出來，反而將它暫時終止實施呢？再者，我們發覺政府

提出的理據認為如果按照現時這項由前立法局通過的條例支付賠償，會引致

龐大的支出，可能會令這基金或這方面在 3 年內也未能解決。其實我們不須

要等待 3年，我們可以很快，可能在這 15天或 1個月內已經可解決了。其實

現在這條例已經正在實施，已經有部分正在執行，我們亦已經完備了準備工

作，為何不可以加速去做呢？  

 

  反而以我們民建聯的角度，是希望政府盡快向臨時立法會提交草擬的法

案，使我們能夠盡快在這方面加以處理。事實上，我亦很清楚聽到剛才王局

長提及，政府的建議的涵蓋面更為廣泛，受惠的人會更多。我完全相信我們

受害的或應該受到失聰影響的工人，他們都會完全歡迎政府提出一個比現時

更完備、更好的方案。所以在此我呼籲各位委員支持我這項修正。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葉國謙議員就第 3 條動議的

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全委會主席：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  
 
 
黃宏發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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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Andrew WO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宏發議員要求記名表決。現在表決鐘會響動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現在表決的議題為：葉國謙議員就第 3 條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請各位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在我宣布結果之前，委員是否有疑問？現在顯示結果。  

 

 

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李鵬飛議員、周梁淑

怡議員、馬逢國議員、張漢忠議員、梁智鴻議員、許賢發議員、陳財喜議

員、陳婉嫻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程介南議員、馮

檢基議員、黃宏發議員、楊孝華議員、楊耀忠議員、葉國謙議員、劉健儀議

員、鄭耀棠議員、顏錦全議員及羅祥國議員贊成。  
 

 

王紹爾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胡經昌議員、倪少傑

議員、唐英年議員、曹王敏賢議員、梁振英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

員、楊釗議員、劉漢銓議員、蔡根培議員、鄧兆棠議員、霍震霆議員、簡福

飴議員、羅叔清議員、譚耀宗議員及蔡素玉議員反對。  

 

 

吳清輝議員、杜葉錫恩議員、袁武議員及黃英豪議員棄權。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25位議員贊成修正案， 20位反對， 4位棄權。她於是宣布

修正案獲得通過。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25 Member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20 against and four abstaining.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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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第 4 條。  

 

 

全委會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4 條，內容一如載列於議事程序表內者。  

 

 主席，我剛才解釋過我們設定 10 月底為暫時終止實施條例期限的原

因，我沒有其他補充。民政事務局局長稍後會向大家解釋須要暫時終止實施

《香港人權法案  (修訂 ) 條例》的原因。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暫時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擬議修正案  

 

第 4 條  (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當年《人權法案》在立法局審議時，本人是條例草案

小組的召集人，所以我對現時辯論的核心問題，非常清楚。《人權法案》最

初由香港政府提出時，本來是適用於私人之間，以及個人與政府之間的訴訟

的，但當時經過法律界及商界很強烈地反對，政府才同意將《人權法案》的

適用範圍，限於個人與政府之間的訴訟。理由是《人權法案》的原來用意是

在強大政府的體系、政策或行動，對市民不公平時保障市民。鑑於《人權法

案》是在整個法律領域內一個較新範疇，為了避免帶來法律糾紛，所以適宜

將《人權法案》的適用範圍，像很多其他國家的做法一樣，限於適用於制衡

政府不當的做法，這無可否認是可取的。  

    事實上，《人權法案》第 7 條，很清楚地說明，條例的適用範圍，並不

包括私人訴訟方面，而政府亦在法案委員會中，承認無意改善這個政策，所

以其實我不太同意有須要凍結這修訂條例。政府應該做的是，廢除與法案背

道而馳，而又不符合社會利益的修訂。但既然政府對於如何應付這事，似乎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7 月 16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July 1997 
 

 147 

有點後知後覺，左思右想，而不凍結的話，新條例又會讓私人之間可以引用

《人權法案》為訴訟的根據，這正好又與第 7 條相反。  

 

    因此，我們要無可奈何地同意暫時終止實施有關條文。但我強烈要求

各位在座官員，可以盡快向本會提出法案，修訂這條對香港不利的條例，從

而讓這終止得以告終。  
 

 

全委會主席：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 1997 年人權法案（修訂）條例》的歷史是，有兩位議

員提出的兩條與歧視有關或與平等機會有關的不同法案，兩條法案都包括某

些條文，就是這條條例的條文。以前，我以主席身分作出裁決，提出上述某

些條文與兩項條例草案的內容屬於不同主旨，不應該納入同一條例草案內，

因而多出另一條新的條例草案，即我們現在討論的這一條，後來有關條例草

案獲得通過。  

 

 當時，那兩項議員條例草案提交本局時，政府並沒有就其中第 58 條提

出任何反對，也沒有指出條文帶有需要由公帑承擔的效力。後來有關條文獲

分拆為另一項條例草案，政府便開始指出條文有需要由公帑承擔的效力。  

 

 我只想記錄曾經有一件這樣的事情。我認為既然以前沒有提及需要由公

帑承擔的效力，究竟有沒有由公帑承擔的效力是要視乎當時的條例草案若獲

通過，究竟會有甚麼法律效力？我得到的法律意見指出，因為《香港人權法

案條例》第 7 條沒有任何效力，因此沒有需要由公帑承擔的效力，所以便能

夠進展。  

 

 長話短說，很簡單，現在特區政府指出條文有法律效力，會影響公民與

公民之間的訴訟，而並非局限於公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若然如此，政府大

有理由立刻將該項法例修訂或撤銷，而非將之凍結。因此，我很想可以像以

前的條文的情況一樣，聽一聽政府的法律意見，看一看條文究竟有沒有法律

效力，其權力又是否凌駕於《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7 條的規定之上，並指

出該人權法案條例只適用於政府與市民之間的關係，而非市民與市民之間的

關係。  

 

 

 在制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時候，已經訂明該條例只規範政府與市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7 月 16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July 1997 
 

148 

民之間的關係，至於該條例的其他內容，是用個別立法 (specific legislation)
來規範的，因此，繼《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之後有《平等機會條例》及有關

歧視的條例等出現。究竟實際法律效力何在？我想請問有關官員，今天似乎

在座沒有律師，也沒有政府的法律顧問，如果條文真的沒有效力，其實不用

那麼害怕；若條文真的有效力，也不應將之凍結，而應立刻將之解決，若非

這樣，就不是負責任的做法。因此，我不能夠同意將第四條納入本法案。  

 

 當然，我們現正辯論的修正案，是將日期訂為 10 月 31 日，然後再多加

一條條文，屆時再由本會議決，而我們可以將期限繼續延展下去。我認為若

訂定 10 月 31 日為限期，就不應該再將其延展，尤其是這件事情那麼緊急，

根本就不應該凍結，反而應該立刻將之矯正。若因為不想現在矯正，而將其

凍結，在 10 月 31 日才將之解決，或屆時如未能解決，便將之延展，這是完

全不合適的。  

 

 希望政府當局能夠考慮我剛才所說的話。若政府收回成命，可以請大家

同意，收回修正案。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田北俊議員。  

 

 

田北俊議員：主席，我們認為《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只關注到政府對普通弱

小巿民或巿民大眾的看法，或對他們所起的作用，所以，我們當時表示支

持。但是，在香港，如果涉及巿民與巿民之間的關係，我們很有保留，因為

巿民與巿民的關係很多時候會變為僱主與僱員之間的問題，也有可能變成有

某些東西與沒有某些東西的人之間的問題。例如，有人將樓宇租給某一住

客，其他住客可以控告業主為甚麼不將樓宇租給他們，但當然現在政府建議

凍結條例後，我們可以再詳盡討論，以及再作研究。  

 

  工商界的看法是，應該廢除這條例，但政府不肯立即廢除，表示留待凍

結條例後再慢慢討論才決定廢除，我們也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全委會主席：民政事務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先謝謝剛才 3 位議員的發言，事實上我可以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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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所說的內容。我在此向各位保證，《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人權法案”）

第 7 條寫得非常清楚，我們的目標是要規範巿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並不將

其伸展至私人之間的訴訟。  

 

  可是黃宏發議員經常在提出問題後自己作答，剛才他也是這樣做。（眾

笑）現在有人提出這個問題，但這條法案未經法案委員會審議，大家並沒有

仔細討論其影響。至於他剛才說到，與第 7 條的關係如何，我們必須弄清

楚。因為剛才有很多議員都提過，不論我們是否同意，這是經過正式法律程

序通過的一條法案，若我們現在談論如何廢除這條法案，我們必須經過一個

審慎考慮的階段。  

 

  我們要求給我們一些時間，讓我們完成這個階段，並讓巿民看出我們是

經過正常及正確的程序來做這事，以釋除大眾的疑慮，不要讓公眾以為我們

背後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目的。這才是我們的主要目的。  

 

  我們希望有充足時間，若這個程序能夠提早完成，我們可以在 10 月 31

日之前提交結果給各位議員審議。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很想謝謝民政事務局局長不再嘗試回答黃宏發議員

的問題，正因為他需要時間考慮如何回答那個問題，所以，我們須要凍結這

條例。  

 

 

全委會主席：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雖然我既提出問題也提供答案，但我的答案只是想指出，凍結

不是良方。既然政府已經知道問題何在，亦聽取了法律意見，但政府永遠不

會將法律意見公開讓我們知道。所以，我聽過我尋求的法律意見之後，讓這

條當時仍是條例草案的《人權法案（修訂）條例草案》進行，如果條文是有

效力的話，整個情況就會完全不同，所以，我希望民政事務局局長以後說話

要小心，雖然我跟他是老同學，但我仍想指出，最重要是面對現實，而現實

就是有問題便要立即解決。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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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政務司司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政務司司長表示不打算答辯。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政務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全委會主席：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相信應進行記名表決。現在表決鐘會響動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我想提醒各位，現在付諸表決的議題為：政務司司長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  

 

 請各位先按表決器最上的按鈕表示在座，然後按下面 3 個按鈕其中一

個，以進行表決。  

  

 

全委會主席：在未宣布表決結果之前，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是否有任何

疑問？現在顯示結果。  

 

王紹爾議員、田北俊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鍾泰議員、吳亮星

議員、杜葉錫恩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胡經昌議員、倪少傑議員、唐英年議

員、袁武議員、梁振英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榮燦議員、陳

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程介南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楊釗議

員、楊耀忠議員、葉國謙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蔡根培議員、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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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霍震霆議員、簡福飴議員、顏錦全議員、羅叔清議

員、譚耀宗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許賢發議員、陳財喜議員、馮檢基議員、黃宏發

議員、黃英豪議員及羅祥國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35 位議員贊成修正案， 8 位反對，無人棄權。他於是宣布

修正案獲得通過。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5 Member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eight agains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秘書：經修正的第 4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經修正的第 4 條納入本法

案。現在付諸表決。  

 

 

全委會主席：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  
黃宏發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ndrew WO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宏發議員要求記名表決。現在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動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7 月 16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July 1997 
 

152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我想提醒各位，現在付諸表決的議題為：經修正的第 4 條納入

本法案。  

 

 請各位先按表決器最上的按鈕表示在座，然後按下面 3 個按鈕其中一

個，以進行表決。  

  

 

全委會主席：在未宣布表決結果之前，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是否有任何

疑問？如果沒有，現在顯示結果。  

 

 

王紹爾議員、田北俊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鍾泰議員、吳亮星

議員、吳清輝議員、杜葉錫恩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胡經昌議員、倪少傑議

員、唐英年議員、袁武議員、馬逢國議員、曹王敏賢議員、梁振英議員、梁

劉柔芬議員、許賢發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

議員、程介南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楊釗議員、楊耀忠議員、葉

國謙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蔡根培議員、鄭耀棠議員、鄧兆棠議

員、霍震霆議員、簡福飴議員、顏錦全議員、羅叔清議員、譚耀宗議員及蔡

素玉議員贊成。  
 
 
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陳財喜議員、馮檢基議員、黃宏發議員、黃英豪

議員及羅祥國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39 位議員贊成議案， 7 位反對，無人棄權。他於是宣布議

案獲得通過。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9 Member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seven agains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秘書：第 5 條。  

 

全委會主席：政務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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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主席，我現動議修正第 5 條，內容一如載列於議事程序表者。  

 

 

 主席，我剛才解釋過我們設定 10 月底為暫時終止實施條例期限的原

因，我沒有其他補充。教育統籌局局長稍後會向大家解釋須要暫時終止實施

有關工會的修訂條例的原因。  

 

 

擬議修正案  

 

第 5 條  (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主席，對於凍結《 1997 年職工會（修訂）條例》，民協當天表

決時，因為其中一條條文獲得通過而反對。其實我們贊成大部分條文，如果

能夠在法律上容許工會有更大職權範圍和工作範圍，對工會運動會有幫助。

大家不用太害怕工會，剛才我在談及工會問題時，田北俊議員剛好走開了，

我已回應了他最初提出的工會問題。  

 

 第一點，當工人是一盤散沙時，若有 100 名工人，而我們要與你們談論

有關工會的問題時，我們就要與 100 名工人談論有關問題。但如工會有代表

性，能夠組織起來，我們最多要與 3 名工會代表傾談，總較與 100 人傾談為

佳。  

 

 第二點，我跟田北俊議員的態度不同，我相信直至今時今日，無論左、

中、右工會，我都對他們有信心。當他們提出要求，並與“老闆”傾談之

後，都會遵守傾談的結果行事。這條條例當天已獲通過，但這並不導致今天

我要同意將之凍結。當天通過的其中一條規定是，工會有權與國際機構掛

，成為那些機構的會員，並向外國籌集金錢，但因為刪除了不可以做政治

工作的規定，所以，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包括政治工作。對於這一點我有所

保留，而民協亦不同意這一點。如果可以與外國掛、在外國籌集金錢，又

可以籌辦政治活動等，恐怕在這情況下，就是引用工會條例，做工會的招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7 月 16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July 1997 
 

154 

牌，做工黨的工作。這可能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當然，我們不同意通過這條文，但後來，這條文也獲得通過，以致整條

條例草案也獲得通過。但我覺得政府想解決這個問題，不會太困難。只須作

出輕微修訂，已經可以將剛才我所提出的值得擔心的情況改變，就不用擔

心。我不同意以凍結方式來處理這條例。尤其是這條例是針對工會的，我覺

得我們更要小心。工會本身是敏感團體，是針對工商業與工人之間的權益的

工具，而且工會要處理關乎雙方利益的問題。如果現在馬上由行政機關及臨

時立法會一次過凍結這些條例，很容易令工會或工人覺得，政府正利用非常

強硬的手段，打擊工會的發展，打擊工人參與工會，以及打擊工人透過工

會，與工商界和“老闆”，討論有關工人權益的工作。雖然政府的用心可能

並非如此，或在座各位同事也沒有這用心，但是出來這個信息很容易造成這

種效果。所以我覺得凍結《 1997 年職工會（修訂）條例》的方法是不合適的。  

 

 我們必須強調，工會是有組織能力的社團。現在正值九七回歸之後，要

爭取人心，重要的是要透過有組織能力及有動員能力的社團爭取人心，這對

安定社會會有直接幫助。所以，在這情況下，我不同意用凍結的手法。雖然

我剛才提及，民協反對在籌集金錢之後，可以辦政治活動的條文，但我覺

得政府用輕微修訂的手法，便可以處理問題。所以，我不同意凍結這條例。  

 

 

全委會主席：是否程序問題？  

 

 

田北俊議員：主席，他應向你發言，不應向我發言。（眾笑）  

 

 

全委會主席：謝謝你，田議員。對，馮議員，你應向我發言。  

 

 

全委會主席：田北俊議員。  

 

 

田北俊議員：主席，我最初以為在法案二讀時已完成發言 ,但就有關職工的

這條例，我相信仍有兩點須要一提。  

 

  香港的僱主和僱員一直都有良好關係。當然，工會也在發揮其作用。很

多時候，工會都參與談判。若要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否應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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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工會代表香港工人，即香港人理香港事，為甚麼香港工會會與外國工會有

聯繫，要向人取經？我想提一提李卓人議員有關集體談判權的法例。也許因

為我們是前立法局議員，我們知道英國的律師實際上是由工會律師代其草擬

法例的，他們之間是有聯繫的，若香港律師本身能草擬這些法律當然不同，

但要將外國的理論全部採用，是不是外國的東西必屬佳品？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程序問題，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離題。他所說的應留待下一條才說。  

 

 

田北俊議員：我認為工會向外國取經、學習組織罷工和組織遊行等，都是不

應該的。我認為香港工會有能力做到這些事，不須要到外國向人學習。同樣

地，香總商會也不須要向美國總商會學習，怎樣對付香港工會等。  

 

  第二點，有關集資問題。若香港工人願意付會費，工會便代表香港工人

發言。為甚麼要向紐約或倫敦的工會籌集金錢？香港工會取了人家茶禮，到

時候，若巴黎地鐵大罷工，是否也要香港地鐵大罷工以示支持？接受了他人

的金錢便要替他人做事。為何要把香港的問題提升至國際層面，將外國工會

牽連在內？  

 

  因此，主席，我們反對這條例，並希望政府在將之凍結後，盡快廢除這

條例。  

 

 

全委會主席：馮檢基議員，我容許你再一次發言，不過希望你別重複已說過

的論調，你提出的必須是新的論調。  

 

 

馮檢基議員：主席，謝謝妳給我第二次發言機會。我想談談取經是否一定是

為了要對付“老闆”，或商會就一定會對付工人呢？第一，其實外國有很多

經驗，雖然大家翻看報章，都發覺所報道的都是一些工會運動、或請願、抗

議等，但很多報章都沒有報道各方坐下來商討事情，其實這亦可能是取經的

一部分。很多西方國家的工人與“老闆”，都是透過工會大家坐下來商討問

題。當然有議員會認為，這機制可能有問題，這不是原則問題，而是技術上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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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若巴黎發生大罷工，我相信當地工人一定不會找香港工會幫助，

因為即使香港工人也罷工，亦不能影響巴黎方面的決定，可能歐洲工人參與

的情況會較好。所以，我覺得未必有問題。  

 

  最後我想提一提，工會的發展。其實因應世界情況，也許不同時代，情

況就會不同。我自己不是工會出身，但我讀書時對工會事務亦略知一二，也

許可以拋下書包。現在西方國家的工會運動，已經發達到某一個程度，就是

不再用集體形式，工廠運作越來越科技化，很多工人都是專業人士及知識分

子，現在西方國家的工會已越來越少採用激進請願、抗議、對抗等負面行

動。現在，工會會與“老闆”或商會攜手處理問題。西方國家為何會有這種

發展？香港的工商界和工會是否也應該向那些國家取經，研究一下他們為甚

麼會有這種改變。最重要的是要真正組織工會及工會運動，而不是搞政治。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主席，當時立法局討論這法例時，我也是條例草案委員會委

員。當時提到工會與香港以外其他工會的關係時，我曾提問當時出席有關委

員會的工會人士，他們為何強調香港的工會可以跨越國界籌集款項或爭取支

持呢？他們的回答指出，有些僱主可能在三個地域都設有工廠。若在某一地

域有勞工爭拗，工人為了爭取權益，一定會號召外國的工廠也罷工，否則僱

主可能會把生產轉移到另一地域，希望不會對僱主造成任何影響。我認為

這是很危險的做法，這不是單純一個企業的問題。世界上有很多工業是跨國

界的，航空事業便是其中之一。國際間已有先例，曾經有某一間航空公司與

旅遊公司有爭執，當時工會不但跨國界，更是跨行業地，呼籲所有港口及世

界各地都杯葛那公司，結果當地的勞資糾紛便影響到那公司在國際上與其他

公司的關係。  

 

  因此，我認為如果容許任何人將本地勞資糾紛誇大成國際化糾紛，事實

上對世界任何地方，包括香港都沒有好處。所以，我同意把這條例凍結，並

在將來將之廢除。  

全委會主席：何鍾泰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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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主席，我也覺得有時候有些事情真是過猶不及。多年前，我們

看到香港的勞工運動只具雛形，可以說十分落後，但經過一段日子，可能已

經發展得很好。我在香港很主動接觸過很多工會。我在英國工作時，曾在倫

敦負責可能是其中一項最大工程，當時的罷工令整項工程變得一塌糊塗。  

 

  剛才有議員提到，有些罷工是有其他人幫忙的，稱為 sympathy strike。
有關工會會與其他行業、地盤或團體一起進行罷工，今次獲得他人幫忙的工

會，下次會反過來幫忙其他工會。我們不一定要向外國學習，如果我們要向

外國取經，我覺得不如請外國人來香港取經。香港有很多勞工問題，但雙方

可以很快、很有效率、很和洽地把問題解決。實在有很多例子。我們應該循

正途，正常、合理又和洽地處理工會運動，不一定要向外國取經。  

 

  剛才田北俊議員說得很對，一旦我們接受了別人不論任何形式的幫助，

別人總在等候我們向他們提供幫助，因為，我們欠別人一個人情。我覺得要

正常發展，不一定要完全對立，向外國取經得到的那一套方法，也不一定是

最好的。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在二讀辯論時，我已經表示不同意《職工會（修訂）條

例》，其理由與涉及國際關係的理由無關。職工會就是職工會，不是政治組

織，這是最重要的問題。我完全反對，經過職工會過半數議決之後，那些金

錢可以作任何用途，包括政治用途。職工會成為政治組織之後，就會失去職

工會的功效。我出這個例子，但我仍然不同意將這條例歸入凍結範圍之

內。要解決問題，便要一針見血地將問題解決。不可以任由職工會將金錢作

任何用途，因為一旦職工會將金錢用於政治用途，職工會已經變成政黨，而

不再是職工會，不再幫助工人爭取權益。我仍然反對將該等有關條文納入本

法案，但因為我知道票數不夠，所以，我支持修正案，即設定 10 月 31 日這

限期，及在有必要時，可以決議案形式將限期延展。  

  謝謝主席。  

 

 

CHAIRMAN: Mrs Elsie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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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S ELSIE TU: Mr Deputy, first of all, let me say that I do agree with genuine 
trade unions and I would claim that most schools were probably the first ones to 
have a teachers union illegally because we were not supposed to have unions.  
But when the miners in Britain ─ talking about Britain and Mr Fung has 
referred to Britain, and he wants to learn from Britain, I am British myself ─ 
and when the miners went on strike after World War II everyone agreed with 
them because they were badly treated.  But later on they got connected with 
other countries, they got funds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they just went on strike 
at the instructions of their leaders and their leaders became like dictators to them 
and therefore I think they did a great deal of damage to the workers.  I think you 
will probably remember the strike in which everyone suffered, including the 
ordinary people.  So I do not agree that we should introduce this kind of thing 
into Hong Kong and have any influence from foreign trade unions.  Thank you. 
 
 

全委會主席：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純粹希望回應剛才許多議員提到的工會問題。在九十

年代，任何一個機構，或今天許多同事談到工會時，都不能夠抹煞一件事

情，就是整個香港社會都改變了。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無論如何，大家均

會正面看工會組織。今天我感到有點抱歉，我聽過許多議員的發言後，覺得

他們認為工會好像一隻洪水猛獸。若他們這樣看香港的工會運動，我便感到

非常失望。  

 

    事實上，就香港的工會而言，到了今天，正如剛才田北俊議員也提

到，其發展實在非常好。事實上，香港的工會一直在推動勞工權益。我想在

座不少同事都認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大家要分享經濟成果。在過程中，

必定需要有不同階層的代表，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作為工人，如要爭取權

益，他們一定要有自己的組織，而他們的組織要通過合法途徑爭取應有權

益，我認為這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當我們提到香港時，特別要強調香港的

工會運動有很長久的歷史，也推動香港的發展，使今天基層或勞工利益受

到重視。若沒有香港的工會工作者在過去數十年推動香港從不合理的情況發

展至今天，香港不會有現時的狀況。很可惜，可能有些工作做得不徹底，使

有些人對職工會仍然抱這種態度，真使我感到非常失望。  

 

    我再三強調，任何社會都是由各個不同階層的團體所組成的，但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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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相尊重下才能達致合理的社會發展。假如有人將我們描畫成好像洪水猛

獸一般，好像是一群不講理的人，似乎我們破壞了香港的經濟發展，又令整

個社會停滯，則我真的覺得極不公道。我再三強調一點，作為工會工作者，

我們會與整個社會一起推動社會發展。香港能夠有今天的成就，我認為工會

工作者及勞工界對社會的確有非常重要的貢獻。  

 

 

全委會主席：王紹爾議員。  

 

 

王紹爾議員：主席，其實我們仍然非常尊重職工會的存在及其功能。但是

《職工會（修訂）條例》卻間接准許職工會利用經費作政治用途。這違背了

成立工會的目的，而且也間接架空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關於禁止外國政

治團體與本港政治團體建立聯繫的規定，因為職工會不是政治性團體，而有

關條例准許職工會利用經費作政治性用途，我們認為這是“掛羊頭，賣狗

肉”的做法，牴觸了《基本法》的精神。所以，我們認為應該將條例凍結。  

 

 

全委會主席：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主席，第一，我沒有說過要抄襲英國的做法，只是西方的經濟

發展比香港走得快。  

 

 第二，英國的工會，今時今日發展成為工黨，而今天的工會再產生工

黨，並由工黨執政。其實今天的工黨與 10 年前的工黨已經不同，其政綱也

可能有變化，因為西方社會經濟發展之後，導致工會，以至工黨，可能有性

質上的變化，這些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第三，我完全同意剛才陳婉嫻議員所說的話，我們不要只從電視上看到

的、經過強化的對抗、請願、抗議來看工會。很多工會的細緻工作是大家看

不到的，很多事情是大家通過談判解決的。若大家有留意的話，亦會發覺在

一些西方國家，曾經有報道指出在工會與老闆談判之後，工人願意減薪金。  

 第四，我想澄清，大家不要以為有國際關係，就一定不好，一定要反

對，因為根據未修訂之前的法律，香港工會與西方工會或某些總工會是可以

掛的。唯一條件是要香港總督批准。直至目前為止，據我了解，香港總督

從未反對過任何一個申請，即在歷史上，工會想與西方工會掛的申請，一

直都獲批准。與西方工會掛，不是香港人或香港政府要擔心的問題。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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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我的老師黃宏發議員，與我分享同一意見，就是要針對金錢不能用於政

治方面的條文。我覺得這問題是很容易解決得到的。只要稍作修訂，便可以

處理這個問題。我只是再澄清剛才所提的幾個觀點。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要小心點發言，因為我記得我在法案委員會上發

言後，有議員指我在欺騙人。剛才發言後，又有議員指我欺騙人，我希望在

我今次發言後，不會再有一些更具創意的批評，但這也反映出議員實在十分

負責任。  

 

    關於《 1997 年職工會（修訂）（第 2 號）條例》，其實剛才那位議員的

發言是對個別條文作出討論，當然稍為脫離了我們要求暫時終止實施條例的

建議，但其實又不是完全脫離。因為這正反映出，有關勞工權益，包括職工

會權益的問題，全都是非常敏感及非常富爭議性的問題，正需要勞、資、政

府三方充分協商，大家達成共識。這也正是我們要求臨時立法會（“臨立

會”）暫時終止實施這條例的主要原因。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曾

就這建議，在今年 5月 28日行會議。一些勞顧會委員就像剛才一些議員一

樣，對某些條文有所保留。所以勞顧會全體成員要求有更多時間來研究這問

題。剛才有議員出一個例子，指出這修訂條例其中一項最重要條文是，容

許職工會利用這條經費作任何用途，包括政治用途。若該條例繼續實施，會

有越來越多工會運用法律上賦予的條文，而將來的局面肯定會越來越難處

理。一如處理其它勞工法例的手法一樣，我們不過要求有更多時間，讓勞顧

會充分討論問題，然後我們會將我們的建議，無論是修正或廢除，又或修

正、廢除或保留某部分，提交臨立會作最後立法決定。  

 

    主席，我在此最後呼籲各位議員表決贊成將該條文納入法案內。謝謝

主席。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全委會主席：政務司司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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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表示不打算答辯。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政務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全委會主席：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  
 
 
馮檢基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Frederick F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馮檢基議員要求記名表決，現在開始記名表決。現在表決鐘會

響動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現在待決的議題為：政務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予

以通過。  

 

 現在進行表決。  

 

 

全委會主席：  在我宣布結果之前，委員是否有疑問？現在顯示結果。  

王紹爾議員、田北俊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鍾泰議員、吳亮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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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吳清輝議員、李家祥議員、杜葉錫恩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胡經昌議

員、倪少傑議員、唐英年議員、袁武議員、馬逢國議員、曹王敏賢議員、梁

振英議員、梁劉柔芬議員、許賢發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

議員、曾鈺成議員、程介南議員、楊孝華議員、楊釗議員、楊耀忠議員、葉

國謙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蔡根培議員、鄭耀棠議員、鄧兆棠議

員、霍震霆議員、簡福飴議員、顏錦全議員、羅叔清議員、譚耀宗議員及蔡

素玉議員贊成。  
 
 
李啟明議員、陳財喜議員、馮檢基議員及羅祥國議員反對。  

 

 

梁智鴻議員棄權。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39 位議員贊成修正案， 4 位反對， 1 位棄權。她於是宣布

修正案獲得通過。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9 Member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four against and one abstaining.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秘書：經修正的第 5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經修正的第 5 條納入本法

案。現在付諸表決。  

 

 

全委會主席：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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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6 條。  

 

 

全委會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現動議修正第 6 條，內容一如載列於議事程序表內

者。  

 

 主席，我剛才解釋過我們設定 10 月底為暫時終止實施條例期限的原

因。我沒有其他補充。教育統籌局局長稍後會向大家解釋須要暫時終止實施

《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的原因。  

 

 

擬議修正案  

 

第 6 條  (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主席，民協同意這條文，所以我們反對將之凍結。  

 

 社會發展至這時代，我認為需要有某些組合，由某些人作代表，與可能

有利益衝突，或在利益可以配合的人，一起討論一些有關問題。要談判問題

時，應先找出一個機制，使勞資雙方透過可以代表他們的機制來溝通。對資

方來說自然事情簡單容易得多，但在勞方而言，小型機構內最少有 3、 4

人，大型機構內可能多達數 10 人至數百人。若要坐下來談判，我認為需要

有一個集體談判機制。今時今日在香港這個現代化社會中，仍未有這個機

制，我覺得實在太落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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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集體談判權不是新項目，也不是突然出現並須要討論的題目。在

七十年代，我仍在學校讀書時也有參與這些討論。直至我開始工作，我也曾

在社區參與討論這些問題。《基本法》草擬時，不論工會和社區人士都有向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提供意見，表示希望加入集體談判權的條文。直至《基

本法》最後定稿時，也有工會及社區代表前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會議地

點門前遞信。事實上，這問題已存在了十多二十年，並非新題目。可是十多

二十年來，政府仍不能自主地提出一個勞資雙方集體談判的機制。現在有些

前立法局或上一屆立法局議員以議員條例草案形式寫出這方案作為建議。若

有人認為這方案原則上有問題，那麼，他們是落後、追不上時代。若他們認

為在技術上有問題，當時就應提出來討論及修訂。  

 

 當時局內相當多人士認為，這條例草案是眾多議員條例草案中寫得最好

的一條。在這情況下，我認為大家基本上應該再考慮這條例。  

 

 最後，在處理勞資問題時，勞方需要有一個組織來代表他們提出方案及

與資方談判，這組織類似勞顧會，不同的是，勞顧會重政策而不限於某一

行業或某一公司。  

 

 因此，我認為這條例應予保留，不應凍結。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很簡單地發言。政府就《僱員代表權、諮詢

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要求臨時立法會暫時終止實施，政府已經在法案委

員會內，很詳細地作出解釋，剛才葉國謙議員也發言證實，當時法案委員

會，基本上接納政府的立場。  

 

 我要補充兩點。第一點，一條法例寫得好，只不過好像一篇文章的文采

好而已，並不表示內容一定好。這法例寫得好，只不過因為，據我了解，是

一位英國著名大學教授所寫的。其中內容如僱主聘用超過 20 名僱員以上，

其中超過 15%是職工會會員，就有諮詢權；如果僱主僱用人數超過 50 人以

上，同樣地超過 15%是職工會會員，超過半數，就可以要求集體談判；這是

不是寫得好呢？我覺得絕對是寫得很差。因為這規定影響到全香港超過 2 萬

個機構，即超過 130 萬個僱主。這條例對現有勞資關係絕對有非常深遠的影

響。所以，我很強烈要求議員，贊成終止實施這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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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政務司司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政務司司長表示不打算答辯。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政務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全委會主席：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  
 
 
馮檢基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Frederick F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馮檢基議員要求記名表決。現在表決鐘開始響動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待決的議題為：政務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

過。請各位委員表決。  

 

 

全委會主席：如各位沒有疑問，現在便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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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紹爾議員、田北俊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鍾泰議員、吳亮星

議員、吳清輝議員、李家祥議員、杜葉錫恩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胡經昌議

員、倪少傑議員、唐英年議員、袁武議員、馬逢國議員、曹王敏賢議員、梁

振英議員、梁劉柔芬議員、許賢發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

議員、曾鈺成議員、程介南議員、楊孝華議員、楊釗議員、楊耀忠議員、葉

國謙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蔡根培議員、鄭耀棠議員、鄧兆棠議

員、霍震霆議員、簡福飴議員、顏錦全議員、羅叔清議員、譚耀宗議員及蔡

素玉議員贊成。  
 
 
李啟明議員、陳財喜議員、馮檢基議員及羅祥國議員反對。  

 

 

梁智鴻議員棄權。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39 位議員贊成修正案， 4 位反對， 1 位棄權。她於是宣布

修正案獲得通過。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9 Member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four against and one abstaining.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秘書：經修正的第 6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經修正的第 6 條納入本法

案。現在付諸表決。  

 

 

全委會主席：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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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  
 
 
黃宏發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ndrew WO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宏發議員要求記名表決，現在表決鐘開始響動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現在表決的議題為：經修正的第 6 條納入本法案。  

 

 請大家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  各位委員，如沒有疑問，現在便顯示結果。  

 

 

王紹爾議員、田北俊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鍾泰議員、吳亮星

議員、吳清輝議員、李家祥議員、杜葉錫恩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胡經昌議

員、倪少傑議員、唐英年議員、袁武議員、馬逢國議員、曹王敏賢議員、梁

振英議員、梁劉柔芬議員、許賢發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

議員、曾鈺成議員、程介南議員、楊孝華議員、楊釗議員、楊耀忠議員、葉

國謙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蔡根培議員、鄭耀棠議員、鄧兆棠議

員、霍震霆議員、簡福飴議員、顏錦全議員、羅叔清議員、譚耀宗議員及蔡

素玉議員贊成。  
 
 
李啟明議員、梁智鴻議員、陳財喜議員、馮檢基議員、黃宏發議員及羅祥國

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39 位議員贊成議案， 6 位反對，無人棄權。她於是宣布議

案獲得通過。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9 Member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six agains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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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第 7 條。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陳婉嫻議員、劉江華議員及葉國謙議員曾經分別作

出預告，建議修正第 7 條。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目的是使防止歧視職工會

會員的《 1997 年僱傭 (修訂 )(第 4 號 )條例》繼續實施，但將 5 月 1 日訂為法

定假期的《 1997 年僱傭 (修訂 )(第 5 號 )條例》暫時終止實施。劉江華議員及

葉國謙議員的修正案，目的是使《 1997 年僱傭 (修訂 )(第 5 號 )條例》繼續實

施，但將《 1997 年僱傭 (修訂 )(第 4 號 )條例》暫時終止實施。  

 

 政務司司長亦已作出預告，表示擬修正第 7條及加入新訂的第 7A條，目

的是將原來的第 7 條內兩項法例分開處理。  

 

 由於一共有 4 項修正案，而這些修正案的內容重及互相排斥，如果按

照《議事規則》依次提出的話，恐怕令審議程序變得複雜，亦恐怕令公眾感

到混亂。所以我今天早上與陳婉嫻、劉江華及葉國謙 3 位議員商討有關的程

序。 3 位議員為了令會議能夠暢順進行，以及使公眾能更了解情，所以決

定撤回他們的修正案，容許政務司司長動議她的修正案。  

 

 我在此多謝 3 位議員為了令我們的會議暢順，撤回他們的修正案；同時

我亦想指出， 3 位議員原本提出修正案所希望達到的目的，按照現在的安

排，是完全可以達到的。我現在請政務司司長動議修正案。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現動議修正第 7 條，內容一如載列於發送各委員的文

件內，這修正案是回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把條例第 7 條關於《僱傭（修訂）

（第 4 號）條例》及《僱傭（修訂）（第 5 號）條例》分拆為第 7 條及第 7A

條。此外，修正案亦列明暫時終止實施兩項條例的期限為 10 月底，我謹請

議員支持這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  

 

第 7 條  (見附件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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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從事工會工作已有二十多年，在這二十多年中，我看

見不少事例。剛才我們討論政府想凍結的條例時，我聽到局內不少同事提及

工會的問題。我剛才已經說過，根據我自己參與這種事務的經驗，及香港一

直以來的發展，在不同年代，我們都可以看到在香港發展中，工會存在的重

要性。我想省港大罷工、海員大罷工、五十年代的電車大罷工，從種種事例

看來，由於當時有很多錯縱複雜的社會問題，以及勞資問題，迫使工人組織

工會起來抗爭，如果沒有這些抗爭，正面地影響社會，我想當時的執政者，

亦不會知道自己有甚麼問題。直至六十年代也如是。  

 

  如果要研究社會運動的過程，大家都會正面看工會運動及這些事件。在

七十年代，我們有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10 年長遠房屋政策，以及一系列社

會福利政策。很多時候，一些社會學者會分析五、六十年代社會，他們會發

現無數例子促使當時的管治者要制訂一些政策來平衡社會上歧視基層勞工階

層的情況，並將情況逐步扭轉。這是正面的工作。所以，當我們談到工會或

工會運動時，我希望大家都能夠看看香港的發展過程中，工會扮演的角色。  

 

  主席，我在七十年代參與工會活動時也曾看到不少例子，當中有些事件

可能令一些僱主不高興，但事後亦能令社會人士給予正面評價。讓我一個

例子，是有關大大百貨公司的。大大百貨公司事件是否勞資糾紛呢？是的。

但在大大百貨公司事件中亦出現了僱主起來幫助僱員的情況。假如我們正面

看看這件事的過程，我覺得似乎不存在剛才我所說的一些很負面的情況。可

能有些人會被過去一些西方工會運動，或一些表面，或從鏡頭上看到的東西

嚇怕。我這番說話，事實上是要帶出了一個問題，假如在整個社會中，我們

會認同工會及勞資關係，亦認同剛才大家經常提到的勞工顧問委員會（“勞

顧會”）。今天大家都說，未經勞顧會商討是不可行的，即大家已承認要建

立勞資關係。  

 

  稍後有議員會提出的修正案，他也會加上勞資關係。假如我們真的正面

看這問題，當一些維護行業內，或階層利益的人士，被無良僱主開除時，我

們是否應該在法庭肯定這樣開除不合理時，給他有一個復職機會呢？七十年

代的太古不斷“炒人”以致沒有人夠膽做工會工作，後來太古與黃埔船塢合

併為聯合船塢，又再“炒人”。有些同事對我說，不要出六十年代及七十

年代的事例，我可以說八十年代也有類似事例，而八十年代的國泰事件是個

典型事例，九十年代也有類似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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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說另一個故事，前年三越百貨公司，因為尖沙咀的租金太高，由原

來月租 600 萬元增加至一千三百多萬元，老闆覺得很難繼續經營，於是選派

員工出來商討，很奇怪，當時與我一起談判的員工代表，常常只用半邊臉對

日本老闆，我很奇怪，他們為甚麼要用半邊臉對老闆呢？後來他們跟我

說出他們的憂慮，他們很害怕在代表工人爭取權益之後，會被老闆開除，或

受到行業內其他僱主開除。在九十年代，老實說，在三越百貨公司工作的售

貨員，都是頂級售貨員，為甚麼他們仍然有這些顧憂呢？很多人認為，這些

事情不應該在九十年代發生，我希望大家支持我們不同意政府凍結條例。  

 

  我剛才所說的故事是有關復職權的條例的原有條文，例如，李卓人議員

提到僱主如果違反條例，就會被罰款 10 萬至 20 萬元，但經過審議之後，這

條文被抽了出來，整條條例變得所餘無幾。我很希望大家正面看一條這樣簡

單的條例，並考慮到九十年代不應存在這問題，而且，事情並沒有爭議性，

所以在這條例經過審議後，理論上不須要凍結。因此我很希望各位同事支持

我的建議。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全委會主席：葉國謙議員。  

 

 

葉國謙議員：主席，政府在聽取法案委員會的建議後，昨天提出修正，將

《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4 號）條例》和《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5

號）條例》分開表決，這種從善如流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我曾經在代表委

員會發言時，敦請各位議員首先支持政府的修正，然後才按各議員的意向投

票，但由於民建聯最後作出決定，反對暫時終止實施上述兩條條例，有關理

由已由曾鈺成議員說明，並表達民建聯的立場和看法，所以民建聯將會表決

反對政府的修正。  

 

    主席，我現在準備就曾要求作出修正的內容發言。《 1997 年僱傭（修訂）

（第 5 號）條例》提出要將 1998 年 5 月 1 日定為法定假期，使工人能夠多享

一天假期。民建聯對 5 月 1 日是否公眾假期，已經有明確立場。由於籌委會

已經決定 98年的公眾假期安排，而且 5月 1日並不是籌委會列為公眾假期的

日子之一，故此，民建聯在本會通過《假日（ 1997 年及 1998 年）條例》時，

表決反對莫應帆議員的修正案。至於將 5 月 1 日定為法定假期，民建聯認為

必須認真考慮，在現時 1998年公眾假期，並不包括 5月 1日的情況下，可能

產生的混亂及會出現的問題。此外，增加一天法定假期，對各行各業，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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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企業的生產計劃和工作時間都會有影響，以致影響經營成本，所以， 5

月 1 日應否成為法定假期必須要經過詳細研究。前立法局通過有關法例時，

民建聯曾表決反對，但很遺憾，立法局卻已經通過這條法例。  

 

    主席，對於政府今天提出要求將這條例暫時終止實施，民建聯認為這

個安排多此一，原因是從政府的角度來說，如果認為有關的條例沒有必

要，並會引起社會混亂，大可立即將之摒棄，實在沒有必要採取暫時終止實

施這個措施。若從另一個角度考慮，由於這法例所涉及日期是 1998 年 5 月 1

日，現時即使不立即暫時終止實施有關法例，亦不會對目前的社會狀況帶來

重大影響，所以有關法例並沒有通過暫時終止實施的需要和迫切性，然而，

若政府經過細心及詳盡研究之後，認為 5 月 1 日確實有需要成為法定假期，

從過往香港政府制訂《公眾假期（ 1997 特別假期）條例》的工作效率來判斷，

只要在法理上存在迫切性，香港政府絕對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有關法例的草

擬工作，而且提交本會審議。所以，在現階段，民建聯認為沒有需要凍結有

關條例。民建聯請求各位議員支持民建聯的看法，支持將現時《 1997 年僱傭

（修訂）（第 5 號）條例》刪除。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劉江華議員，你是否想發言？  

 

 

劉江華議員：主席，可能我與葉國謙議員是英雄所見略同，所以我不希望重

複我的論據，謝謝。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代表民協表示支持這兩條條文，所以我們不同意將之

凍結。  

 

    第一， 5 月 1 日國際勞動節，在香港我們已長期討論這個題目，我純粹

覺得只不過多 1 天假期，會否對資方的開支造成影響？其實，多 1 天假期並

不是很大不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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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另外一條條文是關於職工因為工會工作而被歧視的，民協亦表示

支持。我們以前也提過有關論據，我不想在此重複，希望大家可以翻看以前

的資料。我反對將這兩條條例凍結。  

 
 

全委會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聽過剛才陳婉嫻議員就《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4 號）條例》發表的非常動聽的發言，我希望出兩個實際理由，建議暫時

終止實施《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4 號）條例》。  

 

    第一，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在 5 月 28 日行的會議上討論

當時仍處於條例草案階段的條例之後，決定不予支持。主要原因是當時政府

已經向前立法局提交修訂勞工法例的建議，而於 6 月 17 日通過的《 1997 年

僱傭（修訂）（第 3 號）條例》，全面加強僱傭保障，令僱員免受僱主不合

理和不合法的解僱。  

 

    在防止不合法解僱方面，《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3 號）條例》已經

規定了僱員因行使職工會權利而被解僱可以得到的補救，以及勞資審裁處可

在勞資雙方同意下，判定復職的安排、或裁定終止僱傭金和一筆為數最高達

15 萬元的補償金。  

 

    《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4 號）條例》若繼續實施，僱傭條例內會同

時存有兩項關於保障僱員免受僱主歧視職工會而被解僱的條文，而這兩項條

文是針對同一問題的，但提供不同申索條款。在實際執行時，只會造成混

亂，令僱主、僱員，以至負責審決申索的法庭無所適從。例如，當僱員因為

行使職工會權利而遭受不合法解僱時，他可以根據這兩項條文分別提出申

索，而僱主則需要在勞資審裁處答辯兩次，那是對僱主並不公平的，也會造

成很大不便。  

 

    此外，如僱員根據《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4 號）條例》提出申索，

僱主在答辯時可否引用現時的《僱傭條例》訂明的 5 項正當理由作為解僱原

因？條例並沒有明確指示。因此，我們必須暫時終止實施《 1997 年僱傭（修

訂）（第 4 號）條例》，防止在執行法例時出現混亂情況。我們也會盡快檢

討有關條文。  

 

    第二個理由是，這條例與《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3 號）條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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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職工會不受歧視條文方面的主要分別是有關復職權的問題。這條例規定

勞資審裁處未經勞資雙方同意，也可命令僱主聘用、重新聘用或晉陞僱員。

在這課題上，勞顧會勞資雙方代表已經同意根據實施《 1997 年僱傭（修訂）

（第 3 號）條例》的經驗，再詳細考慮復職權的問題。因此，政府會在這條

例暫停實施期間，檢討有關復職權的保障。  

 

    主席，我很希望前立法局議員，或當時不在立法局的議員，可以清楚
了解有關背景。正如我剛才所說，政府於前立法局在保障和改善勞工權益方
面，實在做了很多功夫。這條《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3 號）條例》，對僱
傭的保障可以說是另一個里程碑，令僱員不用受到不合理和不合法的解僱。
在這方面，已經過長期蘊釀和充分諮詢。當我們通過《 1997 年僱傭（修訂）
（第 3 號）條例》時，有議員認為這第 3 條條例尚有不足之處，在保障職工
會方面，仍然有缺陷，於是便提出議員條例草案，要求在這方面加強保障。
正如我以前所說，勞資雙方的充分諮詢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能因為有某一
個勞工代表或某一位議員，不滿意勞資雙方諮詢的結果，而單憑立法局內在
某一個時期代表勞工或代表基層的議員的多數，而取得所謂利益。  
 
    在勞資關係方面，有一句俗語實在說得很對，就是“勉強永遠沒有幸
福，也不會長久”。因此，我希望大家清楚明白，我們有充分理由要求暫時
終止實施這條例，以便給予我們一些時間，在勞顧會就復職權問題，作進一
步和更深入的了解。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認為要暫時終止《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4 號）
條例》，所以我呼籲各位議員表決贊成將這條條文納入法案內。  
 
    主席，因為剛才有議員提及《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5 號）條例》，
我也想在此作回應。  
 
    政府認為須要暫時終止實施《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5 號）條例》，
共有兩個理由。  
 
    第一，將 5 月 1 日定為永久法定假期。我想回應葉國謙議員剛才的發
言，並澄清一點。這條修訂第 5 號條例是將 5 月 1 日定為永久性法定假期，
不單止適用於 1998 年。這個決定涉及全港私人機構的所有僱員，並影響各
行各業的生產計劃和工作時間，也會增加僱主的經營成本。由於涉及的影響
未經前立法局的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我們認為必須詳細研究，才決定是否
實施這項條例。  
 
    第二，勞顧會同意在 1998 年討論 5 月 1 日應否成為法定假期的問題，
也認為任何建議也應該於 1999 年才實施。香港已經成為特別行政區，《僱傭
條例》有關法定假期的條文有需要作出相應的修訂。勞工處現在檢討現有法
定假日，稍後便會就檢討結果諮詢勞顧會。我們認為這次檢討應該一併考慮
5 月 1 日應否定為法定假日的問題，確保修訂建議既全面又合理，實施時也
不會引起不必要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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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以上原因，政府也促請議員表決贊成暫時終止實施《 1997 年僱傭  
（修訂）（第 5 號）條例》。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政務司司長，你是否想發言？  

 

 

政務司司長表示不打算發言。  

 

 

全委會主席：在我提出待決議題前，我想向各位解釋政務司司長就第 7 條提

出的修正案的目的，是將有關凍結防止歧視職工會會員的《 1997 年僱傭（修

訂）（第 4 號）條例》保留在法案第 7 條，至於有關凍結將 5 月 1 日訂為法

定假期的《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5 號）條例》將會在她稍後提出的新訂

的第 7A 條中列明。  

 

 

晚上 10 時 35 分  

10.35 pm 
 

 

全委會主席：我宣布暫停會議 15 分鐘 ,以便委員考慮就修正案應作甚麼取

向。  

 

 

晚上 10 時 55 分  

10.55 pm 
 

 

全委會主席：本會現恢復會議。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政務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7 月 16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July 1997 
 

 175 

全委會主席：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  
 
 
陳婉嫻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iss CHAN Yuen-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陳婉嫻議員要求記名表決。現在表決鐘開始響動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現在表決的議題為：政務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予

以通過。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如大家沒有疑問，現在便顯示結果。  

 

 

王紹爾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吳亮星

議員、吳清輝議員、李鵬飛議員、杜葉錫恩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胡經昌議

員、倪少傑議員、馬逢國議員、曹王敏賢議員、梁振英議員、梁劉柔芬議

員、楊孝華議員、楊釗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蔡根培議員、鄧兆

棠議員、霍震霆議員、簡福飴議員、羅叔清議員、譚耀宗議員及蔡素玉議員

贊成。  
 
李啟明議員、張漢忠議員、許賢發議員、陳財喜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榮燦

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程介南議員、馮檢基議員、楊耀忠議員、

葉國謙議員、鄭耀棠議員、顏錦全議員及羅祥國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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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武議員、梁智鴻議員、黃英豪議員及劉江華議員棄權。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27位議員贊成修正案， 15位反對， 4位棄權。她於是宣布

修正案獲得通過。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27 Member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5 against and four abstaining.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秘書：經修正的第 7 條。  

 

 

全委會主席：經修正的第 7 條的作用是將防止歧視職工會會員的《 1997 年僱

傭 (修訂 )(第 4 號 )條例》暫時終止實施。現在付諸表決。  

 

 

全委會主席：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兩者都是差不多，是否有委員要求記名表決？  

 

 

程介南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CHENG Kai-na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程介南議員要求記名表決。現在表決鐘開始響動 1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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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主席，現在我們表決的議題是否將修正後的第 7 條納入法

案？  

 

 

 

全委會主席：不錯，即經過修正後的第 7 條。  

 

 請各位委員表決。  

 

 

全委會主席：  如各位委員沒有疑問，我現在 ...... 

 

 

此時，黃宜弘議員步入會議廳。  

 

全委會主席：我們會等你的，黃宜弘議員。 (眾笑 ) 大家如無疑問，現在顯

示結果。  

 

 

王紹爾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吳亮星

議員、吳清輝議員、李鵬飛議員、杜葉錫恩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胡經昌議

員、倪少傑議員、曹王敏賢議員、梁振英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

員、楊孝華議員、楊釗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蔡根培議員、鄧兆

棠議員、霍震霆議員、簡福飴議員、羅叔清議員、譚耀宗議員及蔡素玉議員

贊成。  
 
 
李啟明議員、馬逢國議員、張漢忠議員、梁智鴻議員、許賢發議員、陳財喜

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程介南議員、

馮檢基議員、黃宏發議員、黃英豪議員、楊耀忠議員、葉國謙議員、鄭耀棠

議員、顏錦全議員及羅祥國議員反對。  

 

 

袁武議員及劉江華議員棄權。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27位議員贊成議案， 19位反對， 2位棄權。她於是宣布議

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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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27 Member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9 against and two abstaining.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全委會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由於《議事規則》規定，任何建議的新訂條文，應在法

案各條文處理完畢後才予以考慮，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89 條，動議暫停執

行《議事規則》第 58(5)條，以便我建議的新訂的第 7A 條，可以先於法案的

第 8 條獲考慮。  

 

 

全委會主席：政務司司長，由於只有臨時立法會主席才可以同意在無經預告

的情況下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你提出的請求不能在全體委員會內得

到處理。因此，我命令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臨時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臨時立法會。  

 

 

主席：政務司司長，我批准你提出的要求。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 條第 (5)款，以便全

體委員會可先考慮我建議的新訂的第 7A 條，才考慮法案的第 8 條。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5)條，

以便全體委員會可先考慮政務司司長建議的新訂的第 7A 條，才考慮法案的

第 8 條。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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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回應）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秘書：新訂的第 7A 條。  《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5 號）條例》  

  的暫時終止實施。  

 

 

全委會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7A 條，內容一如載列於發送各位

委委員的文件內。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 7A 條  (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新訂的第 7A 條，予以二

讀。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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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主席：我認為反對的佔多。我宣布議案被否決。  
 
 
秘書：第 8 條。  
 
 
全委會主席：基於本委員會就本法案先前的條文已作的決定，所以，相關的

第 8 條內的第 (a)、 (b)及 (g)款須從條文中刪去。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
題為：經修正的第 8 條，即第 8 條刪去 (a)、 (b)及 (g)款，納入本法案。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議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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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臨時立法會。  

 

 

主席：法案三讀。工商局局長。  

 

 

工商局局長：主席， 

 

《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  

UNITED NATIONS SANCTION BILL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  

 

《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  

UNITED NATIONS SANCTION BILL 
 

 

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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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 

 

《 1997 年法律條文  (暫時終止實施 ) 條例草案》  

LEGISLATIVE PROVISIONS (SUSPENSION OF OPERATION) BILL 
1997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  

 

《 1997 年法律條文  (暫時終止實施 ) 條例草案》  

LEGISLATIVE PROVISIONS (SUSPENSION OF OPERATION) BILL 
1997 
 

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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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及陳婉嫻議員要求記名表決。  

Mr Frederick FUNG and Miss CHAN Yuen-han claimed a division. 
 

 

主席：馮檢基議員及陳婉嫻議員要求記名表決。現在表決鐘會響動 3 分鐘。  

 

 

主席：各位議員，現在表決的議題為《 1997 年法律條文  (暫時終止實施 ) 條

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如各位沒有疑問，現在顯示結果。  

 

 

王紹爾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吳亮星

議員、吳清輝議員、李鵬飛議員、杜葉錫恩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胡經昌議

員、倪少傑議員、袁武議員、馬逢國議員、張漢忠議員、曹王敏賢議員、梁

振英議員、梁劉柔芬議員、許賢發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程介南

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楊釗議員、楊耀忠議員、葉國謙議員、劉

江華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蔡根培議員、鄧兆棠議員、霍震霆議

員、簡福飴議員、顏錦全議員、羅叔清議員、譚耀宗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

成。  
 
 
李啟明議員、梁智鴻議員、陳財喜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榮燦議員、馮檢基

議員、黃宏發議員、鄭耀棠議員及羅祥國議員反對。  

 

 

黃英豪議員棄權。  
 

 

主席宣布有 38 位議員贊成議案， 9 位反對， 1 位棄權。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

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8 Members in favour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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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 nine against and one abstaining.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議事規則》提出的修正案  

AMENDMENTS TO THE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主席：議員議案。  

 

 第一項議案：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議事規則》提出的修正案。

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動議本會通過以本人名義提出，並載列於修訂議程

內的議案。我很有信心這議案不會如上一項條文一般富爭議性。  

 

  這個議案的主要目的，是修正《議事規則》第 77 條，這是關於事務委員

會的條文。原有第 77 條第 (1)款規定：臨時立法會（“臨立會”）設有名為

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會，數目由內務委員會訂定。第 (2)款規定：事務委員會

的職權範圍由內務委員會按情況決定。第 (3)款規定：事務委員會須按其認

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或內務委員會交其處理的政策事

宜。第 (14)款規定：事務委員會可在內務委員會提出要求，並在事務委員會

認為適當的情況下，或由事務委員會採取主動，向內務委員會提交書面報

告，知會議員其商議進展情況。  

 

  議事規則工作小組在檢討臨立會委員會結構時，曾仔細研究此等條文。

成員均同意臨立會應設立事務委員會，協助臨立會履行監察政府工作的職

能。然而，一成員就內務委員會應否有權設立及管轄這些委員會，以及應否

訂定它們的職權範圍等問題，表達了不同意見。  

 

  有部分成員認為，由於內務委員會擔任統籌角色，所以讓其負責統籌成

立和管理事務委員會等事宜是恰當的。但其餘大部分成員卻認為，由於事務

委員會是協助臨立會履行監察職能，因此事務委員會應該直接向臨立會負

責、向臨立會提交報告、及受命於臨立會。換句話說，事務委員會應該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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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立會設立及受臨立會管轄的。從委員會結構的角度來說，事務委員會與內

務委員會的等級應該相同，但兩者的工作範疇卻有分別。事務委員會仍然須

要依靠內務委員會作為議員之間及委員會之間的溝通橋樑，以及在特定事宜

上作統籌。  

 

  經商討後，議事規則工作小組決定，事務委員會應由臨立會設立及向臨

立會提交報告。內務委員會可就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及數目向臨立會提出

建議，亦可就特定事宜，要求委員會提交書面報告。這項建議，亦取得內務

委員會的支持。  

 

  議案裏有關《議事規則》第 75 條的修正是因應第 77 條的修正而作的相

應修正。  

 

  希望議員能贊成我這項議案，讓協助臨立會監察政府工作的事務委員

會，在架構上及問責上與臨立會之間的關係，更為明確及清晰。  

 

  謝謝主席。  

 

 

周梁淑怡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程附錄 I 

 

將本會所制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議事規則》的中英文本，分別

作出如下的修正   ─  

 

(A) 在中文本   ─  

 

(1) 第 75(12)條中，刪去“該等事宜的研究工作為事務委員會訂

定職權範圍，亦可要求該事務委員會就該等事宜提交報告及

聽取其報告”，代以“研究該等事宜的職權範圍諮詢事務委

員會，並作出建議，亦可要求及聽取該事務員會就有關事宜

提交報告，及視乎需要，再向臨時立法會提交報告”；  

 

(2) 第 77 條   ─  

 

(a) 第 (1)款中，刪去“按情況決定”，代以“所認為是適當

的而定及由臨時立法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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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 (2)款中，刪去“訂定”，代以“建議，並由臨時立法

會通過”；  

 

 

(c) 第 (3)款中，刪去“交”，代以“建議”；  

 

(d) 第 (14)款中   ─  

 

(i) 刪去“可”，代以“在其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可向
臨時立法會提交報告，但在會期內需最少報告一

次。”；  

 

(ii) 刪去“並在事務委員會認為適當的情況”及“，知
會議員其商議進展情況”；  

 

(iii) 在 “ 主 動 ， ” 之 後 加 入 “ 亦 可 就 特 定 的 有 關 事
宜”；  

 

(B) 在英文本   ─  
 

(1) 第 75(12)條中，刪去 "determine the terms of reference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such matter and may request and receive reports 
on such matter from the Panel"，代以 "make recommendation on 
the terms of reference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such matter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Panel and may request and receive report on 
the policy matter from the Panel and then report further to the 
Council as appropriate"；  

 
(2) 第 77條  ─ 

 

(a) 第 (1)款中，在 "appropriate"之後加入 "and as the Council 
may approve"； 

 
(b) 第 (2)款中，刪去 "determined by the House Committee"，

代以 "recommended by the House Committee and approved 
by the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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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 (14)款中   ─  

 

(i) 刪 去 "may,"，代 以 "may make such reports as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to the Council provided that there 
shall be at least one report during the session and"； 

 
 
(ii) 刪去 "and where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iii) 刪去 "reports in writing to the House Committee for the 

purpose of informing Members of the progress of its 
deliberations"，代以 "a report in writing to the House 
Committee on a particular matter"。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周梁淑怡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已

載列於議程附錄 I 內，予以通過。  

 

 現在進行辯論，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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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事務委員會  

FORMATION OF PANELS 
 

主席：第二項議案：有關成立事務委員會的議案。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動議本會通過以我名義提出，並載列於修訂議程內

的議案，就是依據本會《議事規則》第 77 條第 (1)及第 (2)款，成立 18 個事

務委員會，和訂定這些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議事規則工作小組曾就成立事務委員會的有關事宜，徵詢議員的意

見。工作小組察悉議員的共識，是臨時立法會（“臨立會”）須要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所指定的工作範疇內，履行監察政府運作的職能。議員

亦認同臨立會在這方面須要設立“事務委員會”協助履行各項工作。在這原

則下，工作小組建議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如下：  

 

(a) 就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所提出關乎各有關政策範圍的事項進行商
議，並就施政報告未有充分顧及的與該等政策範圍有關的其他事

項，提供意見；  

 

(b) 在各有關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和財政建議正式提交臨立會或財務
委員會前，先行聽取對該等建議作出的簡介，並提供意見；及  

 

(c) 就由臨立會或內務委員會轉交，或由事務委員會本身提出，在各有
關政策範圍內廣受公眾關注的重大事項，進行研究及提交報告。  

 

    工作小組在考慮須成立的事務委員會數目時，參考了以前香港立法局

的事務委員會架構。工作小組認為，臨立會應該成立同樣數目的事務委員

會，即共 18 個事務委員會，而委員人數應該須要按照《議事規則》第 77 條

第 (8)款所訂的規定（即每一事務委員會的委員不少於 6 人，包括主席在

內）。如因委員人數不足未能成立某個事務委員會，則所須研究的事宜可視

乎情況而定，由其他已設立的事務委員會處理，或按照內務委員會所建議

的，由內務委員會決定是否將有關事宜，交予另一事務委員會處理或成立小

組委員會處理。  

 

    工作小組指出，由於事務委員會是由臨立會所設立，所以其運作期應

一如其他在臨立會轄下的委員會一樣，至臨立會會期結束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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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議員能夠支持我這個議案，同意成立 18 個事務委員會，並採納

擬議的職權範圍，協助臨立會監察政府運作。  

 

    謝謝主席。  

 

 

周梁淑怡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程附錄 II 
 

依據本會《議事規則》第 77(1)及 (2)條，並按照附表所載，就相應的各局及

其他政府機關的指明政策範圍，成立 18 個事務員會，職權範圍如下   ─  

 

(a) 就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所提出關乎各有關政策範圍的事項進行商
議，並就施政報告未有充分顧及的與該等政策範圍有關的其他事

項，提供意見；  

 
(b) 在各有關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和財政建議正式提交臨時立法會或

財務委員會前，先行聽取對該等建議作出的簡介，並提供意見；及  

 

(c) 就由臨時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轉交，或由事務委員會本身提出的，
在各有關政策範圍內廣受公眾關注的重大事項，進行研究及提交報

告。  

 
附表  

 

    事務委員會    相應的各局／機關    政策範圍  

 

 1.  司法及法律  (a)司法機關  司法及法律事務  
  (b)律政司  
 
 2.  文康廣播  文康廣播局  康樂體育、文化、文物、  

   廣播及娛樂事務  

 

 3.  政策  政制事務局  選事務  

 

 4.  經濟  經濟局  航空及港口服務、郵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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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電訊、能源、糧  

   食供應及公用事業方面  

   的事務  

 

 5.  教育  教育統籌局  教育事務  

 

 6.  環境  規劃環境地政局  環境及自然保育事務  

 

 7.  財經  (a)庫務局  銀行及金融事務、公司  
  (b)財經事務局  事務、證券、稅務、保  
   險及一般財政事務  
 
 8.  生  生福利局  醫療生事務  

 

 9.  民政  民政事務局  地區、公共及鄉村事   

   務、公民教育、人權、  

   青年及婦女事務  

 

10.  房屋  房屋司  私人及公共房屋事務  

 

11.  資訊政策  民政事務局  傳布及保障資訊、新聞  

   及公共關係事務  

 

12.  人力  教育統籌局  勞工及人力規劃事宜  

 

13.  規劃地政及工程  (a)規劃環境地政局  地政、屋宇和規劃事  
  (b)工務局  務、工程和水務，以及  
   工務計劃  
 
14.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  公務員事務局  公務員及政府資助公共  

     員工   機構員工事務  

 

15.  保安  (a)保安局  保安、公安及與貪污有  
  (b)廉政公署  關的事務，以及國籍與  
   入境事務  
 
16.  貿易及工業  工商局  貿易及工業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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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交通  運輸局  運輸事務  

 

18.  福利  生福利局  福利及康復服務方面的  

   事務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周梁淑怡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已

載列於議程附錄 II 內，予以通過。  

 

 現在進行辯論，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主席：陳財喜議員。  

 

 

陳財喜議員：主席，本人支持成立事務委員會，不過我從傳媒上獲悉，三大

政黨瓜分了所有事務委員會的主席職位，我不知道報道是否屬實。不過，如

果這是事實的話，我會感到非常遺憾，也十分反感。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周梁淑怡議員搖頭表示不打算發言答辯。）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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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通過。  

 

 

解決港英政府遺留的民生問題  

RESOLVING THE PROBLEMS LEFT BY THE BRITISH HONG KONG 
GOVERNMENT WHICH AFFECT THE LIVELIHOOD OF THE 
POPULACE 
 
主席：今天本來有兩位議員已經作出預告，會動議兩項議案，而兩項均為無

法律效力的議案。剛才我接獲通知，鑑於時間已很晚，顏錦全議員主動撤回

議案。顏錦全議員的議案會交付內務委員會安排辯論。關於另一項議案，我

們現在進行辯論。在辯論開始前，我先講述有關辯論的時限。我已接納內務

委員會就辯論的發言時限所提的建議，而各位議員亦已在 7月 14日接獲有關

通告，在此再複述一次。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可有 15 分鐘

發言，另有 5 分鐘可就準備提出的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及其他議

員則每人各有 7 分鐘發言。根據《議事規則》第 37 條，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逾

時限，我必須指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主席：第一項議案：解決港英政府遺留的民生問題。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主席，香港特區政府已經正式成立，這無疑標誌香港殖民地

時代已過去，以及新的香港和新的政府的出現，特別是第一位由港人擔任的

行政長官，為廣大香港基層市民帶來了新生活的希望。  

 

 在 7 月 1 日特區正式成立當天，不少市民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他們迎接

這新時代的看法。一位市民在電台電話接聽節目中，對所有籌備這次移交大

典、各項慶祝活動的工作人員，表達了他衷心的感謝。他在言談間最觸動我

的是他說已經失業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正賦閒在家，滿懷希望等待特區成

立。這種深切期望的心情，使我內心有一段長時間不能平復。  

 

 主席，本人指出英國管治下的港英政府存在的問題之前，我要提出一

點，那就是市民雖然對特區政府抱有極大的期望，但並非完全“唯英即

貶”，不問究竟便盲目相信特區政府。市民反而會對這個屬於港人的特區政

府要求更高、更多和更嚴格。如果特區的工作未能切合市民的需要，市民在

失望之餘宣洩的反彈情緒，或會比從前的更為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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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在港英統治下的香港，在經濟飛躍的當兒，工人的生活已經稍

有改善。市民曾經歷所謂“魚翅撈飯”的歡樂時光，但這些日子隨香港這

十多年的經濟結構轉型，已一去不復返。數以十萬計的工人因沒有得到及時

和合適的培訓，以致生活水準不斷下降。這些工人很多都生活於貧困之

下，社會問題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  

 主席，我們看到市民普遍的生活質素下降，我們也看見他們就業前景大

不如前，也看到不少老人退休後得不到保障，生活困難，我們更看到一些小

孩讀書的學費越來越高，以及住屋的消費情況，令升斗市民不能負荷。這些

問題顯示當時的政府未能正視問題，或可以說當時的執政者只採取一些修補

措施，敷衍了事，使社會問題越來越嚴重。基層市民心裏的怨氣也可以說與

日俱增，無時或矣。  

 

 主席，關於當前眾多的社會民生問題，我的同事鄭耀棠議員和陳榮燦議

員會分別就經濟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發言。我亦會於談到房屋問題時，才作

進一步的闡述。至於其他具體的問題，我會於稍後發言時再作討論。  

 

 主席，特區首長董建華先生於 7 月 1 日特區政府成立當天，發表了對房

屋政策的關注。董先生再次強調房屋供應問題的重要性，他曾說每年要增加

85 000 個房屋單位，並且將公屋輪候時間，由現時的六年半減至 3 年，更要

將自置居所的比例，由現時的五成多增至七成。對於特區行政長官這番說

話，我感到十分高興。我很高興董先生作出承諾，解決港英政府在過去數十

年也解決不到的房屋問題。  

 

 主席，當高興過後，我又有一個疑問，那就是承諾會否得到落實？何時

才會實現目標？環境規劃地政局局長梁寶榮先生昨天公布未來 5 年的土地供

應。本人在上屆立法局中已經提出這方面的要求，政府現在履行諾言，將工

作透明度提高，我歡迎政府這個做法。  

 

 不過，董先生昨天就房屋公布有關增撥私人樓宇土地的承諾，是否可以

推行？我覺得這仍是一個問題。特區政府又是否有一套計劃？這些計劃又是

否清楚認識房屋是民生必需品這個概念？直至目前，我還未可以看到。例如

在土地供應方面，政府就未來 5 年已經作出了預測。但我們看到的只是私人

用地，當中包括居屋用地。政府在撥出土地後，還要興建某個數量的單位。

而且，以每年 85 000個私人樓宇單位來說，似乎尚有少許不足，當中牽涉要

加快改變土地的用途等，以配合建屋的需要。我更關注的是公共房屋的問

題，政府在公共房屋的土地供應方面情況如何？政府能否及時提供龐大的土

地資源，以配合整體的出租公屋和居屋計劃？這些都是昨天政府沒有提及

的。我們期望特區政府以務實的態度處理這些問題，並且將整套計劃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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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否則，我擔心特區政府會像前港英政府一樣，在推行長遠房屋政策方

面，給市民批評得體無完膚。  

 

 主席，工聯會一直認為“住屋”就像蝸牛的殼一樣，是民生的必需品。

如何能夠令千家萬戶安居，這須要政府有一整幅的圖畫。工聯會認為最理想

是以出租公屋為主，居屋為副，私人樓宇作補充。港英政府過去以每 10 年

的模式，靜靜地改變了政府對居民的承諾，輕率地卸下了很多責任。具體來

說，七十年代，公屋被視作一項社會的民生福利。到八十年代，公屋變成了

一項商業取向的服務。根據新的長遠策略，我似乎看到政府在強迫市民買

樓，以為這樣便可以完成政府整個歷史任務。  

 

 我要強調，我們需要長遠的承擔策略。政府不但要有長遠的土地供應計

劃，而且要有完善而長遠的建屋計劃，不應像每 10 年玩弄不同的數字遊

戲。  

 

 我們建議將長遠房屋計劃，由過去的 10 年增至 20 年，使香港市民明白

特區政府有決心長遠解決房屋問題，而非採取短視和不負責任的做法。特區

政府必須認真制訂全面和互相配合的規劃制度，使建屋、房屋、運輸等計劃

能夠互相配合。我們尤其不希望與房屋問題有關的官員再說市民要承擔甚麼

義務，而應先說政府首先對市民有甚麼義務。  

 

 主席，關於近期樓市的問題，董先生曾經說過樓價已過分失控，有需要

時便要作出控制。我覺得今時今日的樓價確實太過分，政府理應提出打擊樓

價的方法。雖然，政府昨天已公布了土地供應計劃。作為打擊樓價，這是重

要的一步，但我覺得政府還需要有一整套多管齊下的計劃。  

 

 工聯會一直認為，適當地徵收物業增值稅可以對穩定樓價起調節作用。

我在上屆立法局中，已多次提出物業增值稅的概念。它是遏抑樓價的其中一

個重要方法，我希望政府再予考慮。  

 

 有人擔心，如果我們過分干預樓宇買賣，可能會影響整個社會的經濟。

我理解這些憂慮，但鑑於現今樓價過高，早已令星斗市民“望樓莫及”，這

對做生意的人也會有很大的影響。此外，現時不少人因租金太貴，或只醉心

“炒樓”，各行各業也出現了問題。例如在本月底，香港一間大型百貨公司

將會結束營業，而結束原因並非是沒有生意，而是因為“樓價有市”和其他

因素。面對這些極不健康的情況，我們只能兩者取其一。如果今天我們不再

處理這些問題，香港將來的整體經濟遲早會被這些問題拖垮。因此，我希望

董先生盡快公布進一步的打擊樓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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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長久以來，香港奉行法治，尤其是民主選制度出現後，市民對

監察政府工作的意識也日漸提高。香港原來的總督是由英國委派，不受港人

監察。董建華先生雖然是經由 400 人的推選委員會投票產生，但在那次選

中，幾乎全港市民也非常留意董先生的所有公開活動。即使香港市民沒有參

與投票，但市民對特區首長的認授性也很重視。因此，在制訂政府各項政策

時，要求市民“少說權益，多說義務”這種家長式的管治理念，對現今香港

來說已是不切實際的了。反之，政府應多說市民的權利和政府的義務，才是

創造香港新紀元的奠基石。  

 

 主席，總括而言，香港今天回歸祖國，香港人終於可以自行管治香港，

實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面對港英政府遺留下來的種種民生問題，董

建華先生必須提出解決辦法。過去港英政府的民生政策，大致上都是短視的

政策。某些政策更是效益低，甚或可能過時，特別是近數年來，政府更缺乏

前瞻未來的策略。  

 

 新時代的特區政府是一個有根的政府，理應比前政府更好。我們對董建

華先生抱有期望，而董先生自競選、當選特區首長，以至於正式宣誓成為特

區首長以來，他的言行和公開許下的諾言，市民均言猶在耳。我們會留意香

港日後的發展，我們更希望今天香港比過去發展得更好，市民更能分享發展

的成果。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提出議案。謝謝。  

 

 

陳婉嫻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會促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履行其競選承諾，制訂

公平合理的政策，以便切實解決港英政府遺留下來的各種民生問題，

包括房屋、就業、退休保障、教育及社會貧富懸殊等問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本會促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董建華先生，履行其競選承諾，制訂公平合理的政策，以便切實解決港英政

府遺留下來的各種民生問題，包括房屋、就業、退休保障、教育及社會貧富

懸殊等問題。  

 

 簡福飴議員已作出預告，就此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已載列於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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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並已發送各位議員。我提議進行合併辯論，以便一併辯論原議案及修正

案。  

 

 本會現在進行合併辯論，一併辯論原議案及修正案。我現在請簡福飴議

員發言並動議修正案。在我就修正案提出待議議題後，各位議員可就原議案

及修正案發言。簡福飴議員。  

 

簡福飴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陳婉嫻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議

程內。  

 

  從我的修正案內容，各位或會留意到對於陳議員呼籲制訂公平合理的政

策，以解決房屋、就業、退休保障、教育等問題，我是認同的。我的修正案

旨在避免牽涉社會貧富懸殊這項問題。反而，我認為立法局終結前的幾天所

通過的一系列對勞資關係有深遠影響的僱傭條例，更值得特區政府注意。  

 

  關於貧富懸殊的問題，《基本法》第五條已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

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

變。”在這情況下，貧富懸殊免不了繼續存在，即如頭號資本主義國家  ─  

美國也是如此。其他七大工業國及北歐國家的貧富差距沒有美國的那麼大，

是因為這些國家採取了一些社會主義政策，而這點由於《基本法》的上述規

定，在香港將是很具爭議的。  

 

  今天，我們幸而成功地平穩過渡到一個新紀元。維持資本主義制度和生

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是一個大原則。我們要按這項原則繼續保持穩定，然後在

穩定的基礎上再行發展。港英政府遺留下來的問題要分緩急輕重予以處理，

而解決貧富懸殊這項棘手的問題，恐怕不在優先處理之列。  

 

  本人謹此陳辭，希望各位議員支持。  

 

 

簡福飴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履行其競選承諾，”；在“問題”之前，刪除“民生”；刪除

“包括”，並以“即涉及”代替；在“退休保障、”之後，加上“勞

資關係及”；及刪除“及社會貧富懸殊”。”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陳婉嫻議員的議案，按照簡福飴議

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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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進行辯論，梁智鴻議員。  

 

 

梁智鴻議員：主席女士，我發言支持原議案。在支持陳婉嫻議員的原議案的

同時，我更促請特區首長和政府不單止盡快解決陳議員提出的幾項民生問

題，還要盡速檢討和制訂香港整體的醫療健康制度和政策。  

 

  其實，我比較失望的是，董先生在競選前後，並沒有將醫療放置入他優

先考慮和處理之列。在這方面，醫療界感到十分失望。  

 

  主席，香港不錯擁有很驕人的健康數據和健康指標，但香港的醫療健康

制度，不可以說得上是完善，甚至可以說遠遠不能配合社會的轉變和要求。  

 

 一直以來，香港的公共醫療系統是以兩大原則運作，第一個原則是 97%

以上的醫療服務由公帑津貼。任何香港巿民，不論貧富，可以使用差不多等

同免費的公共醫療服務。第二個原則便是沒有人會因沒有錢而得不到適當的

醫療照顧。換言之，任何香港巿民，不論貧富，都可以獲得高水準而且差不

多等同免費的公共醫療服務。  

 

  過去多年來，這個制度好像一直沒有出現甚麼問題，這是因為以往香港

的人口比較年青，所以巿民少有病痛。醫療科技以往發展得沒有現時這麼

快，巿民對醫療的要求亦相對上比較少，所以，醫療經費比較低，亦因此令

巿場力量可以發揮作用。負擔得起而又不想排隊的人，或不想忍受以往公立

醫院較為惡劣的環境的人，可以使用私家醫療服務，否則，他們也可以使用

近乎免費的公共醫療服務。  

 

  時至今天，香港醫療系統的百般問題一一湧現。隨人口老化，醫療科

技突飛猛進，巿民的需求越來越大，我們明顯看到醫療經費隨之急劇上漲。  

 

  現時，我們的公共醫療體系正是以有限的資源，去滿足無限的需求，這

永遠是不會成功的。或許有人說成立醫院管理局（“醫管局”），便是希望

解決這項問題。對！成立醫管局有它的好處，但亦有負面的影響。好處是醫

管局以提高成本效益的方法管理公立醫院。此外，香港這幾年經濟改善了不

少，所以能夠多撥一些錢給醫管局。醫院在服務和設施方面的改善，自然更

快和更明顯。可是，醫管局越做得好，卻倒頭來成為成功的受害者。我們看

到很多以往一向使用私立醫療服務的人，轉而使用公立醫療服務。結果，現

在公立醫療機構的輪候時間越來越長，等候治療時間也越來越久。其實，罪

魁禍首是我們沒有一套合時和長遠的醫療健康政策。大家也許亦聽過很多

次，政府發表的上一本醫療政策白皮書，至今已有 23 年之久，即是差不多

四分之一個世紀。整體醫療系統的問題，已不斷急速湧現。要積極解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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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已是急不容緩。我們急需一套新的醫療健康政策，新的開源節流辦

法，以及新的醫療融資和收費政策。我認為除了要確保沒有能力的人獲得適

當的醫療照顧之外，香港仍須落實“能者多付”的原則。  

  主席， 7 月 1 日之前的港英政府，可能是一個夕陽政府，沒有政治勇氣

和遠見，解決醫療制度的問題，以致遺留給特區政府這棘手的難題。不過，

我相信現時的政府應該具有開創新局面的朝氣和智慧。我促請當局盡速為香

港的醫療政策和制度診脈，然後對症下藥。  

  謝謝主席。  

 

 

主席：許賢發議員。  

 

 

許賢發議員：主席，本會在回歸後首兩次進行的議案辯論，都是涉及社會民

生的問題。本人認為，這顯示本會議員對民生問題高度關注，同時反映出須

由政府當局迫切解決當前很多的社會問題。  

 

 本人對於陳婉嫻議員原議案措辭的大原則，即制訂公平合理的政策，切

實解決各種民生問題，深表認同。然而，本人認為，議案措辭裏隱含了政治

表態的成分，藉此譴責前港英政府遺留了一大堆民生問題，本人認為這是沒

有需要的。  

 

 雖然執政者對解決社會民生問題的決心和其施政方針，會直接影響消除

民生疾苦的效益，但這不代表執政者只要有一套完備的民生政策，民生問題

便會消失。  

 

 本人認為，解決民生問題的主要方法，反而是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以基

層市民的利益為依歸，而不須要追究前政府的得或失，與政治表態混為一

談。  

 

 另外，本人覺得原議案缺乏標誌維護基層市民利益的概念，尤其將民生

問題的涵蓋範圍，稍為偏重於房屋及勞工方面，對醫療、福利方面的問題所

談甚少。我認為前者與後者都是同等重要，難道大家不認為本會所處理的

“小人蛇”法案、老人綜援金辯論，以至其他幫助新移民融入社會、老人和

殘疾人士嚴重缺乏宿位等問題，都不是迫切的民生問題嗎？  

 

 主席，本人想繼續就簡福飴議員的修正案表達意見。本人對簡議員將

“社會貧富懸殊”撇除在本港要解決的問題之外，感到十分遺憾。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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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慶祝回歸、市面歌舞昇平的背後，為甚麼不去理會本港那十分之一生

活在貧窮以下的人呢？  

 

 過去的政府遲遲不肯為貧窮下定論，藉此逃避解決本港的貧窮問題。

按政府的解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只是為需要幫助的人士提供一個“安全

網”，但政府沒有想辦法幫助這些網中人脫離貧窮。  

 

 我們可以參考綜援個案的數字，在過去 4 年內增加了一倍，即由 1992

年年底約八萬多宗，增至 1996 年年底的 16 萬宗，估計今年年底更可能升至

20 萬宗。這反映了本港的貧窮問題，已經到了嚴重而且危險的境地。  

 

 所以，我呼籲各位同事，在考慮房屋、勞工、退休保障等問題，為“有

收入”階層人士爭取權益的同時，我們更應顧及那些“低收入”，甚至是

“無收入”的新移民、老人和貧苦大眾。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何世柱議員。  

 

 

何世柱議員：主席女士，關於解決民生問題，我絕對贊同陳婉嫻議員提出的

所有建議，但陳議員在議案中包括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我們要明白，由於

實行一國兩制，香港奉行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社會提倡自由競爭，必然有一

部分人先富起來，而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大富起來。在經濟發達過程中，貧富

懸殊不可避免，這是自由競爭的發展規律。如果要解決貧富懸殊，最簡單的

方法便是“劫富濟貧”，但這樣做已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了。  

 

    也許有人說，政府可以向富有的人徵收重稅，抑制其資產增值。但不

要忘記，低稅率是香港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基本法》第一百零八條清楚

說明，香港是一個低稅率的地方，如果改為高稅率，令投資者卻步、資金外

移，香港便不可能繼續繁榮。因此，我認為政府應鼓勵大家努力創富，不要

“阻人發達”。但是，在政府財政豐盈的同時，應對貧苦大眾及喪失工作能

力人士提供更多社會福利，讓他們取得溫飽及有尊嚴地生活，同樣享受經濟

繁榮的成果，社會亦會因此得以穩定。  

 

    基於上述理由，本人支持簡福飴議員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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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當前的議案雖說是解決前政府遺留的民生問題，但其

範圍之廣，事實卻像讓各個政黨或獨立議員，在 10 月辯論施政報告前，搶

先公布自己對政府未來施政方針的意見。究竟這種“搶飲頭啖湯”的議案，

是否“必不可少”呢？我也不想在此再引起另一個爭議。  

  當然，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黨，向巿民說明治港建議，確實是“必不可

少”的。所以，自由黨在今年年初，已率先向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遞交

了一份治港建議書，就本港不同範疇的政策，提供了務實的建議。就當前議

案所提及的問題，我們亦有切實的想法。  

 

  在房屋問題上，自由黨認為要解決公營、私營房屋的供應問題，政府須

從 3 個基本要求手。這包括增加土地供應、加速基本建設和提高建屋審批

程序效率。然而，自由黨認為在解決房屋問題時，我們不應採用行政手段抑

制私營房屋價格，因為這只會推翻自由經濟體系及供求調節的基本原則。對

整體社會利益來說，這絕對不是適用的良策。而且，我們深深體會到政府曾

於 1994 年採取類似的措施，受影響的不單止是地產行業，甚至任何與地產

業稍有關係的行業。即使一些大家認為與地產業無關的行業，包括我當時代

表的零售行業，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所以，我們對於運用行政手段抑制房

屋價格，有很大的保留。  

 

  我們認為政府應與房屋委員會及私人發展商研究土地、財政資源及人力

資源的配合，以發展公屋，並應考慮與私人發展商聯營發展公屋，規定私人

發展商負責興建一些公營房屋，作為賣地的條件。對於出售公屋這個構思，

自由黨在前立法局作過多次建議，在這裏不再重複。我們認為政府應盡快找

出可行的出售公屋計劃，以達成公屋居民自置居所的美夢。  

 

  在就業方面，自由黨認為政府應根據本地行業的需要，以及本地經濟增

長的實際情況，重新檢討輸入外勞計劃，並在行業申請的審批程序和時間上

予以彈性而且有效的改善和簡化。我們相信，單是服務性行業不足以向現時

及將來新增的就業人口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因此，政府必須營造有利的環

境，使高附加價值及中高科技製造行業，能夠在香港孕育。最重要的是，政

府應盡快進行有系統的人力資源調查，以便準確及全面地反映各階層及各行

業的失業情況，從而釐定妥善的對策。  

 

  自由黨曾在過往多年提出退休保障的建議，我們希望政府在釐定最後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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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時保持開放態度，使社會人士對此計劃給予更大的支持。而在進行強制公

積金制度的同時，政府亦應對已屆退休年齡，而又無法維持基本生活的長

者，加以援助。  

  自由黨於較早時亦曾就教育問題，向負責研究這政策的行政會議議員梁

錦松先生，提交了一份建議書，在此我不再贅述。不過，有幾個重要宗旨，

我們希望董建華先生可作參考。自由黨認為教育的總支出應由現在本地生產

總值的 2.7%增至 4%，使我們在這方面的投資，與亞洲其他國家相若。在提

高師資水平之外，我們亦要考慮提升校長領導及管理能力方面的水準，務使

整個專業水平可以平衡地發展。  

 

  大家也知道，朱幼麟議員將會就這方面提出辯論，我希望屆時才再予發

揮。本來，田北俊議員希望能夠就陳議員的原議案和簡議員的修正案發言，

可惜他現時在乘飛機途中，所以，他請我替他簡略地說幾句話。自由黨一向

不太認同貧富懸殊這說法，反而就香港的經濟整體發展和自由巿場來說，我

們十分支持應刺激大家的自強能力，以創造財富。我們也認為，勞資雙方應

永遠同心協力，香港才可以繁榮。因此，我們十分支持簡福飴議員的說法，

要眼加強勞資雙方的關係。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簡福飴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梁劉柔芬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我想表態我比較支持簡福飴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對於

陳婉嫻議員提出的議案，我很贊同議案的精神，而對陳議員在本會的工作，

我也十分欣賞和尊重。可是，將整體問題、社會問題全部留給董建華先生或

特區政府處理，我覺得不太切合實際，尤其是要求董先生履行其競選承諾。

因為我記得剛才陳議員曾經說過，政府不要說市民應該如何，而應想想政府

應該如何為市民。  

 

    我們剛才辯論另一個議案時曾經提及歐美國家，其實大家也會覺得美

國是一個很民主的國家，自由度非常高，也有很多人十分推崇該國。我記得

甘迺總統曾經說過一句話，這句話也是一句名言，其英文版本是：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but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它的意思是：我們應該自問能夠為我們的社會或我們的國家做些甚麼。  
 
    在這個大題目下，我希望在本會審議這項議案和修正案的同時，也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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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大家以作為 600 萬香港市民的一分子，審慎想想剛才陳議員所的例子。

市民對特區政府寄予厚望，我們又如何去承受這些賦予我們的責任？我們也

是特區政府的一分子、特區的一分子、市民代表，我們應怎樣做？正如陳議

員所說，我們應採取一個務實的態度。當有議案或一些問題提交本會審議的

時候，我希望大家能用一個務實的態度，不應考慮其他因素，而應只考慮六

百多萬的市民。他們以如此尊崇的態度委任我們辦事，或代表他們處理問題

的時候，我們應抱甚麼態度？我們應該抱一種“應為而為”，而不是

“可為才為”，或因為要向誰交代才去做的態度。我希望在這方面，也許我

們自己也可以想一想，如何與特區政府共同邁進。  

 

    我謹此陳辭，支持簡福飴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曾鈺成議員。  

 

 

曾鈺成議員：主席，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慶典上，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發

表了他的治港藍圖，其中比較系統地論述了特區政府在教育、房屋、老人福

利幾方面的政策方向和目標。  

 

  這些方向和目標，民建聯認為可以針對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亟待解決的問

題，我們大致上是支持的。不過，我們還沒有聽到實現這些目標的具體措

施。這些目標能否全部實現，許多人仍抱觀望態度。行政長官於 3 個月後

提出他的第一份施政報告時，我們將留意他能否就這些問題提出令人有信心

的措施。  

 

  主席，我無意仿效周梁淑怡議員的做法，宣讀一次民建聯對各項民生問

題的政綱。不過，剛才有數位議員回應貧富懸殊的問題，我也想發表一些意

見。  

 

  主席，對於不會受到貧困威脅的人來說，貧富懸殊可能是一個有趣的學

術問題。學者可以發表論文，辯論堅尼系數上升了 0.02，到底表示社會整

體生活轉好還是轉壞；他們或者可以引經據典，研究如何給予“貧窮”一詞

準確的學術定義。  

 

  但是，在今天香港這個富裕的社會裏，依然有為數不少的綜援人士、獨

居老人、單親家庭、籠屋住客、失業工人和新移民家庭。對於他們來說，

“貧富”並不是一個系數、一堆統計數字或一個學術名詞。他們不需要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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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們分析甚麼叫“貧窮”，因為貧窮就是他們無時無刻要面對的現實，是

沉重的生活負擔，是惡劣的居住環境，是毫無保障的晚年。他們沒有最基本

的生活設施，沒有最基本的閒暇活動。他們沒有機會憑自己努力取得生活上

的改善。對於他們，貧窮是看不到盡頭的隧道，盼不到黎明的長夜，捱不到

春暖的嚴冬。  

 

  我們說的貧富懸殊，並不是指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住得舒適一點、吃得

豐富一點、穿得時髦一點。這是我們的社會和經濟制度下的必然現象，就像

剛才簡議員和何議員所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我們沒有期望要消滅貧富懸

殊，我們沒有任何劫富濟貧或奉行福利主義的主張。但是，我們事實上看到

社會上有些人，他們完全不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被這個他們有份參與建

設的繁華都巿所遺棄。難道這是我們認為取得驕人成就的社會應有的現象

嗎？如果在殖民管治時代，我們對這些不公平現象可以加以容忍的話，在

“港人治港”開始之後，香港巿民對社會公平應有更高的要求。貧富懸殊或

許不能消滅，但基層巿民不會願意看到貧富懸殊的現象不斷擴張。  

 

  主席，董建華先生在競選行政長官的時候，曾經承諾要重新檢討現行的

社會福利政策。在特區成立慶典的演辭裏，董先生又強調，香港要建設成為

一個安定、公平、自由、民主、有愛心的社會。聽了董先生這番話，對於改

善貧富懸殊的問題，我們自然對特區政府要有所期待。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陳婉嫻議員提出的原議案。  

 

 

主席：陳榮燦議員。  

 

 

陳榮燦議員：主席，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立，香港邁進了新時代。特區

政府自己當家作主，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雖然，我們暫時似乎看不出有甚麼重大改變。香港依然是舞照跳、馬照

跑，雖然現時馬兒正在歇暑，還未可以跑。不少香港巿民在回歸前常擔心一

直享有的自由生活和言論自由會受到限制。但事實讓我們看到，目前香港巿

民仍然過正常的生活，包括遊行示威、絕食抗議、隨意罵人，以及發表各

種意見和政見。以前抬棺材，現在可以奏哀樂，今天晚上更有人闖進立法會

搗亂。當然，這些人會辯說只是前來抗議，表達意見，並非搗亂。但這種行

動令立法會因此要暫停會議，這是否恰當？過去巿民表達意見的自由，今天

依然沒有改變，而且“花款繁多”。主席。還有一樣沒有改變，便是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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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昇平的背後，仍然有很多窮人身處窮困中。  

 

  他們對特區政府心存厚望，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比港英政府做得更好，幫

助他們解決困難。在此，我打算就貧富懸殊和退休保障方面表達一些意見。  

 

  在五、六十年代，香港民生困苦，需要物資救濟的現象十分普遍。今時

今日，香港繁榮富庶，但貧窮的景況仍未絕跡。低下階層未能從經濟成果得

到合理的分享及改善生活。此外，長期以來，香港沒有退休保障制度，以致

老而無依的人，彼彼皆是。除了獨居老人，還有失業工人，單親家庭和大量

新移民，大家都生活在貧困之中。過去，政府沒有長遠政策，以致這些人的

貧困情況日益嚴重。  

 

  面對嚴峻的貧窮問題，特區政府應制訂一系列的扶貧策略，既要扶助貧

窮人士，更要協助他們脫離貧窮。工聯會認為須要設立專責委員會策劃扶貧

計劃，檢討現行的福利政策，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以及制定未來的發展方

向。  

 

  政府以往在退休保障方面只交白卷，並沒有設立一套全面的退休保障制

度。不少低下階層勞碌半生，老來卻晚境淒涼。因此，除了制訂扶貧政策

外，政府還應制訂全面的退休保障制度。工聯會認為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

應包括同時推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和社會保險計劃，互相取長補短，才能解

決老人老而無依的問題。  

 

  香港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不再受外國人管治，可說是一雪前，值得

全球華人歡欣鼓舞。香港以後應自強不息，使香港巿民的生活質素繼續與時

並進。如果香港的經濟和民生等各方面出現倒退或大不如前的情況，只會令

全國熱情支持香港回歸祖國的同胞大失所望。  

 

  特區政府要做得更好，不遜於人，行政首長自然責無旁貸。特區政府要

改善民生，扶危解困，特別關注和解決前政府遺留下來的各種民生問題，便

應該把解決貧困問題作為首要任務。政府不但要扶助赤貧人士脫離困境，更

要為工人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公平合理地分配經濟發展成果，以避免貧富之

間的社會矛盾激化，影響香港的穩定。這樣，政府才能真正落實特區邁向新

紀元的政策和承諾。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陳婉嫻議員的議案。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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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鄭耀棠議員。  

 

 

鄭耀棠議員：主席，香港已進入回歸的新紀元。作為一個擁有 25 萬會員的

勞工團體，工聯會熱烈支持香港回歸祖國。除了是基於民族自豪、自尊的體

現之外，背後還寄託了基層人士對新成立的特區政府的殷切期望，期望在

“港人治港”的特區新社會中，勞工基層能夠與各階層人士，並肩以主人翁

的身分，共同參與建設香港，共享繁榮果實。  

 

 回想過去港英管治下的日子中，在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情況下，

政府的施政方針是短視和沒有長遠計劃的。在自由不干預政策的幌子下，政

府每每對勞工基層的利益保障，採取漠視和充耳不聞的態度。  

 

 試想想，如果港英政府在十多年前便開始推行社會退休保障制度，今時

今日，數十萬退休老人將會生活得比較幸福和有尊嚴得多。我們的特區首長

也不用為解決老人問題而傷透腦筋。同樣地，如果過去政府有長遠的工業政

策及人力資源培訓政策，便不會出現今天在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數以萬計

的低文化、低技術工人備受淘汰，陷於失業、半失業及轉業艱難的困境中，

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犧牲品。  

 

 近數年，香港經濟的數字有驕人的增長，財政儲備坐擁三千多億元。在

國際十大首富之中，香港富豪榜上有名。但反觀這數年，“打工仔”，尤其

是低下階層的處境卻是最惡劣、最坎坷。小企業裁員減薪、大企業推行自然

流失，工作壓力越來越高，但薪酬福利卻節節下降。  

 

 過去，英國管治香港，對民生建設置諸不理，導致工業萎縮、科技落

後、勞力市場供求失衡和外勞泛濫。數以十萬計的工人在就業和轉業問題上

遇到重重困難，政府卻從未真正下決心進行研究，制訂政策和擬定計劃，像

其他失業率相若的國家一樣，協助工人就業，千方百計開創就業，發展工

程，促進本地工人就業。  

 

 面對今天由香港人自己組成執政的新特區政府，我們基層殷切期望特區

政府新上任後，能夠在有抱負、有決心，有長遠目光，促進香港整體經濟發

展的同時，又能制訂一整套符合本地工人實際利益需求的政策，促進就業，

改善民生。  

 

 我們絕不希望特區政府一上場便急不及待，以類似“一個換一個”的方

式，大輸入外地勞工，又或以“邊境加工區”的方式，變相輸入內地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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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主席，工聯會期望特區政府切實為香港整體長遠利益想，制訂長遠的

工業政策，發展本地的工業及服務業，成立就業委員會，重整香港人力資源

政策，並就培訓制度、統籌、協調和監督整體培訓機構，有效地培訓本地工

人，提高他們的競爭能力。此外，特區政府應考慮成立失業援助金，積極幫

助失業工人渡過難關，使他們重投人力市場，而不是任其自生自滅，將短暫

失業者一開始便趕入領取綜援隊伍，成為長期倚靠政府救助的沉重袍袱。  

 

 主席，特區政府剛剛誕生，千頭萬緒，步維艱。要解決前政府遺留下

來的民生問題，實非容易。不過，本人認為，如果能照顧及均衡各階層人士

的利益，尤其是給予低下階層更多的關懷，提供更大的保障，令廣大市民安

居樂業，才能激發及凝聚全港市民，誠心誠意地為建設新香港作忘我付出。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主席，當我看到陳婉嫻議員的議案，再看到簡福飴議員的修正

案，我將兩個議案作了一個比較。我很明顯看到簡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跟原議

案有兩個分別。  

 

 第一個分別是關於實踐特區首長在競選期間作出的承諾；第二個是簡議

員將“貧富懸殊”改為“勞資關係”。我原本也不明白為何簡議員將“貧富

懸殊”改為“勞資關係”？但剛才聽過簡議員的發言後，我覺得非常驚訝。

因為簡議員引用《基本法》，引申至談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別。他給

我的感覺是把貧富懸殊相等於資本主義，難道社會主義的社會沒有貧富懸殊

的現象嗎？其實一樣有這個情況。  

 

 這令我想起十多年前在中國內地行的一次辯論：究竟市場經濟是否等

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有沒有市場經濟？十幾年前，在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

下，已經能夠掌握經濟規律。我很驚訝我們這個開放的社會裏，還存在一個

比較封閉的觀念，那就是說香港沒有貧富懸殊這現象。我覺得如果我們不承

認有這現象存在，我們便更難以縮短貧富差距。  

 

 我相信陳婉嫻議員提出議案的原意，並不是要將貧富懸殊劃上等號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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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實行平均主義，而是事實上，現時貧富的差距十分大。這情況並不是在這

幾年才開始，而是在十幾年前已出現這情況。  

 我現在趁房屋局局長在此，轉去談談公屋居民購買公屋的問題。有些人

認為 500平方呎的單位售價 60萬元很昂貴，可能在座有些議員不明白為甚麼

還算貴？在一些人的眼中， 60 萬元已經十分便宜，可能他們賭一場馬便已

經花去 60 萬元。可是，對於另一群人來說，也會不明白為甚麼社會上有一

些人可以賭一場馬便花去 60 萬元。當這兩群人不明白對方的時候，社會上

便會存在不穩定的元素。我還沒有說那些家徒四壁的那群更低下階層的人

呢！所以，主席，貧富懸殊事實上是存在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決心要將這差

距縮窄。財政司司長在幾年前已提出過所謂共識資本主義，他便是要把這個

差距拉近，給予貧窮人士一些愛心。  

 

 簡議員的修正案的第二點不同是刪除“履行其競選承諾”這些字眼，這

也令我感到十分驚訝。我認為特區首長的選有別於前政府的行政長官，最

重要是從“委任”演變至“選”。有選便要有選的承諾，有選的承

諾便要有遵守承諾這個過程，這也就是民主的過程。雖然第一任的行政首長

的任期只有 5年，但我認為他的工作會影響未來的 50年。我亦很相信特區首

長要向 400 人交代，但同時他也要向 600 萬市民負責，所以，履行競選承諾

是必需的。  

 

 我翻看過董先生所謂共同建設二十一世紀香港的競選承諾裏所提及 11

項關於平穩過渡的承諾，以及 24 項關於改善民生的承諾，我很期望他能夠

做得到，但我沒有期望他在短期內能全部解決這些問題。沒有人是魔術棒，

可能在臨時立法會議員任期內也未必可以看到這些問題完全得到解決，但我

期望特區首長和司局級的官員能夠一同解決這些問題。  

 

 我不打算提出具體的要求，但我想指出“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認為現在董特首要認真處理 5 個關係：第一個關係是行政首長和司局級官

員的關係，我相信很多市民都關心他們可否互相信任；第二是司局級官員和

行政會議成員的關係。最近在資產增值稅的問題上，有行政會議成員說“不

排除”這問題，但也有司局級的官員說“不考慮”這問題，這些不同的觀點

怎樣處理呢？第三種是行政會議成員之間的關係，在小人蛇的問題上，我看

到和聽到不同行政會議的成員持不同的矛盾說法；第四種是行政會議和立法

會的關係，今天這關係不是很清楚嗎？我們又怎能把這關係處理好呢？最後

一種關係，便是公眾人士和行政首長的關係，這關係更為重要。董特首除了

要“還債”之外，更要面對 600 萬名的市民。這 5 種關係屬於一種公共行政

的網絡，有別於私人機構的網絡，我希望特區首長能夠妥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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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支持陳婉嫻議員的議案。謝謝。  

 

 

代理主席葉國謙議員暫時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MR IP KWOK-HIM, took the chair. 
 
 

主席：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代理主席，劉江華議員剛才正好替我說了一部分我想說的兩個

議案最大的分野，我同意他對兩個議案分野的分析。  

 

  特區政府剛成立，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覺得香港今天的經濟和繁榮，香

港每個人也應有機會和有相當的分量，分享這繁榮的成果，特別對那些有需

要的人而言。以香港現時沒有任何社會保障，而且沒有足夠的制度去做好社

會保障的情況下，我們看到貧富懸殊的情況較前加劇和更為嚴重。  

 

  民協曾經進行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也交了一份長達 30 頁紙的建議書

給董建華先生。當時董先生還在競選期間，在他探訪巿民的時候，我們將建

議書交給他。我們看到有 4 類人士的生活特別困難，他們包括老人、傷殘人

士、單親家庭和新移民。這 4 類人士的經濟情況越來越差，我嘗試一個例

子，特別是老人的情況，讓大家認識到就貧富懸殊來說，“貧”方面的走勢

會越來越嚴重。  

 

  現時香港人口老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1995 年，老年人佔總人口的

14.3%（即 84 萬人），估計至 2011 年，老年人會佔 18.1%（即 117 萬人）。

換句話說，老年人的比例和實質人數，會越來越多。現時老年人的工資是一

般勞工的工資的七成。 1991年，香港的工資中位數是 5,100元， 60歲以上的

老人的工資則為 3,600 元。  

 

  住屋方面，現時老人通常要輪候兩至 3 年，才可成功獲配公屋，而且不

可以選擇地區。如果住在巿區的老人想在兩至 3 年內獲配公屋的話，通常便

要選擇屯門或上水等地方，遠離他們相熟的朋友。  

 

  1996 年，護理安老院的短缺宿位是 10 360 個。換句話說，需要護理安

老院而沒有機會入住的老人共有 10 360名。這情況足以反映貧窮人士和老弱

人士現時的生活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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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董先生在競選時，真的帶給香港人一個期望或讓他們期望有新希

望，因為董先生的競選政綱清楚指出，他當選後會幫助巿民解決住屋問題、

人口老化問題和教育問題。香港其實一直有很多問題須要解決，但今天的辯

論只集中在民生方面，所以對於經濟或民主人權等問題，我暫時不在此討

論。但上述 3 個問題也真的點出了香港人認為最嚴重和最須急切解決的問

題。既然董先生在競選時曾經說過，而且在競選後不斷強調，以至在特區成

立當天，他在演辭中也再強調，我覺得這其實是強化了香港人對他在這幾方

面的期望和要求。因此，我覺得陳婉嫻議員的議案正好提醒我們，更重要的

是提醒董先生，緊記落實執行他在政綱中提及要做的事情。  

  我看到的第二個情況是如果政府說辦不到，香港人是不會相信的。這是

因為除了鄭耀棠議員所提及的富翁之外，其實香港也是一名富翁。香港說是

名列十大外匯儲備，再數全世界十大貨櫃、手錶出口價值、玩具出口，香港

全都位居榜首。若要數算的話，我們在不少範疇都是位於十大之內的，而本

港的盈餘現時有 3,500 億元。在這麼富裕和如此經濟條件的情況下，如果政

府說有某些物質問題不能解決的話，那是不可以令人置信的。究竟是我們不

去做，還是辦不到？政府擁有這樣的金錢、資源、技術和科技條件，我們是

不可能看見有甚麼事是政府辦不到的。  

 

  我本身比較擅長於房屋方面的問題和討論，在這二十多年來，我也是從

事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會集中討論最近財政司司長和規劃環境地政局局

長所提出的房屋政策。對於董先生在特區成立時提及的 3 方面情況和數字，

我也會作出評論和提出意見。  

 

  首先，董先生提及希望平均每年有 85 000個單位。第二，他希望多建居

屋，以居者有其屋作為主導。第三，他希望在大約 10 年間，使七成香港家

庭擁有自置物業。我剛才看電視新聞報道，財政司司長今天說在未來 5 年

內，香港的房屋供應平均每年會有七萬多。因為以往提供的土地不很多，所

以只得七萬多。但第六年至第十年期間，每年會有十萬多，換句話說，平均

數字依然是 85 000。  

 

  此外，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在昨天發表的言論中表示，他希望提供土地

433公頃，以供興建 146 000個單位，即平均每年約有 29 000個私人樓宇單

位，而其中有 15 000個是低密度樓宇單位。他希望透過這些樓宇供應，打擊

低密度樓宇的炒賣情況。  

 

  以上是我片面從報章掌握得來的資料，對於這些資料，我想作以下的評

論：第一，我覺得政府針對的對象不對，我仍然覺得應該以有需要的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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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所以，政府針對的應該是出租公屋，而不是居屋。  

 

  第二，政府要打擊的不應是那些炒賣 1,000萬或 2,000萬元樓宇的富翁，

而應打擊炒賣中下價或高密度樓宇的人。  

 

  第三，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每次給我們參閱的每年建屋數字，通

常也有一至兩成房屋是延遲落成的。換句話說，如果房委會給我們的數字是

每年 85 000個單位，我們便要把數字打九折或八折。如果是九折的話，實際

數字為 76 000個；如果是八折的話，實際數字則只有 68 000個。我希望如果

房委會真的想每年有 85 000個單位的話，那就請在 100%再加上一成，即

110%，換句話說，房委會可能要實質上興建 93 000個單位，否則，便沒法交

出 85 000個單位了。  

 

  總括來說，我仍然覺得建屋問題有幾方面須要進行改革，這包括批地要

進行改革，建屋程序要進行改革。此外，如果建屋人手不足，特別是專業人

士不足的話，不妨聘請外籍人士。  

 

  我在此簡單作出評論，支持陳婉嫻議員的議案。謝謝。  

 

 

主席：曹王敏賢議員。  

 

 

曹王敏賢議員：代理主席，現在已經很晚，我本來不想發言。可是，我覺得

如果要解決社會問題和各項民生問題，應該徹底從教育方面手。我並非認

為剛才各位同事所說的問題不重要，但由於本人任職教育界，我想花少許時

間，談談香港面臨的教育問題。  

 

    大家都知道，香港正面對嚴重而複雜的教育問題。我們一定要盡快對

症下藥，否則，後果便不堪設想。大家都同意，教育是保持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提高競爭力的關鍵，也可以徹底解決民生和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  

 

    在全面檢討和調整香港的教育發展方面，港進聯認為一定要解決 4項問

題。第一，剛才也有同事說，香港的教育經費極之不足， 1997、 1998 年本

港的教育經費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2.8%。我們要與四小龍競爭，也正面臨

與其他新興的地區競爭。香港政府現時對教育的投資，明顯與保持香港競爭

力的政策不配合，港進聯呼籲特區政府必須將教育經費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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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關於優質教育的問題，很多學者認為香港學生質素下降，是由於

政府的教育政策失誤，其中一項是師資問題。董建華先生建議提高教師的專

業資格，未來中小學入職教師，全部應具備大學學位和師資訓練，這基本方

向我們是認同的。我們更認為應盡快將教育學院升格為大學，投入更多資

源，使教師有晉陞機會，令教育行業有更好的工作前景，藉此吸引優秀的大

學生加入教師行列。我不希望再聽見大學畢業生說為何這樣潦倒至要從事教

書工作。教師的質素是我們提供優質教育的關鍵因素，也可以令我們更快達

到優質教育的目標。  

 

 

 第三，關於國家民族觀念的培養。一直以來，在殖民地政府的教育制度

下，當局不但沒有向學生灌輸民族意識，連對祖國認同的觀念也被刻意淡

化。時至今天，根據多項關於年輕一代國家觀念的調查結果，年青人認同自

己是中國人的為數不多。由此可見，年輕一代的國家觀念十分薄弱。我們的

年輕人，極之缺乏民族自豪感。因此，我們很希望特區政府，特別是教育當

局，重新檢討中小學的課程，向年輕人灌輸國家民族的觀念，使他們認識到

身為炎黃子孫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並且培養他們成為自信的一代，使他

們成為有根有國，立足香港，熱愛祖國，胸懷世界的一代。  

 

 第四，也是我想說的最後一個問題。學生的心智發展應同樣受到重視。

港進聯認為，除了在部分有需要的學校增加駐校社工之外，最重要的是增加

教師的人數，改善每班學生和老師的比例，使老師可以騰出更多時間，專注

改善教育的質素。這樣，我們才可以培養有德智體群美的優質國民。要增強

香港的競爭力，以及維持社會的安定繁榮，我們需要優質的國民。  

 

    陳議員和簡議員的議案，本人認為分別不大，只要我們有高質素的國

民，自然可以創造更多的財富。我再次強調，要長遠徹底解決各種民生和貧

富懸殊的社會問題，我們必須解決教育問題。  

 

    本人謹此陳辭，謝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顏錦全議員。  

 

 

顏錦全議員：代理主席，特區政府的成立，代表殖民地時代已經告終。可是

一些民生問題，卻仍然困擾香港市民，令市民未能安居樂業。民建聯期望

香港特別行政區在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的領導下，能夠徹底解決港英政府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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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來的民生包袱。  

 

    本人今天的發言重點，環繞房屋、土地規劃和退休保障三方面。在

房屋問題方面，港英政府以往奉行高地價政策，加上供求不平衡，令樓價飆

升，已嚴重脫離市民的負擔能力。民建聯在較早前已促請特區政府成立後，

便應大量增建公屋及居屋，加速新開發區及完成配套設施，並宣布長遠的批

地計劃，以及將廠房轉為住宅用途等，以期在短期內解決房屋問題。  

 

    對於特區首長董建華先生在其就職演辭中提及，政府會擬訂 10 年房屋

發展計劃，包括加速移山填海，開發土地，大量興建居屋及落實出售公屋計

劃。政府並會每年興建 85 000 個單位，以全港 70%的家庭擁有自置居所為目

標。此外，政府又會大規模發展集體運輸系統及基建設施。民建聯對此表示

支持，並期望特區首長在 10 月發表首份施政報告時，能有實質的措施配

合，早日落實上述計劃。  

 

    如何確保有足夠土地滿足建屋需求？在這個老問題上，民建聯已多次

強調要善用新界土地，加強開發新界地區的土地資源，紓緩市區土地不足的

壓力。民建聯認為重點發展新界西北、新界東北、北大嶼山及掃管笏、小

欖、西貢及將軍澳等地區，較移山填海更具成本效益和更快見效。另外，政

府應盡速建立次商業中心區，作為新增長地帶，並研究發展邊境區，同時重

新檢討農業政策，將不適合用作農地或低效益的土地，改作商住用途。  

 

    此外，在土地規劃的問題上，涉及的多個政府部門以往一直採取“各

有各做”的心態，只顧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而忽略與其他部門協調，令市

民蒙受不必要的困擾。以新界西北區的汽車工業和貨櫃場為例，由於區內沒

有足夠土地供汽車工業和貨櫃作後勤用地發展，業內人士被迫違例經營，難

免違反政府的《城市規劃條例》。政府現時以檢控方式處理新界土地違例發

展的問題，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而且亦忽略行業本身對香港經濟的影

響。  

 

    據汽車工業業內人士估計，汽車行業每年的貿易金額達 700億元，佔全

港整體進口貿易總額的 4.5%，而行業僱用的人數約有 2 萬人，為勞動市場提

供龐大的就業機會。另外，據貨運業人士估計，單是元朗落馬洲地區的貨櫃

場每天處理交收的次數達 1 000 架次，每年生產力的營業額超過 50 億元。  

 

    如果政府單純從環保的角度考慮，扼殺行業的發展，將會影響本港的

經濟。政府積極的做法，應該是認同行業對本港的重要性，重新規劃新界的

土地用途，提供足夠土地，讓行業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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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房屋問題之外，退休保障不足的問題隨香港人口老化亦

越來越嚴重。過去 30 年來，完善的退休保障計劃一直是“打工仔”爭取的

目標。但多年以來，港英政府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從沒有切實保障市

民的退休生活。  

 

    行政長官在競選時曾經承諾必須積極支持強制退休金計劃，同時亦須

要研究如何照顧那些行將退休而尚未能受惠的人士。對此，民建聯認為應該

積極實施“雙層社會保障方案”，以照顧那些行將退休而尚未能受惠的人

士。民建聯早於 1995 年便積極倡議“雙層社會保障方案”。“雙層社會保

障方案”是以老年退休金為基本保障，而以中央公積金或私營公積金為第二

層保障。  

    有的人說現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推行得如火如荼，為甚麼必須成立老

年退休金？這些人卻忘記了，任何社會保障計劃必須惠及全民，包括已退

休、即將退休的人和傷殘人士等。現時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根本未能體現

這項原則。如果一個僱員在該計劃開始推行時已經年滿 55 歲，則無論在何

種社會經濟環境下，當他 65 歲退休時，都只能每月支取約一成月薪的公積

金。以 1996年月薪中位數計算，即每個月只有約 1,000元的公積金，試問他

們將來如何維持有尊嚴的老年生活呢？  

 

    房屋、退休保障和香港市民的安居樂業息息相關，民建聯真誠希望特

區政府能高瞻遠矚、大刀斧，盡速解決長期懸而不決的問題。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陳婉嫻議員的議案。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陳財喜議員。  

 

 

陳財喜議員：主席女士，我支持我鄰座陳婉嫻議員的原議案，但對於簡福飴

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我感到非常奇怪。簡議員的修正案，簡直將陳議員的

原議案改至面目全非，陳議員的議案原本是促請董建華先生履行他的競選承

諾。簡議員在修正案中將該些字句刪去，這是否意味董先生不用履行他的競

選承諾？  

 

 如果陳婉嫻議員的原議案能夠獲得通過，我想董先生也會感到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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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會樂意履行他的競選承諾，解決民生問題。我認為如果連這些正面積極

的字眼也不容許的話，實在令人有點莫名的憤怒。更奇怪的是，簡議員似乎

對香港市民的民生問題視而不見，亦看不到香港貧富懸殊的嚴重性。  

 

 其實，這數個月來，董先生不辭勞苦、馬不停蹄，也是希望為香港市民

解決民生問題，以彌補前政府過分偏重政治方面的不足。董先生的施政方

案，也是希望社會達致和諧共識，各方面的利益得到照顧。  

 

  社會上的民生問題，例如剛才很多議員提及的房屋、老人、貧富懸殊等

問題，我覺得已經頗為嚴重。在房屋方面，董先生在就職演辭裏承諾每年增

加 85 000 個單位和增加土地供應，並且在 10 年內使七成香港人能夠自置居

所。這些承諾固然令人鼓舞，但要實現並非容易的事。  

 

 前總督彭定康先生在 1992 年到港履新時，也承諾過增加房屋供應量，

加快推行夾心階層住屋計劃，以及遷徙臨屋居民。不過，在他執政的 5 年

裏，私人樓宇供應從沒達到他預期的 35 000 至 4 萬個的目標。在他離開香港

時，臨屋仍然繼續存在。在他執政的 5 年期間，樓市在 1993－ 94 年和 1996

－ 97 年經歷了兩次飆升，使那些初次打算置業的人沒法自置居所。因此，

總督並未能實踐他的承諾。  

 

  對於房屋問題，我覺得必須對症下藥。對於低收入人士，應以營房屋為

主導。對於初次置業人士，應該提供優惠，使他們能夠自置居所。對於中產

階級人士，更應增建夾心階層的居屋和提供貸款。我認為針對每一個階層，

政府應有不同的配方才能對症下藥。我希望將來政府各個部門，能夠通力合

作，加快土地的審批程序，將房屋問題放在優先位置，並且摒棄各部門間的

“山頭主義”，這樣才能幫助行政長官完成他的目標。  

 

  就老人問題方面，上星期三我們在這裏曾經進行辯論，我覺得那 300 元

的綜援是一個最低限度底。增加老人綜援金，應該按老年人的實際需要而

決定。若要這些老年人過一些比較像樣的生活，增加綜援是必不可少的。  

 

 關於貧富懸殊問題，我在兩個月前在深圳也曾參與一次辯論，我不想在

此再詳細述。不過，我要指出這個問題就像是埋在特區的一個計時炸彈，

必須予以正視。如果處理不善，這炸彈遲早也會爆炸。  

 

  最後，我覺得現在這一系列的民生問題，不能單靠一個人負責。這對於

有些議員，或一些在座的公務員來說，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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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者已矣，來者可追。我促請各議員切實監察我們的特區政府，發揮我

們的功能。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陳婉嫻議員的議案。  

 

 

主席：羅祥國議員。  

 

 

羅祥國議員：主席女士，公共交通服務是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政策。長期以

來，民協均感到非常關注。雖然陳婉嫻議員在原議案中沒有直接提到交通問

題，但我會就特區政府應如何監管公共交通的問題，提出民協的意見。  

 

 九巴剛獲批新的經營權，直至 2007 年為止，政府除了撤銷原有的利潤

管制計劃外，並有權引進新公司，透過競爭改善巴士的服務質素。這個新政

策大致上符合以往立法局與市民對改善巴士服務的要求，但這新政策明顯產

生新問題，那就是在新的機制下，政府如何監管票價和服務標準的問題。  

 

 最近，地下鐵路、九廣鐵路、輕便鐵路相繼申請加價。根據現時有關條

例，三鐵加價只須到立法會和交通諮詢委員會作出簡介，因上述兩個機構皆

沒有提出建議和審議加價的權力。不少市民對此安排深感不滿，而且政府現

時在監管公共交通的政策方面，也頗為混亂。  

 

 為了改善和統一對所有公共交通工具政策的監管，本人在上屆立法局的

會期已提出政府應成立一個負責統籌的公共運輸管理委員會，而且獲得當時

政府承諾，會予以積極考慮。  

 

 這個由民協建議成立的公共運輸管理委員，必定要監管所有的公共交通

事業，包括三鐵、巴士、電車、的士、小巴和小輪。委員會的成員必須有廣

泛的代表性，包括三級議員、專業代表、學界代表及社會上其他的代表。委

員會的運作更必須具高度的透明度，並擁有決策權。委員會的職權具體上應

包括以下四方面：  

 

(一 ) 審議和決定票價調整；  

 

(二 ) 釐定和監管服務質素的標準；  

 

(三 ) 對長遠交通政策提供意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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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處理投訴事項。  

 

 此外，委員會應設有獨立的秘書處，以確保委員會的獨立性及其運作效

率。我把這建議重新引述一次，希望藉此促請特區首長董建華先生能繼承前

政府的承諾，盡快成立公共運輸管理委員會，有效地監管所有公共交通機

構，保障市民的利益。  

 

 雖然，我剛才說陳婉嫻議員的原議案沒有直接提及交通問題，但民協會

支持這原議案的精神和方向。  

 

 簡福飴議員提出修正案，主要是因為他不同意原議案強調改善貧富懸殊

的問題。他更指出，改善貧富懸殊相等於引進社會主義。我認為簡議員基本

上危言聳聽，他更提出《基本法》，藉此暗示我們這些關心香港貧富懸殊問

題的議員違反了《基本法》。我認為這是個“莫須有”的罪名。  

 

 綜觀全世界先進的經濟體系，包括剛才簡議員提及的美國，亦有清楚制

訂政策，以改善貧富懸殊的問題。例如美國採用超過 40%的累進稅制。雖然

美國稅率這般高，但我相信沒有一位有識之士會把美國視為社會主義國家。  

 

 我在此呼籲各位現時仍忽視香港貧富懸殊問題惡化的同事，再三考慮和

關心這項問題。  

 

 本人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主席：吳亮星議員。  

 

 

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現在是時候跟各位說聲早晨了。  

 

  本人認為簡福飴議員的修正案，確實是對原議案作出了一些調整，不但

收窄了涵蓋面，而且減少了階級分化的機會。我覺得修正案的基礎符合香港

的實際需要，與陳婉嫻議員的原議案目的，基本上也是一致，也是希望促請

特區政府重視並且盡早採取改善民生的措施，解決香港現有不利於經濟和社

會發展的問題。因此，本人既支持修正案，亦不會反對原議案。我在此借用

民建聯最近在新階板上所寫的“繁榮創富，建設新香港”互相勉勵，我相信

這也是每位議員的共同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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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周知，港英政府在管治期間，一切以眼前的利益為重，一直沒有對

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作長遠的考慮和實質的承擔。所以，在今天香港經濟繁

榮的同時，仍然存在很多急需解決的問題，房屋教育和老人福利便是其中很

重要的問題。  

 

  大家都承認，香港已經發展成為經濟富裕的地區，但本港仍然有很多居

住條件很差的地方。單單是合資格輪候公屋的家庭，據說也有 15 萬個之

多。  

 

  在教育方面，現時政府的教育開支，佔經常性總開支的 21%，但本港的

教育質素仍是不如理想。香港的三級教育，包括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一

直都帶有濃厚的殖民地色彩。很多人都說，學校採用半中半英的教學語言，

使學生“兩頭不到岸”，結果學生的語文能力普遍低劣，因此，我們的教育

方式亦急待檢討。  

 

  在老人福利方面，隨生活水準提高，壽命延長，社會人口老化成為必

然的趨勢。因此，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已成為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部分。  

 

  事實上，上述問題早已引起社會人士的關注。在董先生當選為特區行政

長官後，這些問題當然亦極受關注。早在主權移交之前，董先生已委任了特

區行政會議的成員分別就教育、房屋、老年人退休保障等問題，展開了調查

研究，而且提出對策。在特區政府成立後，董先生亦在他的就職演說中，用

了相當長的篇幅，闡述特區政府對解決上述問題的決心和措施。由此可見，

特區政府並非看不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  

 

  今天我們在本會就上述問題提出議案，也是及時和必要的，亦勢必會推

動特區政府各個部門盡早採取有效措施，解決上述部分人士在社會上仍然面

對的經濟困難。我相信這可以使香港整體社會的經濟得到更健康和更協調的

發展。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修正案。  

 

 

主席：我現在請陳婉嫻議員就修正案發言。陳議員，你發言時限為 5 分鐘。  

 

 

陳婉嫻議員：主席，現在雖然已是凌晨時分，但仍有二十多位同事參與這次

辯論，我很感謝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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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今次辯論最重要的目的，實際上是引起本會同事和社會人士的關

注。這些關注，並不是政治表態，而是處於香港轉入新里程或新階段之際，

我覺得我們有需要站在這裏回望過去和展望將來。  

 

  我們需要一整套社會發展的大眾方針。或許有些同事問我所說的內容是

否必不可少？我想告訴主席，這是必不可少的 7 項其中的 1 項。我也希望遲

些董先生提出施政報告的時候，會將我們今天的議案內容包括在內，並且履

行他自己的競選承諾。我希望通過我們的辯論，引起社會人士的關注，使本

會得以吸納更多人士的意見。  

 

  簡福飴議員剛才修正我的議案後，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雖然他的發言

大約只有兩分鐘，但頗能道出他背後的一套理念。雖然剛才吳議員說我的理

念和簡議員的理念相同，但我覺得我和簡議員的理念是截然不同的，而這截

然不同亦可能帶出我們所處的不同位置。我一邊聽，一直有點兒好像不吃人

間煙火的感覺，猶如不知香港究竟是甚麼情況似的。坦白說，我實際上不是

在說社會主義，也不是在說一些強化的階級。我說的是客觀存在的問題，只

要我們到貧民區走走，到一些籠屋、石屋或寮屋看看，我們便會看到香港社

會裏有些人是過十分窮困的生活。我曾經帶董建華先生到一個寮屋區看

過，董先生也很難想像一條窄巷裏居住了無數的人。我也記得曾經帶過陳佐

洱先生參觀籠屋，他看後也感到十分吃驚，在香港繁榮的背後，為甚麼還可

以有數十人共住一間屋。他當時還特地走到所看看，那個所密密麻麻的

放了數十人的日用品、漱口盅等。這些景象就像返回香港很貧困的四十年代

或五十年代。時至今天，如果我們認為這些情況不存在的話，或我們認為無

須解決的話，我想，說共享繁榮或社會穩定是很困難的。為何我這樣說呢？

我們正面對一個貧困化的社會，而且這情況越來越嚴重。我想說我們是有

數據的，不是我們憑空想像，也不是我們在強化階級。我們從大約每 5 年計

算一次的堅尼系數可以看到，當然各位相信與否可作別論， 1986 年的堅尼

系數差距是 0.453， 1991 年的堅尼系數是 0.476， 1996 年的堅尼系數是

0.518。堅尼系數的差距不斷擴大，這正好是今晚我們不少同事所說，因為

本港沒有退休保障，因為本港的房屋政策出現了問題，因為政府在經濟轉型

期沒有提供培訓，沒有正視失業者的困難，以及幫助他們再找工作。  

 

  主席，這些都是社會現時存在的問題，我們並沒有強化前政府及後政

府，我們沒有政治取態，而只是看客觀存在的問題，在現行制度，這高度不

干預制度下所產生的問題。我們不想看到數個月前在立法局門口擺放的假炸

彈，我想說，我不接受這種做法，但這正反映了巿民因社會出現貧富懸殊而

表現的憤怒。不論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還是其他主義，這些問題已經客

觀存在。我們一定要解決，否則，社會何來安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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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如果我們視若無睹，我們便要賠上了整個社會。因此，我覺得提

出原議案的我的看法，與提出修正案的簡議員所抱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我要再說一聲不好意思，我覺得簡議員所抱的是鴕鳥心態，他對香港存在的

情況視若無睹，因此，我完全不支持他的修正案。  

 

 

主席：簡福飴議員。  

 

 

簡福飴議員：我覺得有數位議員對我的發言有一些誤解。  

 

 

主席：簡福飴議員，我知道你希望作回應，但按照《議事規則》，每人只可

發言一次。不過，如你覺得別人對你的發言有誤解，你可以要求我容許你作

出解釋。  

 

 

簡福飴議員：對於剛才許賢發議員和陳婉嫻議員說不知道我在甚麼情況下生

活，許議員又對我表示遺憾 ...... 

 

 

主席：你可以作出解釋，但希望盡量精簡。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程序問題，主席。我相信簡議員如要作出澄清，他只可就他

剛才發言的某些要點加以澄清或改正，而不能再發展新論點，否則，我們明

早也不能回家。  

 

 

簡福飴議員：主席，對不起，其實剛才我說的只是開場白。關於議員對我的

誤會，我已寫下來。  

 

    大家從我的發言中，以為我不認同低收入人士、失業人士和老人困境

這些民生問題，其實我是認同的。可是，在我的修正案中，我認為這些民生

上比較 ......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是否程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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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對不起。據我所聽到，簡議員事實上正在再加以發表

他的意見。我相信這已超出了澄清他剛才發言的範圍。  

 

 

主席：簡議員，對不起。我裁決周梁淑怡議員提出的程序問題是正確的。如

你剛才的發言沒有其他需要澄清的問題，現在請政務司司長發言。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十分感謝各位議員對巿民關心的社會問題所表達的意

見。  

  特區政府會慎重處理香港所面對的民生問題，而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

他的就職演辭及於成立慶典上的致辭中，已清晰地表明，他十分明白大家共

同關心的是甚麼民生問題，並且勾劃了他對發展經濟、教育、房屋、老人福

利等重要事項的藍圖。在制訂政策及分配資源時，我們會確保我們的政策切

合香港長遠發展的需要。  

 

  行政長官深切了解到安居樂業是全港巿民的共同願望，我們將會以堅定

的決心，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我們的重點會放在大量增加土地的供應上。

我們已手制訂詳細計劃，落實行政長官訂下的 10 年房屋發展目標，即是

在 10 年內，整體房屋供應達至每年不少於 85 000 個單位，使全港 70%的家

庭可以擁有自置居所，並且把輪候公屋的時間縮短至平均 3 年。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已於昨天公布政府直至 2002年的 5年預測土地供應

情況。單從現在至 1999年 3月止，我們會透過賣地提供 120公頃土地，作私

人房屋發展用途，其中包括用以興建 3 萬個私人住宅單位。在長期供應方

面，我們會推展多項開闢土地工程，包括啟德機場搬離後開展其附近的填海

計劃，以及位於青州的填海工程。我們今後每年將推出 5 年批地計劃，就首

兩年的具體土地供應及其後 3 年的大約土地供應，提供資料。  

 

  財政司司長領導的專責小組現正全面檢討政府的規劃程序，以及環境、

交通、建築、基建和其他影響房屋土地發展的限制。我們預期通過精簡的程

序，我們的土地供應計劃可以更可靠和更具透明度，並可以為公營及私營房

屋的持續發展，維持充裕的土地供應。  

 

  有關就業問題與香港經濟轉型及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問題，行政長官承諾

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提高香港的經濟活力及推動經濟增長。我們要營造一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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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商業環境，使經濟蓬勃，這樣才可增加就業機會，並且有充足的資源進

行投資。在栽培人才方面，我們會為面對就業困難的工人辦合適的再培訓

計劃。  

 

  一直以來，香港的勞資關係極為良好，絕少發生大型的工潮，其中一個

主要原因是由於我們具備完善的制度，讓僱主、僱員和政府可以透過勞工顧

問委員會和其他有關的法定和諮詢機構，討論本港的勞工問題。事實上，政

府提出與勞工事務有關的立法建議，也是根據勞工顧問委員會所達成的共識

草擬而成。政府的政策是在改善僱員的權利和福利的同時，亦須確保任何改

變也能適應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以及平衡勞資雙方的利益。特區政府承諾必

定會繼續採用這個行之有效、有助維持融洽和諧的勞資關係，以及兼顧僱

主、僱員和社會三方利益的制度。  

  推行強制公積金計劃是履行退休保障的重要一步，我們希望可以盡早執

行這個計劃。我們已經完成附屬法例的草擬工作，並正在諮詢有關團體。我

們希望盡快把附屬法例擬稿提交臨時立法會審議，並得到優先的處理。  

 

  行政長官多次重申，而各位議員也同意，教育掌管香港的未來。特區

政府將全力改善基礎教育，包括師資培訓、盡快實現小學全日制、取消中學

浮動班和提高語文能力等方面的工作。我們將制訂一系列的計劃，在各求學

階段提供優質教育，使香港的青年人具備創造成功的條件，為社會作出貢

獻。  

 

  物業巿場的炒賣活動是巿民極關注的問題，我們當然不會坐視不理。物

業發展是本港經濟重要的一環，我們必須謹慎處理這項問題，避免對整體經

濟穩定發展帶來負面的影響。行政長官已經表明，房屋是優先要處理的項目

之一，我們必定會密切注視物業巿場的情況，在必要時採取果斷的行動，針

對短期炒賣活動，實施有效的措施，使巿場可正常地運作。  

 

  主席，行政長官已為未來 10 年的施政訂下若干方針，並會在未來數月

擬訂詳細的計劃，在 10 月時公布其第一份施政報告。我們整個公務員隊伍

已經作好準備，盡力協助行政長官達成施政目標，為落實這些計劃而努力。

我們對解決民生問題的誠意及決心是不容置疑的。改善巿民的生活質素，有

賴行政和立法機關的合作，我們會慎重考慮各位議員提出的意見，在制訂目

標和政策時，充分反映各位的寶貴意見。我期望有關法例或撥款申請呈交本

會時，各位議員在嚴謹地審核行政機關的建議之餘，也能盡早完成程序，使

這些計劃早日得以落實。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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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陳婉嫻議員的議案，按照簡福飴議

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修正。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兩者均差不多。陳婉嫻議員要求記名表決。現在表決鐘會響動

3 分鐘。  

 

 

主席：各位議員，現在表決的議題為：陳婉嫻議員的議案按照簡福飴議員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修正。  

 

 現在進行表決。  

 

 

主席：如大家沒有疑問，現在便顯示結果。  

 

 

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胡經昌議員、曹王敏賢議員、梁

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鄧兆棠議員、簡福飴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袁武議員、梁智鴻議員、許賢發議員、陳財喜議

員、陳婉嫻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程介南議員、馮

檢基議員、黃英豪議員、楊釗議員、楊耀忠議員、葉國謙議員、劉江華議

員、鄭耀棠議員、顏錦全議員、羅祥國議員、譚耀宗議員及蔡素玉議員反

對。  
 
 
主席宣布有 9 位議員贊成修正案， 22 位反對，無人棄權。她於是宣布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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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nine Member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22 agains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陳婉嫻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原有的 15 分鐘發言時限，現

在還有 2 分 11 秒。  

 

 

陳婉嫻議員：主席，各位同事，辛苦大家了。現在是夜深時分才展開我的辯

論，但仍然能夠有二十多位議員發言，還有那麼多位議員繼續留下，我感到

很高興。  

 

  剛才政務司司長提出了一系列特區政府的計劃，將會按行政長官在競選

時的承諾逐一開展。我們會拭目以待，期望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的制度下，這個有根的政府能夠使香港將來的整體發展得更好，特別

是解決現在基層存在的問題。  

 

  剛才有些議員提問為何我不在議案中把所有問題一一列出？我發覺如果

把全部問題一一列出，將會有很多問題。所以，我用了“等”這個字眼，而

我列出的數項問題是很重要的；如果這數項問題能夠得以解決，香港會在一

定程度上解決了十多年來貧富懸殊的急劇發展，又或可說是惡化。  

 

  我相信在我們齊心協力下，這貧富懸殊的差距應該有機會縮窄。當然，

假如我們的政府仍然像過往的政府一樣，只懂強調高度不干預，那麼，我便

不表樂觀。  

 

  對於剛才政務司司長說的一番話，我充滿期望。昨天規劃環境地政局局

長提出了一系列推出土地的措施，我覺得這些都是一些好信息。  

 

  各位議員今晚不辭勞苦，更通過剛才的表決，間接對我表示了支持。為

了想大家可以回家休息，我不會再要求表決，但感謝大家支持這次辯論，也

感謝大家支持我。謝謝。  

 

 

主席：各位議員，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由陳婉嫻議員動議，並

已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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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按照《議事規則》，我現在宣布休會，並宣布本會在 1997 年 7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臨時立法會遂於 1997 年 7 月 17 日凌晨 1 時 16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sixteen minutes past One o'clock on 17 July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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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工商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 在“制裁”的定義中  ─  

 

  (a) 刪去“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地方實施的”而代

以“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定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外地方而實施的”；  

 

  (b) 刪去“以及”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其他強制性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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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BILL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Trade and Industry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  In the definition of "制裁 "- 
 
  (a) by deleting "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地方實施的 " and 

substituting "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定針對中華人民共和
國以外地方而實施的 "; 

 
  (b)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以及 " and substituting "其他強

制性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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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政務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 (a) 將本條重編為第 (1)款。  

 

 (b) 在 第 (1)款 中 ， 刪 去 “ 直 至 ” 之 後 的 所 有 字 句 而 代 以

“ 1997 年 10 月 31 日或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藉憲報公告所

指定的較早日期為止”。  

 

 (c) 加入  ─  

 

     “ (2) 臨時立法會可不時藉決議將第 (1)款提述

的暫時終止的期限延展。”。  

 

3 (a) 在第 (2)款中  ─  

 

  (i) 在“教育”之前加入“ 1997 年 10 月 31 日或”；  

 

  (ii) 在“指定的”之後加入“較早”。  

 

 (b) 加入  ─  

 

     “ (3) 臨時立法會可不時藉決議將第 (1)款具有

效力的期限延展。”。  

 

4 (a) 在第 (2)款中  ─  

 

  (i) 在“民政”之前加入“ 1997 年 10 月 31 日或”；  

 

  (ii) 在“指定的”之後加入“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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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b) 加入  ─  

 

     “ (3) 臨時立法會可不時藉決議將第 (1)款具有

效力的期限延展。”。  

 

5 (a) 在第 (2)款中  ─  

 

  (i) 在“教育”之前加入“ 1997 年 10 月 31 日或”；  

 

  (ii) 在“指定的”之後加入“較早”。  

 

 (b) 加入  ─  

 

     “ (3) 臨時立法會可不時藉決議將第 (1)款具有

效力的期限延展。”。  

 

6 (a) 在第 (3)款中  ─  

 

  (i) 在“教育”之前加入“ 1997 年 10 月 31 日或”；  

 

  (ii) 在“指定的”之後加入“較早”。  

 

 (b) 加入  ─  

 

     “ (4) 臨時立法會可不時藉決議將以下的期限

延展  ─  

 

     (a) 第 (1)款提述的暫時終止的期限；

及  

 

     (b) 第 (2)款具有效力的期限。”。  

 

7 (a) 在標題中，刪去“及《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5 號）條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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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b) 在第 (1)款中，刪去“及《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5 號）

條例》（ 1997 年第 100 號）作出的修訂均”而代以“作出

的修訂並”。  

 

 (c) 在第 (3)款中  ─  

 

  (i) 刪去“予”而代以“於 1997 年 10 月 31 日或”；  

 

  (ii) 在“指定的”之後加入“較早”。  

 

 (d) 加入  ─  

 

     “ (4) 臨時立法會可不時藉決議將第 (1)或 (2)

款具有效力的期限延展。”。  

 

新條次  加入  ─  

 

  “ 7A. 《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5 號）條例》  

   的暫時終止實施  

 

   (1) 自本條例的生效日期起，《僱傭條例》（第 57

章）須在猶如《 1997 年僱傭（修訂）（第 5 號）條例》（ 1997

年第 100 號）作出的修訂並未曾制定的情況下理解。  

 

   (2) 第 (1)款須於 1997 年 10 月 31 日或教育統籌局

局長藉憲報公告指定的較早日期終止有效。  

 

   (3) 臨時立法會可不時藉決議將第 (1)款具有效力

的期限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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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葉國謙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 刪去該條。  

 

8(a) 刪去該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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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葉國謙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 刪去該條。  

 

8(b) 刪去該段。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7 月 16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July 1997 
 

232 

Annex III 
 

LEGISLATIVE PROVISIONS  
(SUSPENSION OF OPERATION) BILL 1997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  (a) By renumbering the clause as subclause (1). 
 
  (b) In subclause (1), by deleting "a date to" and substituting "31 

October 1997 or such earlier date as may". 
 
  (c) By adding - 
 
     "(2)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may 

by resolution made from time to time extend the period 
of suspension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 

 
 
3  (a) In subclause (2), by deleting "such" and substituting "31 

October 1997 or such earlier". 
 
  (b) By adding - 
 
     "(3)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may 

by resolution made from time to time extend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subsection (1) has effect.". 

 
 
4  (a) In subclause (2), by deleting "such" and substituting "31 

October 1997 or such ear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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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b) By adding - 
 
     "(3)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may 

by resolution made from time to time extend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subsection (1) has effect.". 

 
 
5  (a) In subclause (2), by deleting "such" and substituting "31 

October 1997 or such earlier". 
 
  (b) By adding - 
 
     "(3)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may 

by resolution made from time to time extend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subsection (1) has effect.". 

 
 
6  (a) In subclause (3), by deleting "such" and substituting "31 

October 1997 or such earlier". 
 
  (b) By adding - 
 
     "(4)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may 

by resolution made from time to time extend the period 
- 

 
      (a) of suspension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 and 
 
      (b) during which subsection (2) has 

effect.". 
 
 
7  (a) In the heading, by deleting "and Employment (Amendment) 

(No. 5) Ordinanc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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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b) In subclause (1), by deleting "or the Employment 

(Amendment) (No. 5) Ordinance 1997 (100 of 1997)". 
 
  (c) In subclause (3), by deleting "such" and substituting "31 

October 1997 or such earlier". 
 
  (d) By adding - 
 
     "(4)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may 

by resolution made from time to time extend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subsection (1) or (2) has effect.". 

 
 
New  By adding - 
 
   "7A. Suspension of operation of  
    Employment (Amendment) 
    (No. 5) Ordinance 1997 
 
    (1) On and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is 

Ordinance,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Cap. 57) shall be read 
as if the amendments effected by the Employment 
(Amendment) (No. 5) Ordinance 1997 (100 of 1997) had not 
been enacted. 

 
    (2) Subsection (1) shall cease to have effect on 31 

October 1997 or such earlier date, as the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appoints by notice in the Gazette. 

 
    (3)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may by 

resolution made from time to time extend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subsection (1) has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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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PROVISIONS  
(SUSPENSION OF OPERATION) BILL 1997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Hon IP Kwok-him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  By deleting the clause. 
 
 
8(a)  By deleting the para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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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PROVISIONS 
(SUSPENSION OF OPERATION) BILL 1997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Hon IP Kwok-him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  By deleting the clause. 
 
8(b)  By deleting the paragraph. 


